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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管理條例條文解釋函令彙整說明（106 年度）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自民國 84 年 6 月 28 日公布以

來，經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多年宣導及持續努力下，目前向直轄市、縣(市)
政府報備有案之公寓大廈管理組織已達四萬多個，由於各社區或民眾對於本

條例及相關函釋之需求日益殷切，爰配合本條例民國 92 年 12 月 31 日及民

國 105 年 11 月 16 日之修正公布，並將修正之條文彙整，於 94 年 6 月完成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條文暨解釋函令彙編」之初版。後本條例於 95 年 1 月

18 日修正第 29 條條文；增訂第 59 條之 1 條文，96 年 3 月修訂再版除配合

本條例修正，102 年 5 月 8 日修正第 8、27 條條文，105 年 11 月 16 日修正

第 8、18 條條文。 

本輯彙編係委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業管理經理人協會編製，其編排方

式，係將 106 年度之解釋函令，擇其內容重要者，依本條例條文之次序，依

序編輯，俾提供方便查閱。 

本彙編收錄 106 年度之解釋函令，內容如有疑義，以原函(令)內容為準。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解釋函令依條文別檢索（106 年度） 

條例 筆數 頁碼 條例 筆數 頁碼 條例 筆數 頁碼 
第 1 條 3 2 第 23 條 8 54 第 45 條 0 173
第 2 條 0 6 第 24 條 1 63 第 46 條 1 173
第 3 條 5 6 第 25 條 6 65 第 47 條 1 175
第 4 條 0 13 第 26 條 2 71 第 48 條 3 177
第 5 條 1 13 第 27 條 12 73 第 49 條 1 181
第 6 條 1 14 第 28 條 0 87 第 50 條 3 183
第 7 條 3 16 第 29 條 35 87 第 51 條 5 186
第 8 條 3 19 第 30 條 1 118 第 52 條 0 193
第 9 條 1 21 第 31 條 8 119 第 53 條 1 193
第 10 條 9 22 第 32 條 5 126 第 54 條 0 193
第 11 條 0 33 第 33 條 0 132 第 55 條 0 193
第 12 條 4 33 第 34 條 2 132 第 56 條 3 194
第 13 條 1 37 第 35 條 6 135 第 57 條 1 197
第 14 條 1 39 第 36 條 8 143 第 58 條 1 198
第 15 條 0 41 第 37 條 4 151 第 59 條 1 199
第 16 條 5 41 第 38 條 0 155 第 59-1 條 0 200
第 17 條 0 45 第 39 條 0 155 第 60 條 0 200
第 18 條 2 45 第 40 條 0 155 第 61 條 0 201
第 19 條 0 49 第 41 條 1 156 第 62 條 0 201
第 20 條 3 49 第 42 條 4 157 第 63 條 0 201
第 21 條 0 54 第 43 條 10 160   
第 22 條 0 54 第 44 條 0 173 合計 176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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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中華民國 84 年 6 月 2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4316 號令公布全文 52 條  

中華民國 89 年 4 月 2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8900104430 號令修正第 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2 年 12 月 3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200243911 號令修正 

中華民國 95 年 1 月 1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05871 號令修正發布第 29 條條文；增訂第 59 條之 1 條文  

中華民國 102 年 5 月 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082711 號令修正公布第 8、27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5 年 11 月 1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140111 號令修正公布第 8、18 條條文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加強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提昇居住品質，特制定本條例。

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1.26.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3040008號  

主 旨 ： 關 於 貴 國 會 辦 公 室 詢 為 近 鄰 噪 音 管 理 納 入 公 寓 大 廈 規 約
範 本 事 宜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復 貴 國 會 辦 公 室 106年 1月 13日 106年 俋 國 字 第 10600003
號 函 。  

二 、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前 於 100 年 10 月 4 日 環 署 空 字 第
1000086065號 函 為 協 助 社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訂 定 規 約 並 落
實 處 理 近 鄰 噪 音 問 題 ， 該 就 一 般 住 家 經 常 產 生 之 近 鄰 噪
音 行 為 樣 態 進 行 蒐 集 分 析 ， 並 進 一 步 將 所 研 析 之 行 為 樣
態 草 擬 納 入 旨 揭 規 約 範 本 中 。    

三、  本 案 前 經 本 署 100年 10月 17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00063246
號 函 （ 如 附 件 ） 復 略 以 ： 「 二 、 按 『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 基
地 或 附 屬 設 施 之 管 理 使 用 及 其 他 住 戶 間 相 互 關 係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以 規 約 定 之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23條 第 1項 定 有 明 文 ， 故 公 寓 大 廈 公
共 安 寧 之 管 理 ， 各 公 寓 大 廈 自 得 視 其 社 區 性 質 與 需 求 ，
召 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訂 定 規 約 管 理 之 。 三 、 卷 查 公 寓
大 廈 規 約 範 本 第 26條（ 100年 7月 22日 修 正 發 布 前 為 第 19
條 ） 規 定 略 以 ： 『 違 反 義 務 之 處 理 一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有 妨 害 建 築 物 正 常 使 用 及 違 反 共 同 利 益 行 為 時 ， 管
理 委 員 會 應 按 下 列 規 定 處 理 ： ......(五 )住 戶 違 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至 第 四 項 之 規 定 有 破 壞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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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安 全 、 公 共 衛 生 、 公 共 安 寧 等 行 為 時 ， 應 予 制 止 ， 或
召 集 當 事 人 協 調 處 理 ， 經 制 止 而 不 遵 從 者 ， 得 報 請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處 理 。 ......』 ， 住 戶 如 有 破 壞 公 共 安 寧 行 為 時
， 依 上 開 內 容 管 理 委 員 會 應 予 制 止 ， 或 召 集 當 事 人 協 調
處 理 ， 經 制 止 而 不 遵 從 者 ， 得 報 請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依 條 例
第 47條 規 定 處 罰，故 現 行 範 本 規 範 條 文 之 管 理 範 圍 已 涵
蓋 大 署 所 列 舉 之 行 為 。 四 、 另 查 我 國 各 公 寓 大 廈 之 型 態
、 區 位 、 需 求 等 性 質 不 同 ， 其 所 能 容 受 之 行 為 亦 有 差 別
， 基 於 條 例 社 區 自 治 之 精 神 ， 宜 由 各 公 寓 大 廈 衡 酌 其 破
壞 公 共 安 寧 之 行 為 。 至 關 大 署 建 議 修 正 內 容 納 入 規 約 範
本 ， 不 但 難 以 合 乎 需 求 ， 反 而 易 誤 導 僅 限 於 所 列 之 行 為
， 以 列 舉 方 式 有 疏 漏 ， 且 易 另 起 爭 端 。 倘 若 大 署 認 為 列
舉 之 行 為 有 以 法 令 管 制 必 要 ， 建 議 應 提 昇 至 噪 音 防 制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之 。 」 已 明 示 在 案 。    

四、  又 據 條 例 第 1條 第 2項 規 定：「 本 條 例 未 規 定 者，適 用 其
他 法 令 之 規 定 。 」 有 關 近 鄰 噪 音 等 相 關 行 為 如 有 以 法 令
管 制 必 要 ， 建 議 應 提 昇 至 噪 音 防 制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之 ， 較
為 妥 適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10.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6475號  

主 旨 ： 關 於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可 否 決 議 拒 收 法 院 掛 號 信 件 問
題 1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依 奉 交 下 法 務 部 106年 10月 27日 法 律 決 字 第 第 10600661
340號 移 文 單 辦 理 。  

二 、  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指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共 同 事 務 及
涉 及 權 利 義 務 之 有 關 事 項 ， 召 集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所 舉
行 之 會 議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 指 為 執 行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及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工 作 ，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選 任 住 戶 若 干 人 為 管 理 委 員 所 設 立 之 組 織 。 」 、 「 規
約 ：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增 進 共 同 利 益 ， 確 保 良 好
生 活 環 境 ，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共 同 遵 守 事 項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簡 稱 本 條 例 ）第 3條 第 7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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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款 、 第 12款 所 明 定 。  

三、  有 關 所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決 議 拒 收 法 院 掛 號 信 件 一
節 ， 涉 及 共 同 事 務 及 權 利 義 務 之 有 關 事 項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辦 理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13.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2998號  

主 旨 ： 關 於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執 行 業 務 相 關 事 宜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署 106年 10月 13日 竹 檢 貴 智 106偵 7930字 第 031803
號 函 。  

二、  按「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應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及 辦
理 公 司 登 記 ， 並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領 登 記 證 後 ， 始 得 執
業。」、「 第 41條 至 前 條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及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之 資 格 、 條 件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聘 僱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之 類 別 與 一 定 人 數 、 登 記 證 與 認 可 證 之 申 請 與 核 發 、
業 務 範 圍 、 業 務 執 行 規 範 、 責 任 、 輔 導 、 獎 勵 、 參 加 訓
練 之 方 式 、 內 容 與 時 數 、 受 委 託 辦 理 訓 練 之 機 構 、 團 體
之 資 格 、 條 件 與 責 任 及 登 記 費 之 收 費 基 準 等 事 項 之 管 理
辦 法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本 條 例 ）第 41條、第 46條 所 明 定，內 政 部 已 依
上 開 規 定 訂 有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管 理 辦 法 （ 以 下 簡 稱
管 理 辦 法 ） 。  

三 、   依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應 具 有 下 列 條 件 ： 一 、 資 本 額 在 新 臺
幣 一 千 萬 元 以 上 。 二 、 置 有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四 人 以 上 ， 及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四 人 以 上 。 前 項 第 二 款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不 得
為 同 一 類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 」 、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申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時 ， 應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 一 、 申 請 書 。 二 、
資 本 額 證 明 文 件 。 三 、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與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之
名 冊 及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 四 、 受 託 管 理 維 護 計 畫 書 。 五 、
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認 為 必 要 文 件 。 」 、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於 辦 理 公 司 登 記 後 六 個 月 內 ， 應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 向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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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 主 管 機 關 申 領 登 記 證 ， 始 得 營 業 ： 一 、 申 請 書 。 二 、
原 許 可 核 准 函 。 三 、 公 司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未 依 前 項 規 定 期 限 辦 妥 申 領 登 記 證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廢 止 其 許 可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於 申 領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證 時 ， 其 原 許 可 申 請 書 記 載 事 項 有 變 更 者 ， 應 併
同 辦 理 變 更 許 可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遺 失 登 記 證 時 ， 應 申 請
補 發 。 」 、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之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或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離 職 或 死 亡 時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應 於 一 個 月 內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 前 項 人 員 因 離 職 或 死 亡 致 不 足 第 九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人 數 時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應 在 一 個 月 內 依 規 定
聘 用 繼 任 人 員 。 」 為 管 理 辦 法 第 9條 、 第 10條 、 第 12條
、第 17條 所 明 定。是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於 受 理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申 領 登 記 證 時 ， 現 行 係 就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提 供 之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或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勞 工 保 險 被 保 險 人 投 保
資 料 表 等 相 關 應 備 文 件 ， 並 依 上 開 規 定 進 行 書 面 形 式 審
查 。 合 先 敘 明 。  

四 、   據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執 行 業 務 ：
一 、 應 依 規 定 類 別 ， 聘 僱 一 定 人 數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認 可 證 之 繼 續 性 從 業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並 負 監 督 考 核
之 責 。 二 、 應 指 派 前 款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辦 理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三 、 應 依 業 務 執 行 規 範 執 行 業 務 。 」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違 反 第 43條 規 定 者，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予 停 業 、 廢 止 其 許 可 或
登 記 證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未
依 規 定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領 登 記 證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廢 止 其 許 可 。 受 僱 於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違 反 第 四 十 四 條 規 定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廢 止 其 認 可 證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業 務 三 個 月 以 上 三 年 以 下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千 元 以 上 一 萬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前 項 以 外 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違 反 第 四 十 五 條 規 定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廢 止 其 認 可 證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業 務 六 個 月 以 上 三 年 以
下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千 元 以 上 一 萬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3條 、 第 51條 所 明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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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三條 本條例用辭定義如下： 

一、公寓大廈：指構造上或使用上或在建築執照設計圖樣標有

明確界線，得區分為數部分之建築物及其基地。 

二、區分所有：指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有其專有部分，並就

其共用部分按其應有部分有所有權。 

三、專有部分：指公寓大廈之一部分，具有使用上之獨立性，

且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 

四、共用部分：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專

有之附屬建築物，而供共同使用者。 

五、約定專用部分：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經約定供特定區分所有

權人使用者。 

六、約定共用部分：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經約定供共同使用者。 

七、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指區分所有權人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

利義務之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舉行之會議。 

八、住戶：指公寓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承租人或其他經區分

所有權人同意而為專有部分之使用者或業經取得停車空間

建築物所有權者。 

九、管理委員會：指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

大廈管理維護工作，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

委員所設立之組織。 

十、管理負責人：指未成立管理委員會，由區分所有權人推選

住戶一人或依第二十八條第三項、第二十九條第六項規定為

負責管理公寓大廈事務者。 

十一、管理服務人：指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管理負責人

或管理委員會僱傭或委任而執行建築物管理維護事務之

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或管理維護公司。 

十二、規約：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

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0.12.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64391號  

主 旨 ： 有 關 管 理 委 員 會 依 據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及 規 約 實 務 管 理
疑 義 1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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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復 貴 府 106年 9月 29日 府 商 使 字 第 1060190809號 函 。   

二 、   按 「 管 理 委 員 會 ： 指 為 執 行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及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工 作 ，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選 任 住 戶 若
干 人 為 管 理 委 員 所 設 立 之 組 織 。 」 、 「 公 寓 大 廈 應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推 選 管 理 負 責 人 。 」 、 「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公 寓 大 廈 未 組 成 管 理 委 員 會
且 未 推 選 管 理 負 責 人 時 ， 以 第 二 十 五 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互
推 之 召 集 人 或 申 請 指 定 之 臨 時 召 集 人 為 管 理 負 責 人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無 法 互 推 召 集 人 或 申 請 指 定 臨 時 召 集 人 時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得 申 請 直 轄 市 、 縣  (市 )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住 戶 一 人 為 管 理 負 責 人 ， 其 任 期 至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 推
選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互 推 召 集 人 為 止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3條 第 9款 、 第 29條 第 1項 、 第 2
項 、 第 5項 所 明 定 ， 應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合 先 敘 明 。   

三 、   次 依 「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應 由 召 集 人 於 開 會 前 十
日 以 書 面 載 明 開 會 內 容 ， 通 知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但 有 急
迫 情 事 須 召 開 臨 時 會 者 ， 得 以 公 告 為 之 ； 公 告 期 間 不 得
少 於 二 日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30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故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開 會 通 知 ，
自 應 依 前 揭 條 文 規 定 辦 理 。 惟 開 會 通 知 方 式 ， 條 例 並 無
相 關 規 定 。 」 為 本 署 96 年 6 月 25 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60032796號 書 函 （ 如 附 件 1） 所 明 示 。   

四 、   據 「 規 約 ：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增 進 共 同 利 益 ， 確
保 良 好 生 活 環 境 ，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共 同 遵 守
事 項 」 、 「 共 用 部 分 及 其 相 關 設 施 之 拆 除 、 重 大 修 繕 或
改 良 ， 應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為 之 。 」 、 「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 基 地 或 附 屬 設 施 之 管 理 使 用 及 其 他 住 戶 間 相
互 關 係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以 規 約 定 之 。 」 為 條 例
第 3條 第 12款 、 第 11條 第 1項 及 第 23條 第 1項 所 分 別 明 定
。   

五 、   按 「 利 害 關 係 人 於 必 要 時 ， 得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規 約 、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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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基 金 餘 額 、 會 計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財 務 報 表 、 欠 繳 公
共 基 金 與 應 分 攤 或 其 他 應 負 擔 費 用 情 形 、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及 前 條 會 議 紀 錄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不 得
拒 絕 」為 條 例 第 35條 所 明 定，又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0條 規
定 ： 「 本 條 例 第 26條 第 1項 第 4款 、 第 35條 及 第 36條 第 8
款 所 稱 會 計 憑 證 ， 指 證 明 會 計 事 項 之 原 始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指 日 記 帳 及 總 分 類 帳 ； 財 務 報 表 ， 指 公 共 基 金 之 現
金 收 支 表 及 管 理 維 護 費 之 現 金 收 支 表 及 財 產 目 錄 、 費 用
及 應 收 未 收 款 明 細 。 」 ， 已 有 明 定 ， 且 依 「 ......又 按 『
管 理 委 員 會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為 條 例 第 29條 第 2項
所 明 定，故 於 不 違 反 條 例 第 35條 規 定 之 前 提 下，針 對 該
閱 覽 或 影 印 之 程 序 、 時 間 及 其 相 關 事 務 之 執 行 方 法 ， 管
理 委 員 會 得 依 規 約 之 規 定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執 行。』為 本 部 94年 9月 7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940085732
號 函（ 如 附 件 ）所 明 釋。故 條 例 第 35條 規 定 之『 會 計 憑
證 』，依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0條 規 定，指 證 明 會 計 事 項 之
原 始 憑 證。至 於 條 例 第 35條 規 定 內 容 以 外 由 管 理 委 員 會
負 責 保 管 之 資 料 ， 其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之 相 關 事 宜 ， 得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或 規 約 規 定 之。」為 本 署 96年 12
月 5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60066744號 函 （ 如 附 件 2） 所 明
釋 。   

六 、   又 「 另 依 內 政 部  89 年  5 月  29 日 台  89 內 營 字 第  
8983520 號 函 說 明 三 所 釋：『 … … 如 因 規 約 決 議 事 項 效
力 有 所 爭 執 時 ， 自 宜 由 當 事 人 循 召 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依 規 約 變 更 （ 修 訂 ） 規 約 方 式 或 循 司 法 程 序 解 決 之 。 』
， 故 所 詢 有 關 規 約 內 容 之 爭 議 ， 請 依 上 開 函 釋 辦 理 。 」
為 本 署  103年 1月 23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30001802號 函
（ 如 附 件 3） 所 明 示 。   

七 、   依 條 例 第 59條 之 1第 1項 規 定 ：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為 處 理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 得 聘 請 資 深 之 專 家 、
學 者 及 建 築 師 、 律 師 ， 並 指 定 公 寓 大 廈 及 建 築 管 理 主 管
人 員 ， 組 設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 」 來 函 所 詢
事 宜 ， 如 有 爭 執 ， 係 屬 私 權 ， 宜 請 陳 情 人 洽 貴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來 函 所 詢 事 宜 ， 涉 屬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 係 屬 貴 管 權 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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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依 有 關 規 定 ， 本 於 職 權 核 處 逕 復 陳 情 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3.09.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12246號  

主 旨 ： 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事 務 疑 義 1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2月 24日 函 。    

二 、   按 「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29條 第 2項
所 明 定 ， 並 參 酌 本 署 98 年 12 月 3 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80081665號 書 函 說 明 二（ 如 附 件 ），故 有 關 管 理 委 員
選 任 及 辭 職 方 式 ，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三 、  另 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指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共 同 事 務
及 涉 及 權 利 義 務 之 有 關 事 項 ， 召 集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所
舉 行 之 會 議 。 」 、 「 規 約 ：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增
進 共 同 利 益 ， 確 保 良 好 生 活 環 境 ，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共 同 遵 守 事 項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職 務 如 下 ：
一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之 執 行 。 」 為 條 例 第 3
條 第 7款、第 12款 及 第 36條 第 1款 所 明 定，故 有 關 如 何 發
放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出 席 費 ， 當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1.13.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50081056號  

主 旨：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獎 勵 停 車 位 相 關 疑 義 1案，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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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復 臺 端 （ 本 署 收 文 日 105年 12月 21日 ） 申 請 書 。    

二 、   「 專 有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之 一 部 分 ， 具 有 使 用 上 之 獨 立
性 ， 且 為 區 分 所 有 之 標 的 者 。 」 、 「 共 用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專 有 部 分 以 外 之 其 他 部 分 及 不 屬 專 有 之 附 屬 建 築
物 ， 而 供 共 同 使 用 者 。 」 、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經 約 定 供 特 定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使 用 者 。 」 、 「 住
戶 應 依 使 用 執 照 所 載 用 途 及 規 約 使 用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不 得 擅 自 變 更 。 」 、 「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 基 地 或
附 屬 設 施 之 管 理 使 用 及 其 他 住 戶 間 相 互 關 係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以 規 約 定 之 。 規 約 除 應 載 明 專 有 部 分 及 共
用 部 分 範 圍 外 ， 下 列 各 款 事 項 ， 非 經 載 明 於 規 約 者 ， 不
生 效 力 ： 一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範 圍 及 使
用 主 體 。 ......。 」 及 「 公 寓 大 廈 之 起 造 人 於 申 請 建 造 執
照 時 ， 應 檢 附 專 有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標 示 之 詳 細 圖 說 及 規 約 草 約 。 於 設 計 變 更 時
亦 同。」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條 第 3款、第 4款、第 5
款、第 15條 第 1項、第 23條 第 2項 第 1款 及 第 56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專 有 、 共 有 及 約 定 專 用 使 用 疑 義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三 、  另 按「 公 寓 大 廈 之 起 造 人 或 建 築 業 者 ， 不 得 將 共 用 部 分
， 包 含 法 定 空 地 、 法 定 停 車 空 間 及 法 定 防 空 避 難 設 備 ，
讓 售 於 特 定 人 或 為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以 外 之 特 定 人 設 定 專
用 使 用 權 或 為 其 他 有 損 害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權 益 之 行 為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58條 第 2項 所 明 定 ， 有 關 停 車 位
使 用 之 疑 義 ， 本 署 94 年 11 月 9 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40058138號 函 說 明 二（ 詳 如 附 件 ）業 已 明 示，請 依 前
開 函 示 說 明 辦 理 ； 如 尚 有 個 案 疑 義 ， 請 檢 具 具 體 資 料 ，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3.28.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16860號  

主 旨 ： 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事 務 疑 義 1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3月 20日 陳 情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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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按 「 專 有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之 一 部 分 ， 具 有 使 用 上 之 獨
立 性 ， 且 為 區 分 所 有 之 標 的 者 。 」 、 「 共 用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專 有 部 分 以 外 之 其 他 部 分 及 不 屬 專 有 之 附 屬 建
築 物 ， 而 供 共 同 使 用 者 。 」 、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經 約 定 供 特 定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使 用 者 。 」 、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專 有 部 分 經 約 定 供 共 同 使 用
者 。 」 、 「 公 寓 大 廈 之 起 造 人 於 申 請 建 造 執 照 時 ， 應 檢
附 專 有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標 示 之 詳 細 圖 說 及 規 約 草 約 。 於 設 計 變 更 時 亦 同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3條 第 3款 、 第 4
款 、 第 5款 、 第 6款 、 第 56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專 有 部 分 或 共 用 部 分 之 認 定 ，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辦 理
， 合 先 敘 明 。    

三 、  另 按「 管 理 委 員 會 ： 指 為 執 行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及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工 作 ，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選 任 住 戶
若 干 人 為 管 理 委 員 所 設 立 之 組 織 。 」 、 「 規 約 ：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增 進 共 同 利 益 ， 確 保 良 好 生 活 環 境 ，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共 同 遵 守 事 項 。 」 、 「 住 戶
對 共 用 部 分 之 使 用 應 依 其 設 置 目 的 及 通 常 使 用 方 法 為
之 。 但 另 有 約 定 者 從 其 約 定 。 」 、 「 前 二 項 但 書 所 約 定
事 項 ， 不 得 違 反 本 條 例 、 區 域 計 畫 法 、 都 市 計 畫 法 及 建
築 法 令 之 規 定 。 」 、 「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 基 地 或 附 屬 設 施
之 管 理 使 用 及 其 他 住 戶 間 相 互 關 係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以 規 約 定 之 。 」 、 「 規 約 除 應 載 明 專 有 部 分 及 共 用
部 分 範 圍 外 ， 下 列 各 款 事 項 ， 非 經 載 明 於 規 約 者 ， 不 生
效 力 ： 二 、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對 建 築 物 共 用 部 分 及 其 基 地
之 使 用 收 益 權 及 住 戶 對 共 用 部 分 使 用 之 特 別 約 定 。 」 分
別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條 第 9款、第 12款、第 9條 第 2
項 、 第 3項 、 第 23條 第 1項 及 第 2項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機 房
等 共 用 部 分 之 使 用 疑 義 ，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如 尚 有 個
案 執 行 疑 義 ， 請 檢 具 相 關 具 體 資 料 ，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15.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895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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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11月 6日 函 (本 署 收 件 日 期 106年 11月 7日 )
。  

二 、   按 「 專 有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之 一 部 分 ， 具 有 使 用 上 之 獨
立 性 ， 且 為 區 分 所 有 之 標 的 者 。 」 、 「 共 用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專 有 部 分 以 外 之 其 他 部 分 及 不 屬 專 有 之 附 屬 建
築 物 ， 而 供 共 同 使 用 者 。 」 、 「 公 寓 大 廈 之 起 造 人 於 申
請 建 造 執 照 時 ， 應 檢 附 專 有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標 示 之 詳 細 圖 說 及 規 約 草 約 。 於 設
計 變 更 時 亦 同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稱 條 例 ）
第 3條 第 3款、第 4款 及 第 56條 第 1項 所 明 文，有 關 專 用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之 認 定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辦 理 。  

三 、   另 按 「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各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使 用 人 為 之 ， 並
負 擔 其 費 用 。 」 、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為 之 。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負 擔 。 其
費 用 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專 有 部 分 之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 其
維 修 費 用 由 該 共 同 壁 雙 方 或 樓 地 板 上 下 方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共 同 負 擔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事 由 所 致 者，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負 擔。」為 條 例 第 10條
第 1項、第 2項 及 第 12條 所 明 定，故 所 詢 部 分 之 修 繕 請 依
前 揭 條 例 辦 理 。  

四、  又 按「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應 定 期 將 公 共 基 金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住 戶 應 分 擔 或 其 他 應 負 擔 費 用 之 收 支 、 保
管 及 運 用 情 形 公 告 ， 並 於 解 職 、 離 職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改 組
時 ， 將 公 共 基 金 收 支 情 形 、 會 計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財 務
報 表 、 印 鑑 及 餘 額 移 交 新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新 管 理 委 員 會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拒 絕 前 項 公 告 或 移 交 ， 經 催 告
於 七 日 內 仍 不 公 告 或 移 交 時 ， 得 報 請 主 管 機 關 或 訴 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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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命 其 公 告 或 移 交。」為 條 例 第 20條 所 明 文，故 有 關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公 告 或 移 交 依 上 開 條 文 辦 理 。  

五 、   再 按 「 利 害 關 係 人 於 必 要 時 ， 得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規 約 、
公 共 基 金 餘 額 、 會 計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財 務 報 表 、 欠 繳
公 共 基 金 與 應 分 攤 或 其 他 應 負 擔 費 用 情 形 、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及 前 條 會 議 紀 錄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不
得 拒 絕。」為 條 例 第 35條 所 明 示，故 利 害 關 係 人 於 必 要
時 ， 得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  

六 、   再 按 「 … … 條 例 之 精 神 著 重 於 『 住 戶 自 治 』， 故 前 開 規
定 繳 納 相 關 費 用 分 擔 方 式 ， 不 宜 由 公 部 門 介 入 訂 定 。 …
… 」 為 本 署 92年 3月 7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22903648號 書
函 業 已 函 示 在 案 。 如 有 個 案 費 用 分 擔 方 式 之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第二章 住戶之權利義務 

第四條 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

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 

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

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 

第五條 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利用，不得有妨害建築物之正常使

用及違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之行為。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8.01.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47332號  

主 旨 ： 關 於 貴 府 函 詢 貴 轄 員 林 國 宅 公 寓 大 廈 地 下 二 層 丙 區 設 置
鐵 鋁 框 架 是 否 違 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府 106年 7月 19日 府 建 使 字 第 1060210686號 函 。   

二 、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除 法 律 另 有 限 制 外 ， 對 其 專 有 部 分 ，
得 自 由 使 用 、 收 益 、 處 分 ， 並 排 除 他 人 干 涉 。 專 有 部 分
不 得 與 其 所 屬 建 築 物 共 用 部 分 之 應 有 部 分 及 其 基 地 所
有 權 或 地 上 權 之 應 有 部 分 分 離 而 為 移 轉 或 設 定 負 擔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對 專 有 部 分 之 利 用 ， 不 得 有 妨 害 建 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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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之 正 常 使 用 及 違 反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共 同 利 益 之 行 為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第 4條、第 5條 所
明 定 ， 合 先 敘 明 。   

三 、   至 條 例 第 16條 執 行 疑 義 一 節 ， 查 本 署 98年 7月 21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80046326號 函（ 如 附 件 ）已 有 明 示，故 住 戶
於 上 開 條 例 第 16條 第 2項 列 舉 處 所 之 使 用 行 為 要 屬 有 妨
礙 「 維 護 建 築 物 公 共 安 全 及 逃 生 避 難 與 出 入 通 行 」 目 的
時 ， 以 違 反 條 例 第 16條 第 2項 規 定 處 理 。 來 函 所 詢 旨 揭
事 宜 ， 涉 屬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本 於 職 權 逕 為
核 處 。  

 

第六條 住戶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行使其權利時，

不得妨害其他住戶之安寧、安全及衛生。 

二、他住戶因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線，

必須進入或使用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時，不得拒絕。 

三、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因維護、修繕共用部分或設置管

線，必須進入或使用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時，不得拒

絕。 

四、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

使用共用部分時，應經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後為

之。 

五、其他法令或規約規定事項。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進入或使用，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

方法為之，並應修復或補償所生損害。 

住戶違反第一項規定，經協調仍不履行時，住戶、管理負責人

或管理委員會得按其性質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

之處置。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5.10.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1006869號  

主 旨 ： 關 於 臺 端 電 話 洽 詢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4月 26日 電 話 陳 情 事 項 (106年 4月 26日 內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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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營 建 署 民 眾 陳 情 案 件 辦 理 表 )。    

二 、  有 關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之 定 義 、 應 遵 守 之 規 定 及 罰 則 ， 建
築 法 第 77條 之 2、第 95條 之 1及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管 理 辦 法
定 有 明 文 ， 未 經 登 記 許 可 之 室 內 裝 修 從 業 者 違 反 有 關 規
定 執 行 室 內 裝 修 業 務 等 情 形 ， 得 依 上 開 有 關 法 令 予 以 規
範 ， 本 署 前 以 104 年 11 月 19 日 營 署 密 建 管 字 第
1042918997號 書 函 復 臺 端，並 副 知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就 轄 區 內 個 案 事 實 查 明 逕 復 在 案 。 經 查 該 局 業 於 104
年 12月 22日 北 市 都 授 建 字 第 10440557500號 函 復 臺 端 。   

三 、   臺 端 於 105年 1月 5日 函 詢 麗 水 街 陳 情 案 涉 及 由 非 實 際 施
工 之 室 內 裝 修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申 請 室 內 裝 修 許 可 ， 疑 涉 有
違 反 法 令 規 定 等 情 ， 因 涉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係 屬 地 方 政 府 權
責 ， 業 另 以 本 署 105 年 1 月 15 日 營 署 密 建 管 字 第
1050000671號 移 文 單 移 請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逕 復
並 副 知 臺 端 在 案 。    

四 、   按 「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各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使 用 人 為 之 ， 並 負
擔 其 費 用 。 」 、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為 之 。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負 擔 。 其 費
用 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專 有 部 分 之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 其 維
修 費 用 由 該 共 同 壁 雙 方 或 樓 地 板 上 下 方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共 同 負 擔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負 擔 。 」 分 別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第 10條 第 1項 、 第 2項 及 第 12條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漏 水 修 繕 責 任 歸 屬 及 其 費 用 負
擔 ， 如 屬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者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第
10條 第 1項 規 定 ； 如 為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者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第 10條 第 2項 規 定 ； 若 為 專 有 部 分 之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者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第 12條 規 定 。   

五 、   另 按 「 住 戶 應 遵 守 下 列 事 項 ： … … 二 、 他 住 戶 因 維 護 、
修 繕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或 設 置 管 線 ， 必 須 進 入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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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其 專 有 部 分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時 ， 不 得 拒 絕 。 三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因 維 護 、 修 繕 共 用 部 分 或 設 置 管
線 ， 必 須 進 入 或 使 用 其 專 有 部 分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時 ， 不
得 拒 絕 。 … … 」 、 「 前 項 第 二 款 至 第 四 款 之 進 入 或 使 用
， 應 擇 其 損 害 最 少 之 處 所 及 方 法 為 之 ， 並 應 修 復 或 補 償
所 生 損 害 。 」 、 「 住 戶 違 反 第 一 項 規 定 ， 經 協 調 仍 不 履
行 時 ， 住 戶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得 按 其 性 質 請 求
各 該 主 管 機 關 或 訴 請 法 院 為 必 要 之 處 置 。 」 、 「 有 下 列
行 為 之 一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新 臺 幣 三 千
元 以 上 一 萬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或 履 行
義 務 、 職 務 ； 屆 期 不 改 善 或 不 履 行 者 ， 得 連 續 處 罰 ： 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違 反 第 六 條 規 定 ， 主 管 機 關 受 理
住 戶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請 求 ， 經 通 知 限 期 改
善，屆 期 不 改 善 者。」為 條 例 第 6條 第 1項、第 2項、第 3
項 及 第 47條 第 3款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因 維 護 、 修 繕 或 設 置
管 線 ， 必 須 進 入 或 使 用 他 住 戶 專 有 部 分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時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辦 理 。   

六、  另 經 電 洽 臺 北 市 政 府 建 築 管 理 工 程 處 業 務 承 辦 人 員， 該
處 於 106年 3月 24日 至 大 安 區 錦 安 里 麗 水 街 21巷 6號 1樓
、2樓 辦 理 現 場 會 勘，惟 所 陳 地 址 2樓 住 戶 未 應 門 未 能 進
入 ， 故 另 於 106年 4月 28日 重 新 辦 理 會 勘 ， 同 日 2樓 住 戶
業 已 同 意 進 入 其 專 有 部 分 進 行 會 勘 。  

 

第七條 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不得獨立使用供做專有部分。其為下列各款

者，並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 

一、公寓大廈本身所占之地面。 

二、連通數個專有部分之走廊或樓梯，及其通往室外之通路或

門廳；社區內各巷道、防火巷弄。 

三、公寓大廈基礎、主要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之構

造。 

四、約定專用有違法令使用限制之規定者。 

五、其他有固定使用方法，並屬區分所有權人生活利用上不可

或缺之共用部分。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1.09.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5008054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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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 ： 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7條 第 3款 相 關 疑 義 1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 本 署 收 文 日 105年 12月 19日 ） 函 。    

二 、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經 約 定 供 特 定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使 用 者 。 」 、 「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不 得 獨 立 使
用 供 做 專 有 部 分 。 其 為 下 列 各 款 者 ， 並 不 得 為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三 、 公 寓 大 廈 基 礎 、 主 要 樑 柱 、 承 重 牆 壁 、 樓 地
板 及 屋 頂 之 構 造 。 」 、 「 住 戶 應 依 使 用 執 照 所 載 用 途 及
規 約 使 用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不 得 擅 自 變 更 。 」
、 「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 基 地 或 附 屬 設 施 之 管 理 使 用 及 其 他
住 戶 間 相 互 關 係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以 規 約 定 之 。
規 約 除 應 載 明 專 有 部 分 及 共 用 部 分 範 圍 外 ， 下 列 各 款 事
項 ， 非 經 載 明 於 規 約 者 ， 不 生 效 力 ： 一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範 圍 及 使 用 主 體 。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條 第 5款 、 第 7條 第 3款 、 第 15條 第 1項 及
第 23條 所 明 定，故 有 關 約 定 專 用 使 用 疑 義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三、  另「 … 按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7條 第 3款 所 稱 的『 屋 頂 構
造 』 是 指 構 造 物 的 本 身 而 言 … ， 」 本 署 業 以 90年 4月 17
日 90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8833號 函 釋（ 如 附 件 ）在 案；如 有
個 案 疑 義 ， 請 檢 具 具 體 資 料 ，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8.14.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1013450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7條 第 3款 ， 有 關 共 用
部 分 「 屋 頂 結 構 」 認 定 之 疑 義 1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 據 奉 交 下 臺 端 106年 8月 1日 函 辦 理 。   

二 、   有 關 共 用 部 分 之 認 定 ， 本 署 103年 10月 31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30069487號 函 (如 附 件 )業 已 明 示。另 按「 公 寓 大 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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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用 部 分 不 得 獨 立 使 用 供 做 專 有 部 分 。 其 為 下 列 各 款 者
， 並 不 得 為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三 、 公 寓 大 廈 基 礎 、 主 要 樑
柱 、 承 重 牆 壁 、 樓 地 板 及 屋 頂 之 構 造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7條 第 3款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所 明 定 ， 故 所 詢 共 用
部 分 之 認 定 依 上 揭 函 釋 及 條 文 辦 理 。 倘 尚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1.18.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50083024號  

主 旨 ： 關 於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56條 執 行 疑 義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局 105年 12月 27日 高 市 工 務 建 字 第 10540270200號
函 。    

二 、   有 關 專 有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定 義 ， 查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3
條 第 3款 至 第 6款 已 有 明 定 。 另 依 條 例 第 7條 及 第 56條 規
定 ： 「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不 得 獨 立 使 用 供 做 專 有 部 分 。
其 為 下 列 各 款 者 ， 並 不 得 為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一 、 公 寓 大
廈 本 身 所 占 之 地 面 。 二 、 連 通 數 個 專 有 部 分 之 走 廊 或 樓
梯 ， 及 其 通 往 室 外 之 通 路 或 門 廳 ； 社 區 內 各 巷 道 、 防 火
巷 弄 。 三 、 公 寓 大 廈 基 礎 、 主 要 樑 柱 、 承 重 牆 壁 、 樓 地
板 及 屋 頂 之 構 造 。 四 、 約 定 專 用 有 違 法 令 使 用 限 制 之 規
定 者 。 五 、 其 他 有 固 定 使 用 方 法 ， 並 屬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生
活 利 用 上 不 可 或 缺 之 共 用 部 分 。 」 、 「 公 寓 大 廈 之 起 造
人 於 申 請 建 造 執 照 時 ， 應 檢 附 專 有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標 示 之 詳 細 圖 說 及 規 約 草 約
。 於 設 計 變 更 時 亦 同 。 前 項 規 約 草 約 經 承 受 人 簽 署 同 意
後 ，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訂 定 規 約 前 ， 視 為 規 約 。 ......
」 。 有 關 本 案 所 詢 之 公 寓 大 廈 其 走 廊 僅 通 往 該 戶 之 專 有
部 分 ， 無 通 往 其 他 戶 之 專 有 部 分 ， 惟 該 走 廊 設 有 昇 降 機
並 通 往 各 樓 層 ， 該 走 廊 於 起 造 人 申 請 建 造 執 照 時 是 否 得
標 示 為 專 有 部 分 一 節 ， 請 就 貴 府 以 往 實 務 執 行 經 驗 提 供
具 體 意 見 ， 俾 供 參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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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

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

似之行為，除應依法令規定辦理外，該公寓大廈規約另有規定

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完成報備有案者，應受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限

制。 

公寓大廈有十二歲以下兒童或六十五歲以上老人之住戶，外牆

開口部或陽臺得設置不妨礙逃生且不突出外牆面之防墜設施。

防墜設施設置後，設置理由消失且不符前項限制者，區分所有

權人應予改善或回復原狀。 

住戶違反第一項規定，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經

制止而不遵從者，應報請主管機關依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處

理，該住戶並應於一個月內回復原狀。屆期未回復原狀者，得

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回復原狀，其費用由該住戶負擔。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4.10.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1060805317號

主 旨：有 關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8條 規 定「 防 墜 設 施 」之 設 置 原
則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依 據 本 部 營 建 署 案 陳 貴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106年 3月 14日 北 市
都 授 建 字 第 10636248300號 函 辦 理 。    

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有 12歲 以 下 兒 童 或 65歲 以 上 老 人 之 住 戶 ，
外 牆 開 口 部 或 陽 臺 得 設 置 不 妨 礙 逃 生 且 不 突 出 外 牆 面
之 防 墜 設 施 。 防 墜 設 施 設 置 後 ， 設 置 理 由 消 失 且 不 符 前
項 限 制 者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應 予 改 善 或 回 復 原 狀 。 住 戶 違
反 第 一 項 規 定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應 予 制 止 ， 經
制 止 而 不 遵 從 者 ， 應 報 請 主 管 機 關 依 第 四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處 理 ， 該 住 戶 並 應 於 一 個 月 內 回 復 原 狀 。 屆 期 未 回
復 原 狀 者 ， 得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回 復 原 狀 ， 其
費 用 由 該 住 戶 負 擔。」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8條 第 2項
規 定 ， 合 先 敘 明 。    

三 、   次 依 立 法 院 內 政 委 員 會 102 年 4 月 2 日 台 立 內 字 第
1014000301號 函 附 審 查 報 告 七、所 載：「 有 鑑 於 市 面 上
『 兒 童 防 墜 設 施 』 種 類 繁 多 ， 惟 未 必 所 有 防 墜 設 施 均 不



20 

妨 礙 逃 生 安 全 ， 或 不 突 出 於 外 牆 面 ， 為 使 民 眾 安 裝 兒 童
防 墜 設 施 時 有 所 依 循 ， 並 落 實 新 修 正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8條 第 2項 修 法 意 旨，內 政 部 應 於 一 個 月 內 公 告『
不 妨 礙 逃 生 且 不 突 出 外 牆 面 之 防 墜 設 施 』 之 認 定 標 準 ，
並 應 廣 為 周 知。」。本 部 爰 依 上 開 附 帶 決 議 於 102年 7月
4日 台 內 營 字 第 1020806442號 令 訂 頒「 公 寓 大 廈 防 墜 設
施 設 置 原 則 」。家 中 有 12歲 以 下 兒 童 或 65歲 以 上 老 人 之
住 戶 ， 設 置 之 防 墜 設 施 如 符 合 上 開 規 定 ，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自 不 能 任 意 加 以 禁 止 。    

四、  按 上 開 設 置 原 則 係 屬 條 例 第 8條 第 2項「 不 妨 礙 逃 生 且 不
突 出 外 牆 面 之 防 墜 設 施 」 之 認 定 標 準 。 貴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來 函 所 詢 案 件 之 設 置 方 式 是 否 有 違 條 例 第 8條 第 2項「 不
妨 礙 逃 生 且 不 突 出 外 牆 面 之 防 墜 設 施 」 ， 涉 屬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 係 屬 貴 管 權 責 ， 請 依 有 關 規 定 ， 本 於 職 權 核 處 逕
復 陳 情 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4.24.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23106號  

主 旨 ： 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防 墜 設 施 設 置 疑 義 1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4月 12日 106年 度 管 字 第 106041201號 函 。    

二、  按「 公 寓 大 廈 有 十 二 歲 以 下 兒 童 或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老 人 之
住 戶 ， 外 牆 開 口 部 或 陽 臺 得 設 置 不 妨 礙 逃 生 且 不 突 出 外
牆 面 之 防 墜 設 施 。 防 墜 設 施 設 置 後 ， 設 置 理 由 消 失 且 不
符 前 項 限 制 者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應 予 改 善 或 回 復 原 狀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8條 第 2項 所 明 定，故 有 關 大 樓 設
置 防 墜 設 施 事 宜 ， 應 依 上 開 條 文 及 本 部 102年 7月 4日 台
內 營 字 第 1020806442號 令 訂 定 發 布 之「 公 寓 大 廈 防 墜 設
施 設 置 原 則 」 （ 如 附 件 ） 規 定 辦 理 。 又 上 開 條 文 並 無 「
除 規 約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另 有 規 定 外 」 之 例 外 規 定 ，
故 不 得 以 規 約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加 以 限 制 。 至 有
關 設 置 型 式 及 位 置 等 ， 涉 個 案 執 行 疑 義 ， 宜 檢 具 具 體 相
關 資 料 ，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洽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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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8.02.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811018號  

主 旨 ：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露 臺 之 外 牆 面 搭 建 雨 遮 是 否 適 用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8條 第 1項 規 定 一 案 ，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府 106年 6月 15日 府 授 都 建 字 第 1063740330號 函 。   

二 、   依「 按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8條 第 1項 規 定，「 公 寓 大 廈
周 圍 上 下 、 外 牆 面 、 樓 頂 平 臺 及 不 屬 專 有 部 分 之 防 空 避
難 設 備 ， 其 變 更 構 造 、 顏 色 、 設 置 廣 告 物 、 鐵 鋁 窗 或 其
他 類 似 之 行 為 ， 除 應 依 法 令 規 定 辦 理 外 ， 該 公 寓 大 廈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已 有 決 議 ， 經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完 成 報 備 有 案 者 ， 應 受 該 規 約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限 制 。 」 故 公 寓 大 廈 周 圍 上 下 、
外 牆 面 、 樓 頂 平 臺 及 不 屬 專 有 部 分 之 防 空 避 難 設 備 ， 其
變 更 構 造 、 顏 色 、 設 置 廣 告 物 、 鐵 鋁 窗 或 其 他 類 似 之 行
為 ， 本 應 依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辦 理 ， 除 該 公 寓 大 廈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已 有 決 議 ， 經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完 成 報 備 有 案 者 ， 應 受 該 規 約 約 定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限 制 外 ， 自 無 需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同 意 。 」 為 本 部 93 年 3 月 18 日 台 內 營 字 第
0930082552號 函 所 明 釋 。   

三 、   次 據 「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周 圍 上 下 、 外 牆 面 、 樓 頂 平 臺 及 不
屬 專 有 部 分 之 防 空 避 難 設 備 ， 其 變 更 構 造 、 顏 色 、 設 置
廣 告 物 、 鐵 鋁 窗 或 其 他 類 似 之 行 為 ， 如 涉 及 違 反 建 築 法
、 都 市 計 畫 法 、 區 域 計 畫 法 等 其 他 法 律 時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亦 得 依 其 他 法 律 規 定 予 以 處 分 。 」 亦 為
本 部 營 建 署 93年 8月 27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32913778號
函 （ 如 附 件 ） 所 明 釋 。 來 函 所 詢 事 宜 ， 涉 屬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 係 屬 貴 管 權 責 ， 請 依 有 關 規 定 ， 本 於 職 權 核 處 逕 復
陳 情 人 。  

 

第九條 各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對建築物之共用部

分及其基地有使用收益之權。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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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戶對共用部分之使用應依其設置目的及通常使用方法為之。

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前二項但書所約定事項，不得違反本條例、區域計畫法、都市

計畫法及建築法令之規定。 

住戶違反第二項規定，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並

得按其性質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如有

損害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4.06.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1005293號  

主 旨 ： 關 於 臺 端 電 話 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3月 24日 電 話 陳 情 事 項 (106年 3月 24日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民 眾 陳 情 案 件 辦 理 表 )。    

二 、  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指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共 同 事 務 及
涉 及 權 利 義 務 之 有 關 事 項 ， 召 集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所 舉
行 之 會 議 。 」 、 「 規 約 ：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增 進
共 同 利 益 ， 確 保 良 好 生 活 環 境 ，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共 同 遵 守 事 項 。 」 、 「 規 約 除 應 載 明 專 有 部 分 及 共
用 部 分 範 圍 外 ， 下 列 各 款 事 項 ， 非 經 載 明 於 規 約 者 ， 不
生 效 力 ： 四 、 違 反 義 務 之 處 理 方 式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條 第 7款、第 12款、第 23條 第 2項 第 4款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住 戶 違 反 義 務 之 處 理 方 式 ， 應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載
明 於 規 約 ， 始 有 效 力 。 至 規 約 之 制 定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倘 尚 有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疑 義 ， 請 檢 具 具 體 相 關 資 料 ， 逕 向 當 地 轄 市 、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洽 詢 。  

 

第十條 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各該區分所

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費用。 

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

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

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

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

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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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若涉及公共環境清潔衛生之維

持、公共消防滅火器材之維護、公共通道溝渠及相關設施之修

繕，其費用政府得視情況予以補助，補助辦法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定之。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5.10.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1006869號  

主 旨 ： 關 於 臺 端 電 話 洽 詢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4月 26日 電 話 陳 情 事 項 (106年 4月 26日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民 眾 陳 情 案 件 辦 理 表 )。    

二 、  有 關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之 定 義 、 應 遵 守 之 規 定 及 罰 則 ， 建
築 法 第 77條 之 2、第 95條 之 1及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管 理 辦 法
定 有 明 文 ， 未 經 登 記 許 可 之 室 內 裝 修 從 業 者 違 反 有 關 規
定 執 行 室 內 裝 修 業 務 等 情 形 ， 得 依 上 開 有 關 法 令 予 以 規
範 ， 本 署 前 以 104 年 11 月 19 日 營 署 密 建 管 字 第
1042918997號 書 函 復 臺 端，並 副 知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就 轄 區 內 個 案 事 實 查 明 逕 復 在 案 。 經 查 該 局 業 於 104
年 12月 22日 北 市 都 授 建 字 第 10440557500號 函 復 臺 端 。   

三 、   臺 端 於 105年 1月 5日 函 詢 麗 水 街 陳 情 案 涉 及 由 非 實 際 施
工 之 室 內 裝 修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申 請 室 內 裝 修 許 可 ， 疑 涉 有
違 反 法 令 規 定 等 情 ， 因 涉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係 屬 地 方 政 府 權
責 ， 業 另 以 本 署 105 年 1 月 15 日 營 署 密 建 管 字 第
1050000671號 移 文 單 移 請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逕 復
並 副 知 臺 端 在 案 。    

四 、   按 「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各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使 用 人 為 之 ， 並 負
擔 其 費 用 。 」 、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為 之 。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負 擔 。 其 費
用 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專 有 部 分 之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 其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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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費 用 由 該 共 同 壁 雙 方 或 樓 地 板 上 下 方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共 同 負 擔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負 擔 。 」 分 別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第 10條 第 1項 、 第 2項 及 第 12條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漏 水 修 繕 責 任 歸 屬 及 其 費 用 負
擔 ， 如 屬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者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第
10條 第 1項 規 定 ； 如 為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者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第 10條 第 2項 規 定 ； 若 為 專 有 部 分 之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者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第 12條 規 定 。   

五 、   另 按 「 住 戶 應 遵 守 下 列 事 項 ： … … 二 、 他 住 戶 因 維 護 、
修 繕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或 設 置 管 線 ， 必 須 進 入 或
使 用 其 專 有 部 分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時 ， 不 得 拒 絕 。 三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因 維 護 、 修 繕 共 用 部 分 或 設 置 管
線 ， 必 須 進 入 或 使 用 其 專 有 部 分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時 ， 不
得 拒 絕 。 … … 」 、 「 前 項 第 二 款 至 第 四 款 之 進 入 或 使 用
， 應 擇 其 損 害 最 少 之 處 所 及 方 法 為 之 ， 並 應 修 復 或 補 償
所 生 損 害 。 」 、 「 住 戶 違 反 第 一 項 規 定 ， 經 協 調 仍 不 履
行 時 ， 住 戶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得 按 其 性 質 請 求
各 該 主 管 機 關 或 訴 請 法 院 為 必 要 之 處 置 。 」 、 「 有 下 列
行 為 之 一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新 臺 幣 三 千
元 以 上 一 萬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或 履 行
義 務 、 職 務 ； 屆 期 不 改 善 或 不 履 行 者 ， 得 連 續 處 罰 ： 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違 反 第 六 條 規 定 ， 主 管 機 關 受 理
住 戶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請 求 ， 經 通 知 限 期 改
善，屆 期 不 改 善 者。」為 條 例 第 6條 第 1項、第 2項、第 3
項 及 第 47條 第 3款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因 維 護 、 修 繕 或 設 置
管 線 ， 必 須 進 入 或 使 用 他 住 戶 專 有 部 分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時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辦 理 。   

六、  另 經 電 洽 臺 北 市 政 府 建 築 管 理 工 程 處 業 務 承 辦 人 員， 該
處 於 106年 3月 24日 至 大 安 區 錦 安 里 麗 水 街 21巷 6號 1樓
、2樓 辦 理 現 場 會 勘，惟 所 陳 地 址 2樓 住 戶 未 應 門 未 能 進
入 ， 故 另 於 106年 4月 28日 重 新 辦 理 會 勘 ， 同 日 2樓 住 戶
業 已 同 意 進 入 其 專 有 部 分 進 行 會 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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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1.13.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50082747號  

主 旨 ： 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之 疑 義 1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5年 12月 27日 函 。    

二 、   按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為 之 。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負 擔 。 其 費 用 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公 寓 大
廈 應 設 置 公 共 基 金 ， 其 來 源 如 下 ： 二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繳 納 。 」 及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應 定 期 將 公 共 基 金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住 戶 應 分 擔
或 其 他 應 負 擔 費 用 之 收 支 、 保 管 及 運 用 情 形 公 告 ， 並 於
解 職 、 離 職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改 組 時 ， 將 公 共 基 金 收 支 情 形
、 會 計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財 務 報 表 、 印 鑑 及 餘 額 移 交 新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新 管 理 委 員 會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10條 第 2項、第 18條 第 1項 第 2款 及 第 20條 第 1項 所 明 文 規
定 ， 故 所 詢 有 關 公 共 基 金 之 疑 義 ，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三 、  另 按「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執 行 業 務
： 一 、 應 依 規 定 類 別 ， 聘 僱 一 定 人 數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認 可 證 之 繼 續 性 從 業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並 負 監 督 考
核 之 責 。 二 、 應 指 派 前 款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辦 理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三 、 應 依 業 務 執 行 規 範 執 行 業 務 」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違 反 第 43條 規 定 者，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予 停 業 、 廢 止 其 許 可 或
登 記 證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未
依 規 定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領 登 記 證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廢 止 其 許 可。」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3條 及 第 51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請 臺 端 檢 具 具 體 事 證 資 料 後 再 報 本 署 憑 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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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3.28.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1060015553號

主 旨 ： 關 於 貴 院 詢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費 收 取 金 額 得 否 由 管 理 委 員
會 機 動 決 定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院 106 年 2 月 18 日 中 院 麟 民 乙 105 小 上 75 字 第
1060019376號 函 。    

二、  按「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費 收 取 金 額 得 否 由 管 理 委 員 會 機
動 決 定 乙 節 ， 按 『 ......有 關 收 益 、 公 共 基 金 及 其 他 經 費
之 收 支 保 管 及 運 用 由 管 理 委 員 會 辦 理 ， 至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費 收 費 標 準 除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應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部 分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 本 部 90年 5月 2日 台 90內 營 字 第
9083473號 函 （ 如 附 件 ） 已 有 明 釋 ......」 為 本 部 營 建 署
97年 7月 10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73040310號 函 所 明 示 。    

三、  本 案 貴 院 所 詢 事 宜 涉 及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宜 由 建 築 物 所 在
地 之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說 明 為 妥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1.11.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50081762號  

主 旨 ： 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機 械 停 車 位 修 繕 相 關 疑 義 1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會 105年 12月 22日 六 福 管 字 第 105003號 函 。    

二 、   「 專 有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之 一 部 分 ， 具 有 使 用 上 之 獨 立
性 ， 且 為 區 分 所 有 之 標 的 者 。 」 、 「 共 用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專 有 部 分 以 外 之 其 他 部 分 及 不 屬 專 有 之 附 屬 建 築
物 ， 而 供 共 同 使 用 者 。 」 、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經 約 定 供 特 定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使 用 者 。 」 、 「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各 該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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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所 有 權 人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使 用 人 為 之 ， 並 負 擔 其 費
用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為 之 。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負 擔 。 其 費 用 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 基 地
或 附 屬 設 施 之 管 理 使 用 及 其 他 住 戶 間 相 互 關 係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以 規 約 定 之 。 規 約 除 應 載 明 專 有 部 分 及
共 用 部 分 範 圍 外 ， 下 列 各 款 事 項 ， 非 經 載 明 於 規 約 者 ，
不 生 效 力 ： 一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範 圍 及
使 用 主 體 。 ......。 」 及 「 公 寓 大 廈 之 起 造 人 於 申 請 建 造
執 照 時 ， 應 檢 附 專 有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標 示 之 詳 細 圖 說 及 規 約 草 約 。 於 設 計 變 更
時 亦 同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條 第 3款 、 第 4款 、
第 5款 、 第 10條 第 1項 及 第 2項 、 第 23條 第 2項 第 1款 及 第
56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專 有 、 共 有 及 約 定 專 用 修 繕
之 疑 義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如 有 個 案 執 行 疑 義 ， 請 檢 具
具 體 資 料 ，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5.16.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28881號  

主 旨 ： 關 於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10條 規 定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所 106年 5月 5日 (106)仲 律 字 第 1060501號 函 。    

二 、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費 用 之 負 擔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10條 第 2項 定 有 明 文 ， 其 費 用 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未 規 定 者 ，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又 條 例 之 精 神 著 重 於 「 住 戶 自 治 」 ， 故 前 開 規
定 繳 納 相 關 費 用 分 擔 方 式 ， 不 宜 由 公 部 門 介 入 訂 定 ，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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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92年 3月 7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22903648號 書 函 （ 如 附
件 ） 業 已 函 示 在 案 。 如 有 個 案 費 用 分 擔 方 式 之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15.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8341號  

主 旨 ： 關 於 臺 端 陳 述 公 寓 大 廈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出 席 人 數
、 屋 頂 修 繕 費 用 之 分 擔 等 疑 義 1案 ， 請 查 照  

說 明 ：  

一 、   依 據 法 務 部 106年 11月 03日 法 律 決 字 第 10600184200號
移 文 單 辦 理 。  

二 、   按 「 查 『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各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使 用 人 為 之 ，
並 負 擔 其 費 用 。 』 、 『 共 用 部 份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為 之 。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負 擔 。
其 費 用 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10條 第 1
項 、 第 2項 所 明 定 。 按 樓 頂 平 台 除 約 定 專 用 者 ， 其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費 用 ， 依 條 例 第 10條 第 1項 規 定 辦 理 外 ，
為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 其 修 繕 、 管 理 、 維 謢 費 用 ， 應 依
條 例 第 10條 第 2項 規 定 辦 理 」。為 本 署 93年 5月 18日 營 建
管 字 第 0930031236號 函 （ 如 附 件 1） 所 明 釋 。  

三 、   次 據 「 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出 席 ， 以 出 席 人 數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占 出 席 人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之 同 意 行 之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1條 所 明 定 ，
上 開 條 文 所 稱 出 席 人 數 ， 應 以 該 次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簽
名 簿 之 人 數 為 依 據 。 」 為 本 署 100年 10月 17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00064825號 書 函 （ 如 附 件 2） 所 明 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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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來 函 所 詢 事 宜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如 仍 有 疑 義 ， 涉 屬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 係 屬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權 責 ， 宜 請 檢 具 具 體 詳
實 資 料 逕 向 建 築 物 所 在 地 主 管 機 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07.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2925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說 明 ：  

一 、   復 奉 交 下 臺 端 106年 10月 12日 函 (本 署 收 件 日 期 106年 10
月 17日 )。  

二 、  按「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 基 地 或 附 屬 設 施 之 管 理 使 用 及 其 他
住 戶 間 相 互 關 係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以 規 約 定 之 。
規 約 除 應 載 明 專 有 部 分 及 共 用 部 分 範 圍 外 ， 下 列 各 款 事
項 ， 非 經 載 明 於 規 約 者 ， 不 生 效 力 ： 一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範 圍 及 使 用 主 體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稱 條 例 ） 第 23條 第 1項 、 第 2項 第 1款 所 明 文
， 至 涉 不 動 產 產 權 移 轉 及 契 約 簽 定 1節 ， 宜 檢 具 詳 細 資
料 逕 向 當 地 主 管 地 政 機 關 洽 詢 。  

三 、   另 按 「 專 有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之 一 部 分 ， 具 有 使 用 上 之
獨 立 性 ， 且 為 區 分 所 有 之 標 的 者 。 」 、 「 共 用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專 有 部 分 以 外 之 其 他 部 分 及 不 屬 專 有 之 附 屬
建 築 物 ， 而 供 共 同 使 用 者 。 」 、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經 約 定 供 特 定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使 用 者 。 」 、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專 有 部 分 經 約 定 供 共 同 使
用 者 。 」 、 「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不 得 獨 立 使 用 供 做 專 有
部 分 。 其 為 下 列 各 款 者 ， 並 不 得 為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一 、
公 寓 大 廈 本 身 所 占 之 地 面 。 二 、 連 通 數 個 專 有 部 分 之 走
廊 或 樓 梯 ， 及 其 通 往 室 外 之 通 路 或 門 廳 ； 社 區 內 各 巷 道
、 防 火 巷 弄 。 三 、 公 寓 大 廈 基 礎 、 主 要 樑 柱 、 承 重 牆 壁
、 樓 地 板 及 屋 頂 之 構 造 。 四 、 約 定 專 用 有 違 法 令 使 用 限
制 之 規 定 者 。 五 、 其 他 有 固 定 使 用 方 法 ， 並 屬 區 分 所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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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人 生 活 利 用 上 不 可 或 缺 之 共 用 部 分 。 」 、 「 公 寓 大 廈
之 起 造 人 於 申 請 建 造 執 照 時 ， 應 檢 附 專 有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標 示 之 詳 細 圖 說 及 規
約 草 約。於 設 計 變 更 時 亦 同。」為 條 例 第 3條 第 3款、第
4款 、 第 5款 、 第 6款 、 第 7條 及 第 56條 第 1項 所 明 文 ， 有
關 專 用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及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認 定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辦 理 。  

四 、   又 按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為 之 。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負 擔 。 其 費 用 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專 有
部 分 之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 其 維 修 費 用 由 該
共 同 壁 雙 方 或 樓 地 板 上 下 方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共 同 負 擔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負 擔 。 」 為 條 例 第 10條 第 2項 及 第 12
條 所 明 定 ， 倘 所 詢 部 分 屬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請 依 前 揭 條 例
辦 理 。 倘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0.20.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2058號  

主 旨 ： 有 關 貴 會 函 詢 社 區 管 理 委 員 當 選 人 無 意 候 選 時 候 選 資 格
之 疑 義 一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會 106年 10月 12日 106森 字 第 106101201號 函 。  

二 、   按 「 本 條 例 未 規 定 者 ， 適 用 其 他 法 令 之 規 定 。 」 、「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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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以 下 稱 條 例 ） 第 1條 第 2項 及 第 29條 第 2項 所 明 文 ，
故 有 關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三 、  又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費 用 之 負 擔 ， 條 例 第 10條 第 2項 定 有 明 文 ， 其 費
用 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未 規 定 者 ，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再 按 「 … … 條 例 之 精 神
著 重 於 『 住 戶 自 治 』 ， 故 前 開 規 定 繳 納 相 關 費 用 分 擔 方
式，不 宜 由 公 部 門 介 入 訂 定。… … 」為 本 署 92年 3月 7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22903648號 書 函 業 已 函 示 在 案。致 涉 相
關 費 用 是 否 有 稅 費 繳 納 之 疑 義 ， 宜 檢 具 詳 細 資 料 逕 向 財
政 部 各 區 國 稅 局 洽 詢 。 如 有 個 案 費 用 分 擔 方 式 之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15.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8950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11月 6日 函 (本 署 收 件 日 期 106年 11月 7日 )
。  

二 、   按 「 專 有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之 一 部 分 ， 具 有 使 用 上 之 獨
立 性 ， 且 為 區 分 所 有 之 標 的 者 。 」 、 「 共 用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專 有 部 分 以 外 之 其 他 部 分 及 不 屬 專 有 之 附 屬 建
築 物 ， 而 供 共 同 使 用 者 。 」 、 「 公 寓 大 廈 之 起 造 人 於 申
請 建 造 執 照 時 ， 應 檢 附 專 有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標 示 之 詳 細 圖 說 及 規 約 草 約 。 於 設
計 變 更 時 亦 同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稱 條 例 ）
第 3條 第 3款、第 4款 及 第 56條 第 1項 所 明 文，有 關 專 用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之 認 定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辦 理 。  

三 、   另 按 「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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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各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使 用 人 為 之 ， 並
負 擔 其 費 用 。 」 、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為 之 。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負 擔 。 其
費 用 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專 有 部 分 之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 其
維 修 費 用 由 該 共 同 壁 雙 方 或 樓 地 板 上 下 方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共 同 負 擔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事 由 所 致 者，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負 擔。」為 條 例 第 10條
第 1項、第 2項 及 第 12條 所 明 定，故 所 詢 部 分 之 修 繕 請 依
前 揭 條 例 辦 理 。  

四、  又 按「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應 定 期 將 公 共 基 金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住 戶 應 分 擔 或 其 他 應 負 擔 費 用 之 收 支 、 保
管 及 運 用 情 形 公 告 ， 並 於 解 職 、 離 職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改 組
時 ， 將 公 共 基 金 收 支 情 形 、 會 計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財 務
報 表 、 印 鑑 及 餘 額 移 交 新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新 管 理 委 員 會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拒 絕 前 項 公 告 或 移 交 ， 經 催 告
於 七 日 內 仍 不 公 告 或 移 交 時 ， 得 報 請 主 管 機 關 或 訴 請 法
院 命 其 公 告 或 移 交。」為 條 例 第 20條 所 明 文，故 有 關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公 告 或 移 交 依 上 開 條 文 辦 理 。  

五 、   再 按 「 利 害 關 係 人 於 必 要 時 ， 得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規 約 、
公 共 基 金 餘 額 、 會 計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財 務 報 表 、 欠 繳
公 共 基 金 與 應 分 攤 或 其 他 應 負 擔 費 用 情 形 、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及 前 條 會 議 紀 錄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不
得 拒 絕。」為 條 例 第 35條 所 明 示，故 利 害 關 係 人 於 必 要
時 ， 得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  

六 、   再 按 「 … … 條 例 之 精 神 著 重 於 『 住 戶 自 治 』， 故 前 開 規
定 繳 納 相 關 費 用 分 擔 方 式 ， 不 宜 由 公 部 門 介 入 訂 定 。 …
… 」 為 本 署 92年 3月 7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22903648號 書
函 業 已 函 示 在 案 。 如 有 個 案 費 用 分 擔 方 式 之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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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應依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 

前項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

部分比例分擔。 

第十二條 專有部分之共同壁及樓地板或其內之管線，其維修費用由該

共同壁雙方或樓地板上下方之區分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但修繕

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

人負擔。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5.11.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27024號  

主 旨 ： 有 關 貴 會 詢 問 公 寓 大 廈 公 共 基 金 及 管 理 費 使 用 疑 義 乙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會 106年 4月 25日 博 愛 管 寓 字 第 1060425001號 函 （
送 達 本 署 日 期 106年 5月 2日 ） 。    

二 、   按 「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各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使 用 人 為 之 ， 並 負
擔 其 費 用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為 之 。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負 擔 。 其 費 用 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 「 共 用 部 分 及 其 相 關 設 施 之 拆 除 、 重 大 修 繕 或 改 良 ，
應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為 之 。 前 項 費 用 ，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 」 、 「 專 有 部 分 之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 其 維 修 費 用 由 該 共 同 壁 雙 方 或 樓 地 板 上 下 方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共 同 負 擔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負 擔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稱 條 例 )第 10條 、 第 11條 、 第 12條 所 明 文
規 定 ， 故 有 關 專 有 部 分 及 共 用 部 分 之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修 繕 費 用 負 擔 之 疑 義 乙 節 ， 請 依 前 揭 條 文 規
定 辦 理 。    

三 、  按「 公 共 基 金 應 設 專 戶 儲 存 ， 並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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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會 負 責 管 理 。 其 運 用 應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為
之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指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共 同
事 務 及 涉 及 權 利 義 務 之 有 關 事 項 ， 召 集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所 舉 行 之 會 議 。 」 為 條 例 第 18條 第 3項 及 第 3條 第 7款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管 理 費 、 公 共 基 金 之 管 理 及 運 用 ， 請 依
前 揭 條 文 規 定 辦 理 。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02.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4778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12條 其 內 之 管 線 之 疑
義 一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未 署 明 日 期 函 （ 本 署 收 件 日 期 106年 10月 25日 ）
。  

二 、   按 「 專 有 部 分 之 『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 之 修
繕，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12條 業 有 明 定，其 修 繕 費 用 應
由 該 共 同 壁 雙 方 或 樓 板 上 下 方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共 同 負
擔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負 擔 。 … … 」 為 本 署 88年 11月 2日 88
營 署 建 字 第 34339號 說 明 二 所 明 示 。 倘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07.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2925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奉 交 下 臺 端 106年 10月 12日 函 (本 署 收 件 日 期 106年 10
月 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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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按「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 基 地 或 附 屬 設 施 之 管 理 使 用 及 其 他
住 戶 間 相 互 關 係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以 規 約 定 之 。
規 約 除 應 載 明 專 有 部 分 及 共 用 部 分 範 圍 外 ， 下 列 各 款 事
項 ， 非 經 載 明 於 規 約 者 ， 不 生 效 力 ： 一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範 圍 及 使 用 主 體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稱 條 例 ） 第 23條 第 1項 、 第 2項 第 1款 所 明 文
， 至 涉 不 動 產 產 權 移 轉 及 契 約 簽 定 1節 ， 宜 檢 具 詳 細 資
料 逕 向 當 地 主 管 地 政 機 關 洽 詢 。  

三 、   另 按 「 專 有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之 一 部 分 ， 具 有 使 用 上 之
獨 立 性 ， 且 為 區 分 所 有 之 標 的 者 。 」 、 「 共 用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專 有 部 分 以 外 之 其 他 部 分 及 不 屬 專 有 之 附 屬
建 築 物 ， 而 供 共 同 使 用 者 。 」 、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經 約 定 供 特 定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使 用 者 。 」 、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專 有 部 分 經 約 定 供 共 同 使
用 者 。 」 、 「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不 得 獨 立 使 用 供 做 專 有
部 分 。 其 為 下 列 各 款 者 ， 並 不 得 為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一 、
公 寓 大 廈 本 身 所 占 之 地 面 。 二 、 連 通 數 個 專 有 部 分 之 走
廊 或 樓 梯 ， 及 其 通 往 室 外 之 通 路 或 門 廳 ； 社 區 內 各 巷 道
、 防 火 巷 弄 。 三 、 公 寓 大 廈 基 礎 、 主 要 樑 柱 、 承 重 牆 壁
、 樓 地 板 及 屋 頂 之 構 造 。 四 、 約 定 專 用 有 違 法 令 使 用 限
制 之 規 定 者 。 五 、 其 他 有 固 定 使 用 方 法 ， 並 屬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生 活 利 用 上 不 可 或 缺 之 共 用 部 分 。 」 、 「 公 寓 大 廈
之 起 造 人 於 申 請 建 造 執 照 時 ， 應 檢 附 專 有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標 示 之 詳 細 圖 說 及 規
約 草 約。於 設 計 變 更 時 亦 同。」為 條 例 第 3條 第 3款、第
4款 、 第 5款 、 第 6款 、 第 7條 及 第 56條 第 1項 所 明 文 ， 有
關 專 用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及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認 定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辦 理 。  

四 、   又 按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為 之 。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負 擔 。 其 費 用 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專 有
部 分 之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 其 維 修 費 用 由 該
共 同 壁 雙 方 或 樓 地 板 上 下 方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共 同 負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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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負 擔 。 」 為 條 例 第 10條 第 2項 及 第 12
條 所 明 定 ， 倘 所 詢 部 分 屬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請 依 前 揭 條 例
辦 理 。 倘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15.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8950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11月 6日 函 (本 署 收 件 日 期 106年 11月 7日 )
。  

二 、   按 「 專 有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之 一 部 分 ， 具 有 使 用 上 之 獨
立 性 ， 且 為 區 分 所 有 之 標 的 者 。 」 、 「 共 用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專 有 部 分 以 外 之 其 他 部 分 及 不 屬 專 有 之 附 屬 建
築 物 ， 而 供 共 同 使 用 者 。 」 、 「 公 寓 大 廈 之 起 造 人 於 申
請 建 造 執 照 時 ， 應 檢 附 專 有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標 示 之 詳 細 圖 說 及 規 約 草 約 。 於 設
計 變 更 時 亦 同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稱 條 例 ）
第 3條 第 3款、第 4款 及 第 56條 第 1項 所 明 文，有 關 專 用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之 認 定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辦 理 。  

三 、   另 按 「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各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使 用 人 為 之 ， 並
負 擔 其 費 用 。 」 、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為 之 。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負 擔 。 其
費 用 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專 有 部 分 之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 其
維 修 費 用 由 該 共 同 壁 雙 方 或 樓 地 板 上 下 方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共 同 負 擔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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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由 所 致 者，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負 擔。」為 條 例 第 10條
第 1項、第 2項 及 第 12條 所 明 定，故 所 詢 部 分 之 修 繕 請 依
前 揭 條 例 辦 理 。  

四、  又 按「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應 定 期 將 公 共 基 金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住 戶 應 分 擔 或 其 他 應 負 擔 費 用 之 收 支 、 保
管 及 運 用 情 形 公 告 ， 並 於 解 職 、 離 職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改 組
時 ， 將 公 共 基 金 收 支 情 形 、 會 計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財 務
報 表 、 印 鑑 及 餘 額 移 交 新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新 管 理 委 員 會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拒 絕 前 項 公 告 或 移 交 ， 經 催 告
於 七 日 內 仍 不 公 告 或 移 交 時 ， 得 報 請 主 管 機 關 或 訴 請 法
院 命 其 公 告 或 移 交。」為 條 例 第 20條 所 明 文，故 有 關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公 告 或 移 交 依 上 開 條 文 辦 理 。  

五 、   再 按 「 利 害 關 係 人 於 必 要 時 ， 得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規 約 、
公 共 基 金 餘 額 、 會 計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財 務 報 表 、 欠 繳
公 共 基 金 與 應 分 攤 或 其 他 應 負 擔 費 用 情 形 、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及 前 條 會 議 紀 錄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不
得 拒 絕。」為 條 例 第 35條 所 明 示，故 利 害 關 係 人 於 必 要
時 ， 得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  

六 、   再 按 「 … … 條 例 之 精 神 著 重 於 『 住 戶 自 治 』， 故 前 開 規
定 繳 納 相 關 費 用 分 擔 方 式 ， 不 宜 由 公 部 門 介 入 訂 定 。 …
… 」 為 本 署 92年 3月 7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22903648號 書
函 業 已 函 示 在 案 。 如 有 個 案 費 用 分 擔 方 式 之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第十三條 公寓大廈之重建，應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基地所有權人、

地上權人或典權人之同意。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配合都市更新計畫而實施重建者。 

二、嚴重毀損、傾頹或朽壞，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 

三、因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肇致危害公

共安全者。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8.22.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81207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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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 ： 有 關 函 請 大 部 釋 示 建 築 法 第 30條 及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14條 法 令 執 行 疑 義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106 年 7 月 4 日 北 市 都 建 字 第
10637525800 號 函 及 106 年 7 月 28 日 北 市 都 建 字 第
10636237600號 函 。   

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之 重 建 ， 應 經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及 基 地 所
有 權 人 、 地 上 權 人 或 典 權 人 之 同 意 。 但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不 在 此 限 ： 一 、 配 合 都 市 更 新 計 畫 而 實 施 重 建 者 。
二 、 嚴 重 毀 損 、 傾 頹 或 朽 壞 ， 有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之 虞 者 。
三 、 因 地 震 、 水 災 、 風 災 、 火 災 或 其 他 重 大 事 變 ， 肇 致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者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第 13條 所 明 定，有 關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情 勢 一 節，自 屬
主 管 機 關 依 權 責 認 定 之 範 疇 ， 毋 庸 為 一 制 性 之 剛 性 規 定
。   

三 、   次 依「 公 寓 大 廈 有 前 條 第 2款 或 第 3款 所 定 情 形 之 一，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重 建 時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不 同 意 決
議 又 不 出 讓 區 分 所 有 權 或 同 意 後 不 依 決 議 履 行 其 義 務
者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得 訴 請 法 院 命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出 讓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及 其 基 地 所 有 權 應 有 部 分 。 」 為 條
例 第 14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應 踐 行 條 例 第 30條 至 第 34條 規 定 程 序，始 有 效 力。如 公
寓 大 廈 依 條 例 第 13條 第 1款 之 「 配 合 都 市 更 新 計 畫 而 實
施 重 建 者 」 ， 應 經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及 基 地 所 有 權 人 、
地 上 權 人 或 典 權 人 之 同 意 。 至 公 寓 大 廈 屬 第 13條 第 2款
第 3款 之 「 嚴 重 毀 損 、 傾 頹 或 朽 壞 ， 有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之
虞 者 」 、 「 因 地 震 、 水 災 、 風 災 、 火 災 或 其 他 重 大 事 變
， 肇 致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者 」 ，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應
依 條 例 第 30條 至 第 34條 規 定 辦 理 。   

四 、   查 本 部 87年 1月 7日 台（ 87）內 營 字 第 8609515號 函 已 明
釋：「 ......查 該 條 例 對 其 出 讓 對 象，並 無 限 制 之 明 文 ......
」 ， 又 「 前 項 之 受 讓 人 視 為 同 意 重 建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之 繼 受 人 ， 應 於 繼 受 前 向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第 35條 所 定 文 件，並 應 於 繼 受 後 遵 守 原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依 本 條 例 或 規 約 所 定 之 一 切 權 利 義 務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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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條 例 第 14條 第 2項 及 第 24條 第 1項 所 分 別 明 定，其
受 讓 人 視 為 同 意 重 建 ， 且 應 於 繼 受 後 遵 守 原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依 本 條 例 或 規 約 所 定 之 一 切 權 利 義 務 事 項 。   

五 、   據 條 例 第 14條 第 3項 及 建 築 法 第 30條 分 別 規 定 ： 「 重 建
之 建 造 執 照 之 申 請 ， 其 名 義 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為 之 。 」 、 「 起 造 人 申 請 建 造 執 照 或 雜 項 執 照 時 ， 應 備
具 申 請 書 、 土 地 權 利 證 明 文 件 、 工 程 圖 樣 及 說 明 書 。 」
， 另 「 按 建 築 法 第 30條 所 稱 ： 『 土 地 權 利 證 明 文 件 』 ，
係 指 起 造 人 取 得 土 地 提 供 建 築 使 用 之 一 切 權 利 文 件 。 如
建 築 使 用 自 有 土 地 之 所 有 權 狀 ， 使 用 他 人 土 地 建 築 之 同
意 書 、 契 約 書 均 屬 之 。 此 項 土 地 權 利 證 明 文 件 是 否 合 法
有 效 ， 應 就 其 內 容 認 定 之 。 」 本 部 65年 8月 31日 台 內 營
字 第 696214號 函 已 有 明 示。故 公 寓 大 廈 如 經 法 院 判 決 確
定 出 讓 區 分 所 有 權 及 其 基 地 所 有 權 應 有 部 分 者 ， 自 得 以
該 法 院 判 決 書 作 為 申 請 建 造 執 照 之 土 地 權 利 證 明 文 件 。  

 

第十四條 公寓大廈有前條第二款或第三款所定情形之一，經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決議重建時，區分所有權人不同意決議又不出讓區分

所有權或同意後不依決議履行其義務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

員會得訴請法院命區分所有權人出讓其區分所有權及其基地

所有權應有部分。 

前項之受讓人視為同意重建。 

重建之建造執照之申請，其名義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

之。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8.22.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812076號  

主 旨 ： 有 關 函 請 大 部 釋 示 建 築 法 第 30條 及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14條 法 令 執 行 疑 義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106 年 7 月 4 日 北 市 都 建 字 第
10637525800 號 函 及 106 年 7 月 28 日 北 市 都 建 字 第
10636237600號 函 。   

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之 重 建 ， 應 經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及 基 地 所
有 權 人 、 地 上 權 人 或 典 權 人 之 同 意 。 但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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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不 在 此 限 ： 一 、 配 合 都 市 更 新 計 畫 而 實 施 重 建 者 。
二 、 嚴 重 毀 損 、 傾 頹 或 朽 壞 ， 有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之 虞 者 。
三 、 因 地 震 、 水 災 、 風 災 、 火 災 或 其 他 重 大 事 變 ， 肇 致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者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第 13條 所 明 定，有 關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情 勢 一 節，自 屬
主 管 機 關 依 權 責 認 定 之 範 疇 ， 毋 庸 為 一 制 性 之 剛 性 規 定
。   

三 、   次 依「 公 寓 大 廈 有 前 條 第 2款 或 第 3款 所 定 情 形 之 一，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重 建 時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不 同 意 決
議 又 不 出 讓 區 分 所 有 權 或 同 意 後 不 依 決 議 履 行 其 義 務
者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得 訴 請 法 院 命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出 讓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及 其 基 地 所 有 權 應 有 部 分 。 」 為 條
例 第 14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應 踐 行 條 例 第 30條 至 第 34條 規 定 程 序，始 有 效 力。如 公
寓 大 廈 依 條 例 第 13條 第 1款 之 「 配 合 都 市 更 新 計 畫 而 實
施 重 建 者 」 ， 應 經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及 基 地 所 有 權 人 、
地 上 權 人 或 典 權 人 之 同 意 。 至 公 寓 大 廈 屬 第 13條 第 2款
第 3款 之 「 嚴 重 毀 損 、 傾 頹 或 朽 壞 ， 有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之
虞 者 」 、 「 因 地 震 、 水 災 、 風 災 、 火 災 或 其 他 重 大 事 變
， 肇 致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者 」 ，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應
依 條 例 第 30條 至 第 34條 規 定 辦 理 。   

四 、   查 本 部 87年 1月 7日 台（ 87）內 營 字 第 8609515號 函 已 明
釋：「 ......查 該 條 例 對 其 出 讓 對 象，並 無 限 制 之 明 文 ......
」 ， 又 「 前 項 之 受 讓 人 視 為 同 意 重 建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之 繼 受 人 ， 應 於 繼 受 前 向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第 35條 所 定 文 件，並 應 於 繼 受 後 遵 守 原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依 本 條 例 或 規 約 所 定 之 一 切 權 利 義 務 事 項
。」為 條 例 第 14條 第 2項 及 第 24條 第 1項 所 分 別 明 定，其
受 讓 人 視 為 同 意 重 建 ， 且 應 於 繼 受 後 遵 守 原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依 本 條 例 或 規 約 所 定 之 一 切 權 利 義 務 事 項 。   

五 、   據 條 例 第 14條 第 3項 及 建 築 法 第 30條 分 別 規 定 ： 「 重 建
之 建 造 執 照 之 申 請 ， 其 名 義 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為 之 。 」 、 「 起 造 人 申 請 建 造 執 照 或 雜 項 執 照 時 ， 應 備
具 申 請 書 、 土 地 權 利 證 明 文 件 、 工 程 圖 樣 及 說 明 書 。 」
， 另 「 按 建 築 法 第 30條 所 稱 ： 『 土 地 權 利 證 明 文 件 』 ，
係 指 起 造 人 取 得 土 地 提 供 建 築 使 用 之 一 切 權 利 文 件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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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築 使 用 自 有 土 地 之 所 有 權 狀 ， 使 用 他 人 土 地 建 築 之 同
意 書 、 契 約 書 均 屬 之 。 此 項 土 地 權 利 證 明 文 件 是 否 合 法
有 效 ， 應 就 其 內 容 認 定 之 。 」 本 部 65年 8月 31日 台 內 營
字 第 696214號 函 已 有 明 示。故 公 寓 大 廈 如 經 法 院 判 決 確
定 出 讓 區 分 所 有 權 及 其 基 地 所 有 權 應 有 部 分 者 ， 自 得 以
該 法 院 判 決 書 作 為 申 請 建 造 執 照 之 土 地 權 利 證 明 文 件 。  

 

第十五條 住戶應依使用執照所載用途及規約使用專有部分、約定專用

部分，不得擅自變更。 

住戶違反前項規定，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經制

止而不遵從者，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並要求其

回復原狀。 

第十六條 住戶不得任意棄置垃圾、排放各種污染物、惡臭物質或發生

喧囂、振動及其他與此相類之行為。 

住戶不得於私設通路、防火間隔、防火巷弄、開放空間、退縮

空地、樓梯間、共同走廊、防空避難設備等處所堆置雜物、設

置柵欄、門扇或營業使用，或違規設置廣告物或私設路障及停

車位侵占巷道妨礙出入。但開放空間及退縮空地，在直轄市、

縣(市)政府核准範圍內，得依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供

營業使用；防空避難設備，得為原核准範圍之使用；其兼作停

車空間使用者，得依法供公共收費停車使用。 

住戶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之工作時，未經申請主管

建築機關核准，不得破壞或變更建築物之主要構造。 

住戶飼養動物，不得妨礙公共衛生、公共安寧及公共安全。但

法令或規約另有禁止飼養之規定時，從其規定。 

住戶違反前四項規定時，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或

按規約處理，經制止而不遵從者，得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處理。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8.01.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47332號  

主 旨 ： 關 於 貴 府 函 詢 貴 轄 員 林 國 宅 公 寓 大 廈 地 下 二 層 丙 區 設 置
鐵 鋁 框 架 是 否 違 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府 106年 7月 19日 府 建 使 字 第 1060210686號 函 。   

二 、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除 法 律 另 有 限 制 外 ， 對 其 專 有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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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自 由 使 用 、 收 益 、 處 分 ， 並 排 除 他 人 干 涉 。 專 有 部 分
不 得 與 其 所 屬 建 築 物 共 用 部 分 之 應 有 部 分 及 其 基 地 所
有 權 或 地 上 權 之 應 有 部 分 分 離 而 為 移 轉 或 設 定 負 擔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對 專 有 部 分 之 利 用 ， 不 得 有 妨 害 建 築
物 之 正 常 使 用 及 違 反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共 同 利 益 之 行 為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第 4條、第 5條 所
明 定 ， 合 先 敘 明 。   

三 、   至 條 例 第 16條 執 行 疑 義 一 節 ， 查 本 署 98年 7月 21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80046326號 函（ 如 附 件 ）已 有 明 示，故 住 戶
於 上 開 條 例 第 16條 第 2項 列 舉 處 所 之 使 用 行 為 要 屬 有 妨
礙 「 維 護 建 築 物 公 共 安 全 及 逃 生 避 難 與 出 入 通 行 」 目 的
時 ， 以 違 反 條 例 第 16條 第 2項 規 定 處 理 。 來 函 所 詢 旨 揭
事 宜 ， 涉 屬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本 於 職 權 逕 為
核 處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1.18.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50083458號  

主 旨 ： 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之 疑 義 1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5年 12月 29日 申 請 函 。    

二 、   按 「 住 戶 不 得 於 私 設 通 路 、 防 火 間 隔 、 防 火 巷 弄 、 開 放
空 間 、 退 縮 空 地 、 樓 梯 間 、 共 同 走 廊 、 防 空 避 難 設 備 等
處 所 堆 置 雜 物 、 設 置 柵 欄 、 門 扇 或 營 業 使 用 、 或 違 規 設
置 廣 告 物 或 私 設 路 障 及 停 車 位 侵 占 巷 道 妨 礙 出 入 。 但 開
放 空 間 及 退 縮 空 地 ， 在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核 准 範 圍
內 ， 得 依 規 約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供 營 業 使 用 ； 防
空 避 難 設 備 ， 得 為 原 核 准 範 圍 之 使 用 ； 其 兼 作 停 車 空 間
使 用 者 ， 得 依 法 供 公 共 收 費 停 車 使 用 。 」 及 「 住 戶 違 反
前 四 項 規 定 時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應 予 制 止 或 按
規 約 處 理 ， 經 制 止 而 不 遵 從 者 ， 得 報 請 直 轄 市 、 縣 （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理。」分 別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16條 第
2項 及 第 5項 所 明 文 規 定 。    

三 、   另 按 「 … 第 16條 第 2項 立 法 意 旨 及 規 範 目 的 ， 係 為 維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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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築 物 之 公 共 安 全 ， … 故 住 戶 於 上 開 條 例 第 16條 第 2項
列 舉 處 所 之 使 用 行 為 有 妨 礙 『 維 護 建 築 物 公 共 安 全 及 逃
生 避 難 與 出 入 通 行 』 目 的 時 ， 以 違 反 條 例 第 16條 第 2項
規 定 處 理 。 … 」 為 本 署 98 年 7 月 21 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80046326號 函 所 明 示，至 於 本 案 是 否 適 用 條 例 上 開 規
定 ， 涉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 係 屬 地 方 政 府 權 責 ， 請 檢 具 具 體
相 關 資 料 ，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1.23.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1001059號  

主 旨 ： 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之 疑 義 1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 奉 交 下 貴 會 未 具 日 期 申 請 函 辦 理 （ 106年 1月 4日 收 文
） 。    

二 、   按 「 住 戶 不 得 於 私 設 通 路 、 防 火 間 隔 、 防 火 巷 弄 、 開 放
空 間 、 退 縮 空 地 、 樓 梯 間 、 共 同 走 廊 、 防 空 避 難 設 備 等
處 所 堆 置 雜 物 、 設 置 柵 欄 、 門 扇 或 營 業 使 用 、 或 違 規 設
置 廣 告 物 或 私 設 路 障 及 停 車 位 侵 占 巷 道 妨 礙 出 入 。 但 開
放 空 間 及 退 縮 空 地 ， 在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核 准 範 圍
內 ， 得 依 規 約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供 營 業 使 用 ； 防
空 避 難 設 備 ， 得 為 原 核 准 範 圍 之 使 用 ； 其 兼 作 停 車 空 間
使 用 者 ， 得 依 法 供 公 共 收 費 停 車 使 用 。 」 及 「 住 戶 違 反
前 四 項 規 定 時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應 予 制 止 或 按
規 約 處 理 ， 經 制 止 而 不 遵 從 者 ， 得 報 請 直 轄 市 、 縣 （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理。」分 別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16條 第
2項 及 第 5項 所 明 文 規 定 。    

三 、   另 按 「 … 第 16條 第 2項 立 法 意 旨 及 規 範 目 的 ， 係 為 維 護
建 築 物 之 公 共 安 全 ， … 故 住 戶 於 上 開 條 例 第 16條 第 2項
列 舉 處 所 之 使 用 行 為 有 妨 礙 『 維 護 建 築 物 公 共 安 全 及 逃
生 避 難 與 出 入 通 行 』 目 的 時 ， 以 違 反 條 例 第 16條 第 2項
規 定 處 理 。 … 」 為 本 署 98 年 7 月 21 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80046326號 函 所 明 示，至 於 本 案 是 否 適 用 條 例 上 開 規
定 ， 涉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 係 屬 地 方 政 府 權 責 ， 請 檢 具 具 體
相 關 資 料 ，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洽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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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6.01.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31795號  

主 旨 ： 有 關 貴 會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住 戶 於 樓 地 板 開 孔 做 室 內 梯 ， 及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可 否 限 制 住 戶 不 得 開 設 餐 廳
事 宜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會 106年 5月 18日 鴻 運 函 字 第 1060518-2號 函 。   

二 、   關 於 公 寓 大 廈 內 單 一 建 號 且 屬 單 一 專 有 部 分 之 中 間 層
樓 地 板 構 造 ， 其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或 拆 除 、 重 大 修 繕 、
改 良 等 規 定 ， 本 部 104 年 5 月 19 日 台 內 營 字 第
1040808216號 函 業 已 明 示 (如 附 件 1)， 合 先 敘 明 。   

三 、   按 「 住 戶 為 維 護 、 修 繕 、 裝 修 或 其 他 類 似 之 工 作 時 ， 未
經 申 請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核 准 ， 不 得 破 壞 或 變 更 建 築 物 之 主
要 構 造 。  」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住 戶 、 管 理 負 責
人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有 第 四 十 七 條 、 第 四 十 八 條 或
第 四 十 九 條 各 款 所 定 情 事 之 一 時 ，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利
害 關 係 人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得 列 舉 事 實 及 提 出
證 據 ， 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理 。 」 、 「 … … 建
築 物 之 主 要 構 造 ， 為 基 礎 、 主 要 樑 柱 、 承 重 牆 壁 、 樓 地
板 及 屋 頂 之 構 造 。 」 、  「 建 築 物 應 依 核 定 之 使 用 類 組
使 用 ， 其 有 變 更 使 用 類 組 或 有 第 九 條 建 造 行 為 以 外 主 要
構 造 、 防 火 區 劃 、 防 火 避 難 設 施 、 消 防 設 備 、 停 車 空 間
及 其 他 與 原 核 定 使 用 不 合 之 變 更 者 ， 應 申 請 變 更 使 用 執
照 。 但 建 築 物 在 一 定 規 模 以 下 之 使 用 變 更 ， 不 在 此 限 。
前 項 一 定 規 模 以 下 之 免 辦 理 變 更 使 用 執 照 相 關 規 定 ， 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定 之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16條 第 3項 、 第 59條 及 建 築
法 第 8條 、 第 73條 第 2項 及 第 3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 故 有 關
於 住 戶 為 維 護 、 修 繕 、 裝 修 或 其 他 類 似 之 工 作 ， 應 依 上
揭 條 文 辦 理 。 如 尚 有 個 案 執 行 之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四 、   另 貴 會 函 詢 關 於 公 寓 大 廈 得 否 以 規 約 限 制 經 營 行 業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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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檢 送 本 署 96年 3月 19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60013284號
書 函 （ 如 附 件 2） 供 參 ， 復 請 查 照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7.26.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42896號  

主 旨 ： 關 於 貴 市 公 寓 大 廈 社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函 詢 住 戶 一 車 位 停 二
部 車 超 出 而 使 用 共 同 部 分 ， 是 否 適 用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16條 第 2項 規 定 處 理 疑 義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府 106年 7月 5日 桃 建 寓 字 第 1060039489號 函 。   

二 、   有 關 美 一 停 車 位 可 否 同 時 停 放 2輛 車 子 一 節 ， 查 本 署 99
年 1月 6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80083884號 函（ 如 附 件 1）及
101年 3月 12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10013782號 書 函 （ 如 附
件 2） 已 有 明 釋 。   

三 、   至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16條 執 行 疑 義 一 節，查 本 署 98年
7月 21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80046326號 函 （ 如 附 件 3） 已
有 明 示 ， 故 住 戶 於 上 開 條 例 第 16條 第 2項 列 舉 處 所 之 使
用 行 為 要 屬 有 妨 礙 「 維 護 建 築 物 公 共 安 全 及 逃 生 避 難 與
出 入 通 行 」 目 的 時 ， 才 以 違 反 條 例 第 16條 第 2項 規 定 處
理 。 來 函 所 詢 事 宜 ， 涉 屬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本 於 職 權 逕 為 核 處 。  

 

第十七條 住戶於公寓大廈內依法經營餐飲、瓦斯、電焊或其他危險營

業或存放有爆炸性或易燃性物品者，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保

險金額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其因此增加其他住戶投保火災

保險之保險費者，並應就其差額負補償責任。其投保、補償辦

法及保險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前項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經催告於七日內仍未辦理者，管

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代為投保；其保險費、差額補償費及

其他費用，由該住戶負擔。 

第十八條 公寓大廈應設置公共基金，其來源如下： 

一、起造人就公寓大廈領得使用執照一年內之管理維護事項，

應按工程造價一定比例或金額提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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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分所有權人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繳納。 

三、本基金之孳息。 

四、其他收入。 

依前項第一款規定提列之公共基金，起造人於該公寓大廈使用

執照申請時，應提出繳交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庫代

收之證明；於公寓大廈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

完成依第五十七條規定點交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

設施設備後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由公庫代為撥

付。同款所稱比例或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公共基金應設專戶儲存，並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負責管

理；如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交付信託者，由管理負責人或

管理委員會交付信託。其運用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

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規定起造人應提列之公共基金，於本條例公

布施行前，起造人已取得建造執照者，不適用之。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5.10.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1006869號  

主 旨 ： 關 於 臺 端 電 話 洽 詢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4月 26日 電 話 陳 情 事 項 (106年 4月 26日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民 眾 陳 情 案 件 辦 理 表 )。    

二 、  有 關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之 定 義 、 應 遵 守 之 規 定 及 罰 則 ， 建
築 法 第 77條 之 2、第 95條 之 1及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管 理 辦 法
定 有 明 文 ， 未 經 登 記 許 可 之 室 內 裝 修 從 業 者 違 反 有 關 規
定 執 行 室 內 裝 修 業 務 等 情 形 ， 得 依 上 開 有 關 法 令 予 以 規
範 ， 本 署 前 以 104 年 11 月 19 日 營 署 密 建 管 字 第
1042918997號 書 函 復 臺 端，並 副 知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就 轄 區 內 個 案 事 實 查 明 逕 復 在 案 。 經 查 該 局 業 於 104
年 12月 22日 北 市 都 授 建 字 第 10440557500號 函 復 臺 端 。   

三 、   臺 端 於 105年 1月 5日 函 詢 麗 水 街 陳 情 案 涉 及 由 非 實 際 施
工 之 室 內 裝 修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申 請 室 內 裝 修 許 可 ， 疑 涉 有
違 反 法 令 規 定 等 情 ， 因 涉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係 屬 地 方 政 府 權
責 ， 業 另 以 本 署 105 年 1 月 15 日 營 署 密 建 管 字 第
1050000671號 移 文 單 移 請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逕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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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副 知 臺 端 在 案 。    

四 、   按 「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各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使 用 人 為 之 ， 並 負
擔 其 費 用 。 」 、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為 之 。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負 擔 。 其 費
用 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專 有 部 分 之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 其 維
修 費 用 由 該 共 同 壁 雙 方 或 樓 地 板 上 下 方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共 同 負 擔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負 擔 。 」 分 別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第 10條 第 1項 、 第 2項 及 第 12條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漏 水 修 繕 責 任 歸 屬 及 其 費 用 負
擔 ， 如 屬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者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第
10條 第 1項 規 定 ； 如 為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者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第 10條 第 2項 規 定 ； 若 為 專 有 部 分 之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者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第 12條 規 定 。   

五 、   另 按 「 住 戶 應 遵 守 下 列 事 項 ： … … 二 、 他 住 戶 因 維 護 、
修 繕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或 設 置 管 線 ， 必 須 進 入 或
使 用 其 專 有 部 分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時 ， 不 得 拒 絕 。 三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因 維 護 、 修 繕 共 用 部 分 或 設 置 管
線 ， 必 須 進 入 或 使 用 其 專 有 部 分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時 ， 不
得 拒 絕 。 … … 」 、 「 前 項 第 二 款 至 第 四 款 之 進 入 或 使 用
， 應 擇 其 損 害 最 少 之 處 所 及 方 法 為 之 ， 並 應 修 復 或 補 償
所 生 損 害 。 」 、 「 住 戶 違 反 第 一 項 規 定 ， 經 協 調 仍 不 履
行 時 ， 住 戶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得 按 其 性 質 請 求
各 該 主 管 機 關 或 訴 請 法 院 為 必 要 之 處 置 。 」 、 「 有 下 列
行 為 之 一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新 臺 幣 三 千
元 以 上 一 萬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或 履 行
義 務 、 職 務 ； 屆 期 不 改 善 或 不 履 行 者 ， 得 連 續 處 罰 ： 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違 反 第 六 條 規 定 ， 主 管 機 關 受 理
住 戶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請 求 ， 經 通 知 限 期 改
善，屆 期 不 改 善 者。」為 條 例 第 6條 第 1項、第 2項、第 3
項 及 第 47條 第 3款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因 維 護 、 修 繕 或 設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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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線 ， 必 須 進 入 或 使 用 他 住 戶 專 有 部 分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時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辦 理 。    

六、  另 經 電 洽 臺 北 市 政 府 建 築 管 理 工 程 處 業 務 承 辦 人 員， 該
處 於 106年 3月 24日 至 大 安 區 錦 安 里 麗 水 街 21巷 6號 1樓
、2樓 辦 理 現 場 會 勘，惟 所 陳 地 址 2樓 住 戶 未 應 門 未 能 進
入 ， 故 另 於 106年 4月 28日 重 新 辦 理 會 勘 ， 同 日 2樓 住 戶
業 已 同 意 進 入 其 專 有 部 分 進 行 會 勘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5.11.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27024號  

主 旨 ： 有 關 貴 會 詢 問 公 寓 大 廈 公 共 基 金 及 管 理 費 使 用 疑 義 乙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會 106年 4月 25日 博 愛 管 寓 字 第 1060425001號 函 （
送 達 本 署 日 期 106年 5月 2日 ） 。    

二 、   按 「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各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使 用 人 為 之 ， 並 負
擔 其 費 用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為 之 。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負 擔 。 其 費 用 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 「 共 用 部 分 及 其 相 關 設 施 之 拆 除 、 重 大 修 繕 或 改 良 ，
應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為 之 。 前 項 費 用 ，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 」 、 「 專 有 部 分 之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 其 維 修 費 用 由 該 共 同 壁 雙 方 或 樓 地 板 上 下 方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共 同 負 擔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負 擔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稱 條 例 )第 10條 、 第 11條 、 第 12條 所 明 文
規 定 ， 故 有 關 專 有 部 分 及 共 用 部 分 之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修 繕 費 用 負 擔 之 疑 義 乙 節 ， 請 依 前 揭 條 文 規
定 辦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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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按「 公 共 基 金 應 設 專 戶 儲 存 ， 並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負 責 管 理 。 其 運 用 應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為
之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指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共 同
事 務 及 涉 及 權 利 義 務 之 有 關 事 項 ， 召 集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所 舉 行 之 會 議 。 」 為 條 例 第 18條 第 3項 及 第 3條 第 7款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管 理 費 、 公 共 基 金 之 管 理 及 運 用 ， 請 依
前 揭 條 文 規 定 辦 理 。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第十九條 區分所有權人對於公共基金之權利應隨區分所有權之移轉而

移轉；不得因個人事由為讓與、扣押、抵銷或設定負擔。 

第二十條 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定期將公共基金或區分所有權人、

住戶應分擔或其他應負擔費用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情形公告，

並於解職、離職或管理委員會改組時，將公共基金收支情形、

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印鑑及餘額移交新管理負責

人或新管理委員會。 

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拒絕前項公告或移交，經催告於七日

內仍不公告或移交時，得報請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命其公告或

移交。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5.10.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1006869號  

主 旨 ： 關 於 臺 端 電 話 洽 詢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4月 26日 電 話 陳 情 事 項 (106年 4月 26日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民 眾 陳 情 案 件 辦 理 表 )。    

二 、  有 關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之 定 義 、 應 遵 守 之 規 定 及 罰 則 ， 建
築 法 第 77條 之 2、第 95條 之 1及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管 理 辦 法
定 有 明 文 ， 未 經 登 記 許 可 之 室 內 裝 修 從 業 者 違 反 有 關 規
定 執 行 室 內 裝 修 業 務 等 情 形 ， 得 依 上 開 有 關 法 令 予 以 規
範 ， 本 署 前 以 104 年 11 月 19 日 營 署 密 建 管 字 第
1042918997號 書 函 復 臺 端，並 副 知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就 轄 區 內 個 案 事 實 查 明 逕 復 在 案 。 經 查 該 局 業 於 104
年 12月 22日 北 市 都 授 建 字 第 10440557500號 函 復 臺 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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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臺 端 於 105年 1月 5日 函 詢 麗 水 街 陳 情 案 涉 及 由 非 實 際 施
工 之 室 內 裝 修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申 請 室 內 裝 修 許 可 ， 疑 涉 有
違 反 法 令 規 定 等 情 ， 因 涉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係 屬 地 方 政 府 權
責 ， 業 另 以 本 署 105 年 1 月 15 日 營 署 密 建 管 字 第
1050000671號 移 文 單 移 請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逕 復
並 副 知 臺 端 在 案 。    

四 、   按 「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各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使 用 人 為 之 ， 並 負
擔 其 費 用 。 」 、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為 之 。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負 擔 。 其 費
用 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專 有 部 分 之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 其 維
修 費 用 由 該 共 同 壁 雙 方 或 樓 地 板 上 下 方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共 同 負 擔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負 擔 。 」 分 別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第 10條 第 1項 、 第 2項 及 第 12條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漏 水 修 繕 責 任 歸 屬 及 其 費 用 負
擔 ， 如 屬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者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第
10條 第 1項 規 定 ； 如 為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者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第 10條 第 2項 規 定 ； 若 為 專 有 部 分 之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者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第 12條 規 定 。   

五 、   另 按 「 住 戶 應 遵 守 下 列 事 項 ： … … 二 、 他 住 戶 因 維 護 、
修 繕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或 設 置 管 線 ， 必 須 進 入 或
使 用 其 專 有 部 分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時 ， 不 得 拒 絕 。 三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因 維 護 、 修 繕 共 用 部 分 或 設 置 管
線 ， 必 須 進 入 或 使 用 其 專 有 部 分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時 ， 不
得 拒 絕 。 … … 」 、 「 前 項 第 二 款 至 第 四 款 之 進 入 或 使 用
， 應 擇 其 損 害 最 少 之 處 所 及 方 法 為 之 ， 並 應 修 復 或 補 償
所 生 損 害 。 」 、 「 住 戶 違 反 第 一 項 規 定 ， 經 協 調 仍 不 履
行 時 ， 住 戶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得 按 其 性 質 請 求
各 該 主 管 機 關 或 訴 請 法 院 為 必 要 之 處 置 。 」 、 「 有 下 列
行 為 之 一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新 臺 幣 三 千
元 以 上 一 萬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或 履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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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務 、 職 務 ； 屆 期 不 改 善 或 不 履 行 者 ， 得 連 續 處 罰 ： 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違 反 第 六 條 規 定 ， 主 管 機 關 受 理
住 戶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請 求 ， 經 通 知 限 期 改
善，屆 期 不 改 善 者。」為 條 例 第 6條 第 1項、第 2項、第 3
項 及 第 47條 第 3款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因 維 護 、 修 繕 或 設 置
管 線 ， 必 須 進 入 或 使 用 他 住 戶 專 有 部 分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時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辦 理 。    

六、  另 經 電 洽 臺 北 市 政 府 建 築 管 理 工 程 處 業 務 承 辦 人 員， 該
處 於 106年 3月 24日 至 大 安 區 錦 安 里 麗 水 街 21巷 6號 1樓
、2樓 辦 理 現 場 會 勘，惟 所 陳 地 址 2樓 住 戶 未 應 門 未 能 進
入 ， 故 另 於 106年 4月 28日 重 新 辦 理 會 勘 ， 同 日 2樓 住 戶
業 已 同 意 進 入 其 專 有 部 分 進 行 會 勘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22.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11222號  

主 旨 ： 有 關 貴 會 函 詢 貴 社 區 第 1 屆 委 員 會 自 89 年 3 月 成 立 至
106年 10 月 止 未 曾 改 選，該 期 間 自 詡 主 任 委 員 業 已 喪 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資 格 ， 該 屆 委 員 任 職 時 時 效 是 否 違 反 相 關
條 例 ， 其 資 格 是 否 合 法 有 效 或 另 有 規 定 之 疑 義 一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會 106 年 11 月 15 日  

二 、   按 「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及 管 理 負 責 人 之 任 期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之 規 定 ， 任 期 一 至 二 年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負 責 人 、 負 責 財 務 管 理 及 監 察 業 務 之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其 餘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 但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未 規 定 者 ， 任 期 一 年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負 責 人 、 負 責 財 務 管 理 及 監 察 業 務 之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其 餘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 前 項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及 管 理 負 責 人 任 期 屆 滿 未 再 選 任 或 有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項 所 定 之 拒 絕 移 交 者 ， 自 任 期 屆 滿 日 起 ， 視
同 解 任 。 公 寓 大 廈 之 住 戶 非 該 專 有 部 分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者 ， 除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被 選 任 、 推 選 為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負 責 人 。 」



52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稱 條 例 )第 29 條 第 3 項、第 4
 項 及 第 5 項 所 明 文 ， 故 有 關 管 理 委 員 之 任 期 ， 依 上 開
條 文 辦 理 。  

三、  另 按「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應 定 期 將 公 共 基 金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住 戶 應 分 擔 或 其 他 應 負 擔 費 用 之 收 支 、 保
管 及 運 用 情 形 公 告 ， 並 於 解 職 、 離 職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改 組
時 ， 將 公 共 基 金 收 支 情 形 、 會 計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財 務
報 表 、 印 鑑 及 餘 額 移 交 新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新 管 理 委 員 會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拒 絕 前 項 公 告 或 移 交 ， 經 催 告
於 七 日 內 仍 不 公 告 或 移 交 時 ， 得 報 請 主 管 機 關 或 訴 請 法
院 命 其 公 告 或 移 交 。 」 、 「 有 下 列 行 為 之 一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新 臺 幣 四 萬 元 以 上 二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或 履 行 義 務 ； 屆 期 不 改 善 或 不
履 行 者 ， 得 連 續 處 罰 ： 七 、 管 理 負 責 人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違 反 第 二 十 條 所 定 之 公 告 或 移 交 義 務 者 。 」 為 條
例 第 20 條 及 第 49 條 第 1 項 第 7 款 所 明 示 ， 故 有 關 公
共 基 金 移 交 依 上 開 條 文 辦 理 。 倘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15.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8950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11月 6日 函 (本 署 收 件 日 期 106年 11月 7日 )
。  

二 、   按 「 專 有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之 一 部 分 ， 具 有 使 用 上 之 獨
立 性 ， 且 為 區 分 所 有 之 標 的 者 。 」 、 「 共 用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專 有 部 分 以 外 之 其 他 部 分 及 不 屬 專 有 之 附 屬 建
築 物 ， 而 供 共 同 使 用 者 。 」 、 「 公 寓 大 廈 之 起 造 人 於 申
請 建 造 執 照 時 ， 應 檢 附 專 有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標 示 之 詳 細 圖 說 及 規 約 草 約 。 於 設
計 變 更 時 亦 同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稱 條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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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條 第 3款、第 4款 及 第 56條 第 1項 所 明 文，有 關 專 用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之 認 定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辦 理 。  

三 、   另 按 「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各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使 用 人 為 之 ， 並
負 擔 其 費 用 。 」 、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為 之 。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負 擔 。 其
費 用 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專 有 部 分 之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 其
維 修 費 用 由 該 共 同 壁 雙 方 或 樓 地 板 上 下 方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共 同 負 擔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事 由 所 致 者，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負 擔。」為 條 例 第 10條
第 1項、第 2項 及 第 12條 所 明 定，故 所 詢 部 分 之 修 繕 請 依
前 揭 條 例 辦 理 。  

四、  又 按「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應 定 期 將 公 共 基 金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住 戶 應 分 擔 或 其 他 應 負 擔 費 用 之 收 支 、 保
管 及 運 用 情 形 公 告 ， 並 於 解 職 、 離 職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改 組
時 ， 將 公 共 基 金 收 支 情 形 、 會 計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財 務
報 表 、 印 鑑 及 餘 額 移 交 新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新 管 理 委 員 會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拒 絕 前 項 公 告 或 移 交 ， 經 催 告
於 七 日 內 仍 不 公 告 或 移 交 時 ， 得 報 請 主 管 機 關 或 訴 請 法
院 命 其 公 告 或 移 交。」為 條 例 第 20條 所 明 文，故 有 關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公 告 或 移 交 依 上 開 條 文 辦 理 。  

五 、   再 按 「 利 害 關 係 人 於 必 要 時 ， 得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規 約 、
公 共 基 金 餘 額 、 會 計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財 務 報 表 、 欠 繳
公 共 基 金 與 應 分 攤 或 其 他 應 負 擔 費 用 情 形 、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及 前 條 會 議 紀 錄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不
得 拒 絕。」為 條 例 第 35條 所 明 示，故 利 害 關 係 人 於 必 要
時 ， 得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  

六 、   再 按 「 … … 條 例 之 精 神 著 重 於 『 住 戶 自 治 』， 故 前 開 規
定 繳 納 相 關 費 用 分 擔 方 式 ， 不 宜 由 公 部 門 介 入 訂 定 。 …
… 」 為 本 署 92年 3月 7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22903648號 書
函 業 已 函 示 在 案 。 如 有 個 案 費 用 分 擔 方 式 之 爭 議 ， 係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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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第二十一條 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積欠應繳納之公共基金或應分擔或其

他應負擔之費用已逾二期或達相當金額，經定相當期間催告

仍不給付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訴請法院命其給付

應繳之金額及遲延利息。 

第二十二條 住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促請

其改善，於三個月內仍未改善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

得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訴請法院強制其遷離： 

一、積欠依本條例規定應分擔之費用，經強制執行後再度積

欠金額達其區分所有權總價百分之一者。 

二、違反本條例規定經依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

規定處以罰鍰後，仍不改善或續犯者。 

三、其他違反法令或規約情節重大者。 

前項之住戶如為區分所有權人時，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

得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訴請法院命區分所有權人出

讓其區分所有權及其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於判決確定後三

個月內不自行出讓並完成移轉登記手續者，管理負責人或管

理委員會得聲請法院拍賣之。 

前項拍賣所得，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於積欠本條例應分

擔之費用，其受償順序與第一順位抵押權同。 

第二十三條 有關公寓大廈、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

相互關係，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以規約定之。 

規約除應載明專有部分及共用部分範圍外，下列各款事項，

非經載明於規約者，不生效力： 

一、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範圍及使用主體。 

二、各區分所有權人對建築物共用部分及其基地之使用收益

權及住戶對共用部分使用之特別約定。 

三、禁止住戶飼養動物之特別約定。 

四、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 

五、財務運作之監督規定。 

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有出席及同意之區分所有權人人

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之特別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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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糾紛之協調程序。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13.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03547號  

主 旨 ： 有 關 汽 車 運 輸 業 租 借 或 使 用 停 車 位 ， 針 對 檢 附 「 地 主 同
意 書 」 相 關 疑 義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所 106年 1月 16日 北 監 運 字 第 1060008803號 函 。    

二、  查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第 3條 第 3款、第
4款 、 第 5款 、 第 6款 已 分 別 就 專 有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等 明 定 定 義 。    

三 、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除 法 律 另 有 限 制 外 ， 對 其 專 有 部 分 ，
得 自 由 使 用 、 收 益 、 處 分 ， 並 排 除 他 人 干 涉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條 第 1項 所 明 定，故 所 述 停 車 位 如 屬 專
有 部 分 者 ， 其 管 理 使 用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    

四 、  又 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指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共 同 事 務
及 涉 及 權 利 義 務 之 有 關 事 項 ， 召 集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所
舉 行 之 會 議 。 」 、 「 規 約 ：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增
進 共 同 利 益 ， 確 保 良 好 生 活 環 境 ，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共 同 遵 守 事 項 。 」 、 「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 基 地 或 附
屬 設 施 之 管 理 使 用 及 其 他 住 戶 間 相 互 關 係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以 規 約 定 之 。 」 、 「 規 約 除 應 載 明 專 有 部 分
及 共 用 部 分 範 圍 外 ， 下 列 各 款 事 項 ， 非 經 載 明 於 規 約 者
， 不 生 效 力 ： 一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範 圍
及 使 用 主 體 。 二 、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對 建 築 物 共 用 部 分 及
其 基 地 之 使 用 收 益 權 及 住 戶 對 共 用 部 分 使 用 之 特 別 約
定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職 務 如 下 ： 一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之 執 行。」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條 第 7
款、第 12款、第 23條 第 1項、第 2項 第 1款、第 2款 及 第36
條 第 1款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停 車 空 間 之 管 理 使 用
事 宜 ， 在 不 違 反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下 ， 得 以 規 約 定 之 ， 各 住
戶 自 當 共 同 遵 守 。    

五、  至 來 函 所 詢「 汽 車 運 輸 業 申 請 租 借 經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同 意 並 領 有 停 車 場 登 記 證 之 停 車 場 部 分 停 車 位 ， 因 該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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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有 登 記 證 之 停 車 場 座 落 於 公 寓 大 廈 地 下 室 ，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含 括 所 有 住 戶 ， 取 得 全 部 地 主 同 意 書 實 有 其 難 度
......」 一 節 ， 係 涉 交 通 部 汽 車 運 輸 業 審 核 細 則 第 4條 第 1
項 第 4款 第 2目 之 汽 車 運 輸 業 停 車 場 設 置 規 定，本 署 無 意
見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4.06.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17322號  

主 旨 ： 關 於 貴 署 詢 為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通 過 ， 禁 止 住 戶 在
社 區 內 道 路 停 車 ， 違 者 將 車 子 上 鎖 ， 是 否 符 合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規 定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署 106 年 3 月 20 日 基 檢 宏 孝 106 偵 續 19 字 第
1069906278號 函 。    

二 、   「 按 『 規 約 ：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增 進 共 同 利 益 ，
確 保 良 好 生 活 環 境 ，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共 同 遵
守 事 項 。 』 、 『 住 戶 對 共 用 部 分 之 使 用 應 依 其 設 置 目 的
及 通 常 使 用 方 法 為 之 。 但 另 有 約 定 者 從 其 約 定 。 』 、 『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 基 地 或 附 屬 設 施 之 管 理 使 用 及 其 他 住 戶
間 相 互 關 係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以 規 約 定 之 。 』 、
『 規 約 除 應 載 明 專 有 部 分 及 共 用 部 分 範 圍 外 ， 下 列 各 款
事 項 ， 非 經 載 明 於 規 約 者 ， 不 生 效 力 ： 二 、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對 建 築 物 共 用 部 分 及 其 基 地 之 使 用 收 益 權 及 住 戶
對 共 用 部 分 使 用 之 特 別 約 定 。 』 分 別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3條 第 12款 、 第 9條 第 1項 、 第 23
條 第 1項 、 第 2項 第 2款 所 明 定 ，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停 車 空 間
使 用 及 管 理 事 宜 ， 本 署 93 年 10 月 28 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32917542號 函 示 在 案，請 依 上 開 條 文 及 函 示 說 明 辦 理
， 至 於 對 違 規 者 予 以 鎖 車 之 規 定 ， 因 其 涉 及 妨 害 他 人 行
使 權 利 ， 除 非 經 其 同 意 或 有 法 律 授 權 之 明 文 規 定 ， 否 則
管 理 委 員 會 不 宜 逕 行 為 之 ， 以 免 承 擔 法 律 責 任 ， 為 本 署
92年 3月 14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22903904號 書 函 所 明 示
。 」 為 本 署 97年 12月 18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70075322號
書 函 （ 如 附 件 ） 所 明 示 。    



57 

三、  本 案 貴 署 所 詢 事 宜 涉 及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宜 由 建 築 物 所 在
地 之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說 明 為 妥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6.07.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33400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貴 大 樓 規 約 第 二 十 二 條 與 第 二 十 六 條 選 任
的 規 約 與 本 署 所 訂 立 的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有 所 不 同 ， 並
有 矛 盾 之 處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5月 26日 函 。   

二 、   按 「 規 約 ：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增 進 共 同 利 益 ， 確
保 良 好 生 活 環 境 ，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共 同 遵 守
事 項 。 」 、 「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 基 地 或 附 屬 設 施 之 管 理 使
用 及 其 他 住 戶 間 相 互 關 係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以 規
約 定 之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稱 條 例 )第 3條 12
款 、 第 23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故 社 區 住 戶 之 相 互 關 係 得 以
規 約 約 定 之 ， 另 本 署 發 布 之 規 約 範 本 係 供 各 公 寓 大 廈 訂
定 規 約 時 之 參 考 ， 各 公 寓 大 廈 自 得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訂 定 該 公 寓 大 廈 規 約 之 內 容 。   

三 、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指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共 同 事 務 及
涉 及 權 利 義 務 之 有 關 事 項 ， 召 集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所 舉
行 之 會 議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出 席 人 數 與 表 決
權 之 計 算 ， 於 任 一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占 全 部 區
分 所 有 權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或 任 一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所 有 之
專 有 部 分 之 個 數 超 過 全 部 專 有 部 分 個 數 總 合 之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其 超 過 部 分 不 予 計 算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出
席 ， 以 出 席 人 數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占 出
席 人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之 同 意 行 之 。 」 為 條 例
第 3條 第 7款 、 第 27條 第 2項 、 第 31條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請 依 上 揭 條 文 辦 理 。 另 有 關 函
詢 區 分 所 有 權 會 議 決 議 之 疑 義 ， 檢 送 本 署 95年 12月 22
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52920104號 函 （ 如 附 件 ） 供 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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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按 「 住 戶 ： 指 公 寓 大 廈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承 租 人 或 其 他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同 意 而 為 專 有 部 分 之 使 用 者 或 業 經 取
得 停 車 空 間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者 。 」 、 「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公 寓 大 廈 之 住 戶 非 該 專 有 部 分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者 ， 除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被 選 任 、 推 選 為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負 責 人。」為 條 例 第 3條 第 8款、第 29條 第 2項、第 5
項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社 區 管 理 委 員 選 任 事 宜 ， 請 依 上 揭 條
文 辦 理 。 徜 涉 及 個 案 執 行 疑 義 ， 請 檢 具 具 體 資 料 ，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9.14.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58832號  

主 旨 ： 關 於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選 任 及 停 車 位 之 使 用 管
理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9月 5日 函 (本 署 收 件 日 期 106年 9月 7日 )。   

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公 寓 大
廈 之 住 戶 非 該 專 有 部 分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者 ， 除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被 選 任 、 推 選 為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負 責 人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稱 條 例 )第 29條 第 2項 及 第 5項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規 定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辦 理 。 另 有 關 數 人 共 有 一 專 有 部 分 ， 其 共 有
人 登 記 為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得 否 被 選 為 管 理 委 員 疑 義 ， 本
署 98年 2月 24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80009790號 書 函 已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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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示 （ 如 附 件 ） 。   

三 、   另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指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共 同 事 務
及 涉 及 權 利 義 務 之 有 關 事 項 ， 召 集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所
舉 行 之 會 議 。 」 、 「 規 約 ：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增
進 共 同 利 益 ， 確 保 良 好 生 活 環 境 ，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共 同 遵 守 事 項 。 」 、 「 … … 防 空 避 難 設 備 ， 得 為
原 核 准 範 圍 之 使 用 ； 其 兼 作 停 車 空 間 使 用 者 ， 得 依 法 供
公 共 收 費 停 車 使 用 。 」 、 「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 基 地 或 附 屬
設 施 之 管 理 使 用 及 其 他 住 戶 間 相 互 關 係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以 規 約 定 之 。 」 為 條 例 第 3條 第 7款 及 第 12款 、
第 16條 第 2項、第 23條 第 1項 所 明 定。故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停
車 位 之 使 用 管 理 自 得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或 於 規
約 訂 定 。 倘 尚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1.11.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50081762號  

主 旨 ： 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機 械 停 車 位 修 繕 相 關 疑 義 1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會 105年 12月 22日 六 福 管 字 第 105003號 函 。    

二 、   「 專 有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之 一 部 分 ， 具 有 使 用 上 之 獨 立
性 ， 且 為 區 分 所 有 之 標 的 者 。 」 、 「 共 用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專 有 部 分 以 外 之 其 他 部 分 及 不 屬 專 有 之 附 屬 建 築
物 ， 而 供 共 同 使 用 者 。 」 、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經 約 定 供 特 定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使 用 者 。 」 、 「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各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使 用 人 為 之 ， 並 負 擔 其 費
用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為 之 。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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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負 擔 。 其 費 用 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 基 地
或 附 屬 設 施 之 管 理 使 用 及 其 他 住 戶 間 相 互 關 係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以 規 約 定 之 。 規 約 除 應 載 明 專 有 部 分 及
共 用 部 分 範 圍 外 ， 下 列 各 款 事 項 ， 非 經 載 明 於 規 約 者 ，
不 生 效 力 ： 一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範 圍 及
使 用 主 體 。 ......。 」 及 「 公 寓 大 廈 之 起 造 人 於 申 請 建 造
執 照 時 ， 應 檢 附 專 有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標 示 之 詳 細 圖 說 及 規 約 草 約 。 於 設 計 變 更
時 亦 同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條 第 3款 、 第 4款 、
第 5款 、 第 10條 第 1項 及 第 2項 、 第 23條 第 2項 第 1款 及 第
56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專 有 、 共 有 及 約 定 專 用 修 繕
之 疑 義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如 有 個 案 執 行 疑 義 ， 請 檢 具
具 體 資 料 ，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5.25.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1008506號  

主 旨 ： 關 於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押 收 訪 客 證 件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依 奉 交 下 貴 所 106年 5月 17日 銓 盛 字 第 106051701號 函 辦
理 。    

二 、  按「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 基 地 或 附 屬 設 施 之 管 理 使 用 及 其 他
住 戶 間 相 互 關 係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以 規 約 定 之 。
」 、 「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職 務 如 下 ： 一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之
執 行 。 」 、 「 有 下 列 行 為 之 一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以 上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或 履 行 義 務 、 職 務 ； 屆 期 不 改 善 或 不 履 行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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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連 續 處 罰 ： 四 、 管 理 負 責 人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無
正 當 理 由 未 執 行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一 款 、 第 五 款 至 第 十 二 款
所 定 之 職 務 ， 顯 然 影 響 住 戶 權 益 者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3條 第 1項、第 29條 第 2項、第 36條 第 1款 及 第 48
條 第 4款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之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疑 義 ，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未 規 定 者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辦 理 。    

三、  另 有 關 非 公 務 機 關 對 個 人 資 料 之 蒐 集、 處 理 及 利 用 之 規
定 事 宜 ， 涉 及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規 定 ， 請 參 照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第 19條、第 20條 非 公 務 機 關 對 個 人 資 料 之 蒐 集、處
理 及 利 用 之 規 定 ， 另 須 注 意 該 法 第 5條 之 規 定 ， 個 人 資
料 之 蒐 集 處 理 或 利 用 ， 應 尊 重 當 事 人 之 權 益 ， 依 誠 實 及
信 用 方 法 為 之 ， 不 得 逾 越 特 定 目 的 之 必 要 範 圍 ， 並 應 與
蒐 集 之 目 的 具 有 正 當 合 理 之 關 聯 。 如 尚 有 個 案 執 行 之 疑
義 ， 屬 地 方 政 府 權 責 ， 另 請 檢 具 具 體 事 實 資 料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07.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2925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說 明 ：  

一 、   復 奉 交 下 臺 端 106年 10月 12日 函 (本 署 收 件 日 期 106年 10
月 17日 )。  

二 、  按「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 基 地 或 附 屬 設 施 之 管 理 使 用 及 其 他
住 戶 間 相 互 關 係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以 規 約 定 之 。
規 約 除 應 載 明 專 有 部 分 及 共 用 部 分 範 圍 外 ， 下 列 各 款 事
項 ， 非 經 載 明 於 規 約 者 ， 不 生 效 力 ： 一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範 圍 及 使 用 主 體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稱 條 例 ） 第 23條 第 1項 、 第 2項 第 1款 所 明 文
， 至 涉 不 動 產 產 權 移 轉 及 契 約 簽 定 1節 ， 宜 檢 具 詳 細 資
料 逕 向 當 地 主 管 地 政 機 關 洽 詢 。  



62 

三 、   另 按 「 專 有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之 一 部 分 ， 具 有 使 用 上 之
獨 立 性 ， 且 為 區 分 所 有 之 標 的 者 。 」 、 「 共 用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專 有 部 分 以 外 之 其 他 部 分 及 不 屬 專 有 之 附 屬
建 築 物 ， 而 供 共 同 使 用 者 。 」 、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經 約 定 供 特 定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使 用 者 。 」 、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專 有 部 分 經 約 定 供 共 同 使
用 者 。 」 、 「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不 得 獨 立 使 用 供 做 專 有
部 分 。 其 為 下 列 各 款 者 ， 並 不 得 為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一 、
公 寓 大 廈 本 身 所 占 之 地 面 。 二 、 連 通 數 個 專 有 部 分 之 走
廊 或 樓 梯 ， 及 其 通 往 室 外 之 通 路 或 門 廳 ； 社 區 內 各 巷 道
、 防 火 巷 弄 。 三 、 公 寓 大 廈 基 礎 、 主 要 樑 柱 、 承 重 牆 壁
、 樓 地 板 及 屋 頂 之 構 造 。 四 、 約 定 專 用 有 違 法 令 使 用 限
制 之 規 定 者 。 五 、 其 他 有 固 定 使 用 方 法 ， 並 屬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生 活 利 用 上 不 可 或 缺 之 共 用 部 分 。 」 、 「 公 寓 大 廈
之 起 造 人 於 申 請 建 造 執 照 時 ， 應 檢 附 專 有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標 示 之 詳 細 圖 說 及 規
約 草 約。於 設 計 變 更 時 亦 同。」為 條 例 第 3條 第 3款、第
4款 、 第 5款 、 第 6款 、 第 7條 及 第 56條 第 1項 所 明 文 ， 有
關 專 用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及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認 定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辦 理 。  

四 、   又 按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為 之 。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負 擔 。 其 費 用 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專 有
部 分 之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 其 維 修 費 用 由 該
共 同 壁 雙 方 或 樓 地 板 上 下 方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共 同 負 擔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負 擔 。 」 為 條 例 第 10條 第 2項 及 第 12
條 所 明 定 ， 倘 所 詢 部 分 屬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請 依 前 揭 條 例
辦 理 。 倘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63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06.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4658號  

主 旨：有 關 臺 端 函 詢  管 委 會 及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相 關 決 議 是 否
合 法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10月 23日 函 。  

二 、   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8條 執 行 之 疑 義 乙 案 ， 檢
附 本 部 98年 12月 7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80081970號 函（ 附 件
1） 供 參 。  

三 、   另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出 席 ， 以 出 席 人 數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占 出 席 人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之 同 意 行 之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稱 條 例 ） 第
31條 所 明 文，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應 踐 行 條 例 第 30條 至 第 32條 及 第 34條 規 定 程 序
， 始 有 效 力 。 四 、 又 按 「 規 約 除 應 載 明 專 有 部 分 及 共 用
部 分 範 圍 外 ， 下 列 各 款 事 項 ， 非 經 載 明 於 規 約 者 ， 不 生
效 力 ： 四 、 違 反 義 務 之 處 理 方 式 。 」 為 條 例 第 23條 第 2
項 第 4款 所 明 文 。 另 本 部 94年 7月 28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
940084983號 函（ 如 附 件 2）說 明 三 ︰「 … … 故 不 宜 以 住
戶 未 繳 交 公 共 基 金 或 管 理 費 或 其 他 負 擔 之 費 用 為 由 ， 剝
奪 其 一 般 昇 降 機 或 緊 急 昇 降 機 等 共 用 部 分 使 用 之 權 ， 影
響 其 生 活 利 用 上 不 可 或 缺 之 權 利 。 」 故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違 反 義 務 之 處 理 方 式 依 上 開 條 文 及 函 釋 辦 理 。 倘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第二十四條 區分所有權之繼受人，應於繼受前向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

員會請求閱覽或影印第三十五條所定文件，並應於繼受後遵

守原區分所有權人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之一切權利義務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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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之無權占有人，應遵守依本條例規定住戶

應盡之義務。 

無權占有人違反前項規定，準用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

第四十七條、第四十九條住戶之規定。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8.22.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812076號  

主 旨 ： 有 關 函 請 大 部 釋 示 建 築 法 第 30條 及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14條 法 令 執 行 疑 義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106 年 7 月 4 日 北 市 都 建 字 第
10637525800 號 函 及 106 年 7 月 28 日 北 市 都 建 字 第
10636237600號 函 。   

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之 重 建 ， 應 經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及 基 地 所
有 權 人 、 地 上 權 人 或 典 權 人 之 同 意 。 但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不 在 此 限 ： 一 、 配 合 都 市 更 新 計 畫 而 實 施 重 建 者 。
二 、 嚴 重 毀 損 、 傾 頹 或 朽 壞 ， 有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之 虞 者 。
三 、 因 地 震 、 水 災 、 風 災 、 火 災 或 其 他 重 大 事 變 ， 肇 致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者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第 13條 所 明 定，有 關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情 勢 一 節，自 屬
主 管 機 關 依 權 責 認 定 之 範 疇 ， 毋 庸 為 一 制 性 之 剛 性 規 定
。   

三 、   次 依「 公 寓 大 廈 有 前 條 第 2款 或 第 3款 所 定 情 形 之 一，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重 建 時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不 同 意 決
議 又 不 出 讓 區 分 所 有 權 或 同 意 後 不 依 決 議 履 行 其 義 務
者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得 訴 請 法 院 命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出 讓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及 其 基 地 所 有 權 應 有 部 分 。 」 為 條
例 第 14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應 踐 行 條 例 第 30條 至 第 34條 規 定 程 序，始 有 效 力。如 公
寓 大 廈 依 條 例 第 13條 第 1款 之 「 配 合 都 市 更 新 計 畫 而 實
施 重 建 者 」 ， 應 經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及 基 地 所 有 權 人 、
地 上 權 人 或 典 權 人 之 同 意 。 至 公 寓 大 廈 屬 第 13條 第 2款
第 3款 之 「 嚴 重 毀 損 、 傾 頹 或 朽 壞 ， 有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之
虞 者 」 、 「 因 地 震 、 水 災 、 風 災 、 火 災 或 其 他 重 大 事 變
， 肇 致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者 」 ，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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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條 例 第 30條 至 第 34條 規 定 辦 理 。   

四 、   查 本 部 87年 1月 7日 台（ 87）內 營 字 第 8609515號 函 已 明
釋：「 ......查 該 條 例 對 其 出 讓 對 象，並 無 限 制 之 明 文 ......
」 ， 又 「 前 項 之 受 讓 人 視 為 同 意 重 建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之 繼 受 人 ， 應 於 繼 受 前 向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第 35條 所 定 文 件，並 應 於 繼 受 後 遵 守 原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依 本 條 例 或 規 約 所 定 之 一 切 權 利 義 務 事 項
。」為 條 例 第 14條 第 2項 及 第 24條 第 1項 所 分 別 明 定，其
受 讓 人 視 為 同 意 重 建 ， 且 應 於 繼 受 後 遵 守 原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依 本 條 例 或 規 約 所 定 之 一 切 權 利 義 務 事 項 。   

五 、   據 條 例 第 14條 第 3項 及 建 築 法 第 30條 分 別 規 定 ： 「 重 建
之 建 造 執 照 之 申 請 ， 其 名 義 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為 之 。 」 、 「 起 造 人 申 請 建 造 執 照 或 雜 項 執 照 時 ， 應 備
具 申 請 書 、 土 地 權 利 證 明 文 件 、 工 程 圖 樣 及 說 明 書 。 」
， 另 「 按 建 築 法 第 30條 所 稱 ： 『 土 地 權 利 證 明 文 件 』 ，
係 指 起 造 人 取 得 土 地 提 供 建 築 使 用 之 一 切 權 利 文 件 。 如
建 築 使 用 自 有 土 地 之 所 有 權 狀 ， 使 用 他 人 土 地 建 築 之 同
意 書 、 契 約 書 均 屬 之 。 此 項 土 地 權 利 證 明 文 件 是 否 合 法
有 效 ， 應 就 其 內 容 認 定 之 。 」 本 部 65年 8月 31日 台 內 營
字 第 696214號 函 已 有 明 示。故 公 寓 大 廈 如 經 法 院 判 決 確
定 出 讓 區 分 所 有 權 及 其 基 地 所 有 權 應 有 部 分 者 ， 自 得 以
該 法 院 判 決 書 作 為 申 請 建 造 執 照 之 土 地 權 利 證 明 文 件 。  

 

第三章 管理組織 

第二十五條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由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組成，每年至少

應召開定期會議一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召開臨時會議： 

一、發生重大事故有及時處理之必要，經管理負責人或管理

委員會請求者。 

二、經區分所有權人五分之一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

五分之一以上，以書面載明召集之目的及理由請求召集

者。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第二十八條規定外，由具區分所有權人

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為召集

人；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喪失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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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資格日起，視同解任。無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

或無區分所有權人擔任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時，

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一人為召集人；召集人任期依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或依規約規定，任期一至二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未規定者，任期一年，連選得連

任一次。 

召集人無法依前項規定互推產生時，各區分所有權人得申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臨時召集人，區分所有權人不

申請指定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指定區

分所有權人一人為臨時召集人，或依規約輪流擔任，其任期

至互推召集人為止。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5.25.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1060807855號

主 旨 ： 有 關 推 選 召 集 人 之 公 告 內 容 將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姓 名 、 住 址
及 簽 名 塗 掉 是 否 有 效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 據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106年 5月 3日 北 市 都 授 建 字
第 10632608800號 函 （ 如 附 件 1） 辦 理 。    

二 、   按 本 部 營 建 署 96年 1月 2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52920721號
書 函 （ 如 附 件 2） 略 以 ： 「 『 無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 或 無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擔 任 管 理 負 責 人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時 ，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互 推 一 人 為 召 集 人 …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5條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3項 後 段
所 明 定，又 按 同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7條 第 1項 規 定：『 本 條
例 第 25條 第 3項 所 定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互 推 一 人 為 召 集 人
，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外 ，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二 人 以 上 書
面 推 選 ， 經 公 告 十 日 後 生 效 。 』 ， 故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互 推
召 集 人 之 方 式 ，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外 ， 應 由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二 人 （ 含 二 人 ） 以 上 ， 以 『 書 面 』 方 式 推 選 ， 經
公 告 十 日 後 生 效 。 」 故 上 開 所 稱 「 公 告 」 自 應 包 含 書 面
推 選 內 容 ， 並 應 顯 示 推 選 之 所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合 先 敘
明 。    

三 、   本 案 係 該 局 函 詢 ， 依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7條 規 定 規 定 ： 「
本 條 例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三 項 所 定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互 推 一
人 為 召 集 人 ，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外 ，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二 人 以 上 書 面 推 選 ， 經 公 告 十 日 後 生 效 ......」 ， 於 上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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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期 間 將 公 告 內 容 推 選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姓 名 、 住 址
及 簽 名 塗 掉 (如 附 件 影 本 )該 公 告 是 否 有 效 力 乙 節 ， 因 涉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與 民 法 等 有 關 規 定 ， 請 貴 部 惠 示 卓 見 ，
俾 供 憑 處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6.07.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34034號  

主 旨 ： 貴 會 詢 為 關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召 集 人 及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主 席 資 格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會 106年 5月 31日 四 季 (106)管 字 第 1060531002號
函 。   

二 、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除 第 二 十 八 條 規 定 外 ， 由 具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身 分 之 管 理 負 責 人 、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為 召 集 人 ； 管 理 負 責 人 、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喪 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資 格 日 起 ， 視 同 解 任 。 無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 或 無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擔 任 管 理 負
責 人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時 ，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互 推 一
人 為 召 集 人 ；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5條 第 3項 所
明 定 ， 故 已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社 區 召 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 ， 應 由 具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身 分 之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為 召 集 人 ； 若 無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擔 任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時 ，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互 推 一 人 為 召 集 人 。   

三 、   另 關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主 席 之 資 格 ， 條 例 並 無 規 定 ， 得
參 考 會 議 規 範 第 15條 有 關 主 席 之 產 生 規 定 推 選，「 會 議
之 主 席 ， 除 各 該 會 議 另 有 規 定 外 ， 應 由 出 席 人 於 會 議 開
始 時 推 選 ， 如 有 必 要 ， 並 得 推 選 副 主 席 一 人 或 數 人 。 」
為 本 部 89年 6月 3日 台 89內 營 字 第 8983615號 函 (如 附 件 )
所 明 釋 。 故 會 議 主 席 資 格 及 產 生 之 疑 義 乙 節 ， 請 依 前 揭
條 文 規 定 及 說 明 辦 理 。 如 尚 有 個 案 執 行 疑 義 ， 請 檢 具 詳
細 資 料 ，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洽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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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6.21.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809377號  

主 旨 ： 有 關 推 選 召 集 人 之 公 告 內 容 將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姓 名 、 住 址
及 簽 名 塗 掉 是 否 有 效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 據 法 務 部 106年 06月 19日 法 律 字 第 10603508500號 函
（ 如 附 件 1）辦 理，並 復 貴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106年 5月 3日 北
市 都 授 建 字 第 10632608800號 函 。   

二 、   「 按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 以 下 簡 稱 個 資 法 ） 所 稱 個 人 資 料
， 須 屬 得 以 直 接 或 間 接 方 式 識 別 該 特 定 個 人 之 資 料 ， 始
為 個 資 法 所 保 護 之 客 體 ， 而 有 個 資 法 之 適 用 ， 個 資 法 第
2條 第 1款 及 其 施 行 細 則 第 3條 定 有 明 文 。 關 於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召 集 人 之 書 面 推 選 文 件 ， 倘 將 其 中 推
選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 運 用 各 種 技 術 予 以 去 識 別 化 （ 例 如 遮
蔽 推 選 人 之 姓 名 、 住 址 及 簽 名 等 所 有 個 人 資 料 ） ， 而 依
其 呈 現 方 式 已 無 從 直 接 或 間 接 識 別 該 特 定 個 人 者 ， 該 去
識 別 化 之 部 分 即 非 屬 個 人 資 料 ， 自 非 個 資 法 之 適 用 範 圍
（ 法 務 部 103年 11月 17日 法 律 字 第 10303513040號 函 參
照 ）。」為 法 務 部 106年 06月 19日 法 律 字 第 1060350850
號 函 所 示 。   

三 、   次 據 本 部 營 建 署 96年 1月 2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52920721
號 書 函 （ 如 附 件 2） 略 以 ： 「 『 無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 或 無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擔 任 管 理 負 責 人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時 ，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互 推 一 人 為 召 集 人 …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5條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3項 後
段 所 明 定，又 按 同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7條 第 1項 規 定：『 本
條 例 第 25條 第 3項 所 定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互 推 一 人 為 召 集
人 ，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外 ，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二 人 以 上
書 面 推 選 ， 經 公 告 十 日 後 生 效 。 』 ， 故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互
推 召 集 人 之 方 式 ，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外 ， 應 由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二 人 （ 含 二 人 ） 以 上 ， 以 『 書 面 』 方 式 推 選 ，
經 公 告 十 日 後 生 效 。 」 故 上 開 所 稱 「 公 告 」 自 應 包 含 書
面 推 選 內 容 ， 並 應 顯 示 推 選 之 所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四 、   又 查 本 部 104年 7月 15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104081123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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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說 明 二 所 載 略 以 ： 「 按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報 備 事 項 處 理 原
則 第 9點 規 定 略 以 ： 『 受 理 報 備 程 序 如 下 ： （ 一 ） 申 請
人 應 備 齊 相 關 文 件 向 受 理 報 備 機 關 報 請 備 查 。 （ 二 ） 申
請 人 應 備 文 件 不 齊 全 或 未 符 合 申 請 報 備 檢 查 表 自 主 檢
查 重 點 ， 受 理 報 備 機 關 應 通 知 申 請 人 於 一 定 期 間 補 正 ，
屆 期 不 補 正 或 未 完 成 補 正 者 ， 不 受 理 其 申 請 。 ......』 其
目 的 係 因 受 理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報 備 事 項 ， 受 理 報 備 機 關 僅
作 形 式 檢 查 而 非 實 質 審 查 故 申 請 人 應 備 文 件 如 齊 全 者
受 理 報 備 機 關 自 應 予 以 備 查 。 ......」 已 有 明 釋 。   
五 、   至 貴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來 函 所 詢 事 宜，請 依 個 案 事
實 之 認 定 及 上 述 有 關 規 定 ， 本 於 職 權 核 處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0.11.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63886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有 關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召 集 人 暨
管 理 委 員 任 期 屆 滿 未 再 選 任 ， 如 何 推 選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召 集 人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9月 28日 函 。   

二 、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召 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通 知 後 ， 該 召 集 人
之 管 理 委 員 任 期 屆 滿 ， 其 屆 滿 後 所 召 開 會 議 決 議 之 效 力
，本 署 96年 8月 17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60044210號 函（ 附
件 ） 業 有 明 釋 。   

三 、   另 按 「 … … 無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 或 無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擔 任 管 理 負 責 人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時 ，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互 推 一 人 為 召 集 人 ； 召 集 人 任 期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依 規 約 規 定 ， 任 期 一 至 二 年 ，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但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未 規 定 者 ， 任 期 一 年 ，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 、 「 本 條 例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三 項 所 定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互 推 一 人 為 召 集 人 ，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外
，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二 人 以 上 書 面 推 選 ， 經 公 告 十 日 後
生 效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5條 第 3項 及 同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7條 第 1項 所 明 文，故 無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召 集 人 產 生 依 上 開 條 文 辦 理 ， 倘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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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02.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4798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5條 相 關 之 疑 義 一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10月 19日 函 （ 本 署 收 件 日 期 106年 10月 25
日 ） 。  

二 、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由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組 成 ，每
年 至 少 應 召 開 定 期 會 議 一 次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除 第 二 十 八 條 規 定 外 ， 由 具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身 分 之 管 理 負
責 人 、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為 召 集 人 ； 管 理
負 責 人 、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喪 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資 格 日 起 ， 視 同 解 任 。 無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 或 無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擔 任 管 理 負 責 人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時 ，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互 推 一 人 為 召 集 人 ； 召 集 人 任
期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依 規 約 規 定 ， 任 期 一 至 二 年 ，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但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未 規 定 者
， 任 期 一 年 ，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5條 第 1項 及 第 3項 所 明 文，另 有 關 於 未 具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身 分 者 ， 依 規 約 規 定 代 理 主 任 委 員 ， 可 否 擔 任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召 集 人 ， 檢 附 本 署 96年 8月 29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62914091號 函（ 如 附 件 ）供 參。如 尚 有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之 疑 義 ， 請 檢 具 具 體 資 料 ， 逕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30.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13246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依 照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相 關 法 規 規 定 ， 若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主 任 委 員 未 具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身 分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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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不 符 擔 任 主 任 委 員 資 格 及 所 召 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是 否 無 效 之 疑 義 一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 年 11 月 17 日 陳 情 釋 示 書 。  

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之 住 戶 非 該 專 有 部 分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者 ，
除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被 選
任 、 推 選 為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負 責 人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除 第 二 十 八 條 規 定 外 ， 由 具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身 分 之 管 理 負 責 人 、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為 召 集 人 ； 管 理 負 責 人 、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喪 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資 格 日 起 ， 視 同 解 任 。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9 條 第 5 項 及 第 25 條 第 3 項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主 任 委 員 之 選 任 及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召 集
人 ， 依 上 開 條 文 辦 理 ， 倘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第二十六條 非封閉式之公寓大廈集居社區其地面層為各自獨立之數幢

建築物，且區內屬住宅與辦公、商場混合使用，其辦公、商

場之出入口各自獨立之公寓大廈，各該幢內之辦公、商場部

分，得就該幢或結合他幢內之辦公、商場部分，經其區分所

有權人過半數書面同意，及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

約明定下列各款事項後，以該辦公、商場部分召開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並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報備。 

一、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範圍之劃分。 

二、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範圍及管

理維護費用之分擔方式。 

三、公共基金之分配。 

四、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印鑑、餘額及第三十

六條第八款規定保管文件之移交。 

五、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與各該辦公、商場部分之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之分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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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九條、第四十

八條、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七款及第五十四條規定，於依前

項召開或成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管理委員會及其主任委

員、管理委員準用之。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4.18.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1060026643號

主 旨 ： 關 於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事 宜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院 106 年 3 月 29 日 南 院 崑 民 諭 106 簡 上 7 字 第
1060015834號 函 。    

二 、  按「 公 寓 大 廈 ： 指 構 造 上 或 使 用 上 或 在 建 築 執 照 設 計 圖
樣 標 有 明 確 界 線 ， 得 區 分 為 數 部 分 之 建 築 物 及 其 基 地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 指 為 執 行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及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工 作 ，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選 任 住 戶
若 干 人 為 管 理 委 員 所 設 立 之 組 織 。 」 、 「 公 寓 大 廈 應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推 選 管 理 負 責 人 。 」 分 別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本 條 例 ） 第 3條 第 1款 、 第 9款 及 第 29
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是 如 屬 條 例 規 定 所 訂 之 公 寓 大 廈 者 ，
應 依 上 開 規 定 應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推 選 管 理 負 責 人 ， 以
執 行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及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工 作 ， 與 依 零 售 市 場 管 理 條 例 規 定 成 立 之 管 理 委 員 會 有
別 。    

三、  次 依 本 條 例 第 1條 第 2項 及 第 26條 分 別 規 定：「 本 條 例 未
規 定 者 ， 適 用 其 他 法 令 之 規 定 。 」 、 「 非 封 閉 式 之 公 寓
大 廈 集 居 社 區 其 地 面 層 為 各 自 獨 立 之 數 幢 建 築 物 ， 且 區
內 屬 住 宅 與 辦 公 、 商 場 混 合 使 用 ， 其 辦 公 、 商 場 之 出 入
口 各 自 獨 立 之 公 寓 大 廈 ， 各 該 幢 內 之 辦 公 、 商 場 部 分 ，
得 就 該 幢 或 結 合 他 幢 內 之 辦 公 、 商 場 部 分 ， 經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過 半 數 書 面 同 意 ， 及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或 規 約 明 定 下 列 各 款 事 項 後 ， 以 該 辦 公 、 商 場 部 分 召 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 並 向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報 備 。 」 ， 有 關 分 別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一 節
， 應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所 詢 事 宜 涉 及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 宜
由 建 築 物 所 在 地 之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說 明 為 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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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7.19.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49734號  

主 旨 ： 關 於 貴 院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無 效 疑 義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院 106年 6月 28日 北 院 隆 民 賢 105年 度 訴 5030字 第
1060012092號 函 。   

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 指 構 造 上 或 使 用 上 或 在 建 築 執 照 設 計 圖
樣 標 有 明 確 界 線 ，  得 區 分 為 數 部 分 之 建 築 物 及 其 基 地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 指 為 執 行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及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工 作 ，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選 任 住
戶 若 干 人 為 管 理 委 員 所 設 立 之 組 織 。 」 、 「 公 寓 大 廈 應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推 選 管 理 負 責 人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第 3條 第 1款、第 9款、第 29條 第 1
項 所 明 定 。 故 如 屬 本 條 例 所 稱 之 公 寓 大 廈 ， 自 應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推 選 管 理 負 責 人 ， 合 先 敘 明 。   

三 、   次 據 「 非 封 閉 式 之 公 寓 大 廈 集 居 社 區 其 地 面 層 為 各 自 獨
立 之 數 幢 建 築 物 ， 且 區 內 屬 住 宅 與 辦 公 、 商 場 混 合 使 用
， 其 辦 公 、 商 場 之 出 入 口 各 自 獨 立 之 公 寓 大 廈 ， 各 該 幢
內 之 辦 公 、 商 場 部 分 ， 得 就 該 幢 或 結 合 他 幢 內 之 辦 公 、
商 場 部 分 ， 經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過 半 數 書 面 同 意 ， 及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或 規 約 明 定 下 列 各 款 事 項 後 ， 以
該 辦 公 、 商 場 部 分 召 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 並 向 直 轄 市 、 縣  (市 ) 主 管 機 關 報 備 。 .......」 為
條 例 第 26條 所 明 定 。   

四 、   來 函 所 詢 有 關 新 北 市 新 店 區 美 河 市 社 區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僅 就 C棟 部 分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是 否 符 合 條
例 第 26條 規 定 之 要 件 一 節 涉 及 個 案 事 實 認 定，宜 由 新 北
市 政 府 說 明 為 妥 。  

 

第二十七條 各專有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有一表決權。數人共有一專有

部分者，該表決權應推由一人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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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出席人數與表決權之計算，於任一區分

所有權人之區分所有權占全部區分所有權五分之一以上者，

或任一區分所有權人所有之專有部分之個數超過全部專有

部分個數總合之五分之一以上者，其超過部分不予計算。 

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得以書面

委託配偶、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或承

租人代理出席；受託人於受託之區分所有權占全部區分所有

權五分之一以上者，或以單一區分所有權計算之人數超過區

分所有權人數五分之一者，其超過部分不予計算。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5.17.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27572號  

主 旨 ： 關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於 召 開 相 關 選 務 工 作 與 管 理 委 員
改 選 相 關 疑 義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 據 立 法 委 員 施 義 芳 國 會 辦 公 室 106年 5月 4日 義 立 字 第
106037號 函 辦 理 兼 復 貴 管 理 委 員 會 106年 5月 2日 （ 106
） 水 蓮 管 字 第 1060502001號 函 。    

二 、   按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9條 所 明 定 ， 合 先 敘 明 。    

三 、   查 「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 以 下 簡 稱 個 資 法 ） 規 定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 以 下 簡 稱 管 委 會 ） 對 住 戶 個 人 資 料
之 蒐 集 或 處 理 ， 如 於 「 住 宅 行 政 」 （ 代 號 401） 特 定 目
的 內 ， 並 符 合 法 定 情 形 之 一 （ 如 ： 法 律 明 文 規 定 、 與 當
事 人 有 契 約 或 類 似 契 約 之 關 係 等 ） ， 得 於 蒐 集 之 特 定 目
的 必 要 範 圍 內 利 用 該 等 個 人 資 料 （ 個 資 法 第 5條 、 第 19
條 、 第 20條 1項 參 照 ） 。 （ 二 ） 管 委 會 如 對 住 戶 個 人 資
料 為 蒐 集 、 處 理 或 利 用 ， 自 應 符 合 上 述 規 範 ......」 為 法
務 部 104年 10月 19日 法 律 決 字 第 10400664920號 書 函 （
如 附 件 1） 所 明 示 。    

四 、  依「 另 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因 故 無 法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 ， 得 以 書 面 委 託 配 偶 、 有 行 為 能 力 之 直 系 血 親 、 其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承 租 人 代 理 出 席 ； 受 託 人 於 受 託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占 全 部 區 分 所 有 權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或 以 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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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分 所 有 權 計 算 之 人 數 超 過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數 五 分 之 一
者 ， 其 超 過 部 分 不 予 計 算 。 』 為 條 例 第 27條 第 3項 所 明
定 ， 故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因 故 無 法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
， 得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 以 書 面 委 託 配 偶 、 有 行 為 能 力 之
直 系 血 親 、 其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承 租 人 代 理 出 席 ， 該 委
託 書 內 容 應 敘 明 該 次 會 議 之 時 間 、 委 託 人 與 受 託 人 之 姓
名 ， 並 明 確 表 達 委 託 關 係 ， 至 於 該 委 託 書 是 否 應 敘 明 受
託 人 身 分 乙 節 ， 條 例 並 無 明 文 ， 惟 管 理 委 員 會 不 得 以 委
託 書 未 符 格 式 或 未 加 蓋 管 理 委 員 會 章 ， 據 以 否 定 其 委 託
效 力 。  」 為 本 署 102 年 6 月 5 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1020034488號 書 函 （ 如 附 件 2） 所 明 釋 。    

五、  另 查 內 政 部 96年 9月 19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960805976號
函 （ 如 附 件 3） 已 明 示 ： 「 至 於 上 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出 席 委 託 書 ， 係 針 對 該 次 會 議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無 法 出 席 時
之 委 託 ， 其 內 容 當 敘 明 該 次 會 議 之 時 間 及 受 託 人 （ 代 理
人 ） 之 姓 名 ， 另 公 寓 大 廈 規 約 範 本 訂 有 『 會 議 出 席 委 託
書 』 之 格 式 ， 可 供 參 考 。 」    

六 、   又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依 前 條 規 定 未 獲 致 決 議 、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人 數 或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未 達 前
條 定 額 者 ， 召 集 人 得 就 同 一 議 案 重 新 召 集 會 議 ； 其 開 議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出 席 人 數 外 ，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三 人 並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出 席 ， 以 出 席 人 數 過 半 數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占 出 席 人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合 計 過 半 數 之 同 意 作 成 決 議 。 』 、 『 前 項
決 議 之 會 議 紀 錄 依 第 三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送 達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後 ，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得 於 七 日 內 以 書 面 表 示 反
對 意 見 。 書 面 反 對 意 見 未 超 過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半 數 時 ， 該 決 議 視 為 成 立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2條 第 1項 及 第 2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故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對 於 訂 定 規 約 及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議 案
， 召 開 第 一 次 會 議 未 獲 致 決 議 時 ， 召 集 人 自 得 就 同 一 議
案 重 新 召 集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其 決 議 之 成 立 ，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辦 理 。 」 、 「 針 對 『 同 一 議 案 』 重 新 召 集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始 有 條 例 第 32條 之 適 用，於 重 新 召 集
之 會 議 中 ， 自 不 得 以 臨 時 動 議 提 出 新 議 案 ， 亦 無 法 依 該
條 文 規 定 做 成 決 議。」分 別 為 本 署 96年 5月 7日 營 署 建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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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第 0960023118號 書 函 （ 如 附 件 4） 及 96年 9月 11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60049231號 函 （ 如 附 件 5） 所 明 釋 。  

七 、  來 函 所 詢 事 宜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及 函 釋 說 明 辦 理 。 如
尚 有 個 案 執 行 之 疑 義 ， 請 檢 具 具 體 資 料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6.07.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33400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貴 大 樓 規 約 第 二 十 二 條 與 第 二 十 六 條 選 任
的 規 約 與 本 署 所 訂 立 的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有 所 不 同 ， 並
有 矛 盾 之 處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5月 26日 函 。   

二 、   按 「 規 約 ：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增 進 共 同 利 益 ， 確
保 良 好 生 活 環 境 ，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共 同 遵 守
事 項 。 」 、 「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 基 地 或 附 屬 設 施 之 管 理 使
用 及 其 他 住 戶 間 相 互 關 係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以 規
約 定 之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稱 條 例 )第 3條 12
款 、 第 23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故 社 區 住 戶 之 相 互 關 係 得 以
規 約 約 定 之 ， 另 本 署 發 布 之 規 約 範 本 係 供 各 公 寓 大 廈 訂
定 規 約 時 之 參 考 ， 各 公 寓 大 廈 自 得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訂 定 該 公 寓 大 廈 規 約 之 內 容 。   

三 、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指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共 同 事 務 及
涉 及 權 利 義 務 之 有 關 事 項 ， 召 集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所 舉
行 之 會 議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出 席 人 數 與 表 決
權 之 計 算 ， 於 任 一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占 全 部 區
分 所 有 權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或 任 一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所 有 之
專 有 部 分 之 個 數 超 過 全 部 專 有 部 分 個 數 總 合 之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其 超 過 部 分 不 予 計 算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出
席 ， 以 出 席 人 數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占 出
席 人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之 同 意 行 之 。 」 為 條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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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條 第 7款 、 第 27條 第 2項 、 第 31條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請 依 上 揭 條 文 辦 理 。 另 有 關 函
詢 區 分 所 有 權 會 議 決 議 之 疑 義 ， 檢 送 本 署 95年 12月 22
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52920104號 函 （ 如 附 件 ） 供 參 。   

四 、   按 「 住 戶 ： 指 公 寓 大 廈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承 租 人 或 其 他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同 意 而 為 專 有 部 分 之 使 用 者 或 業 經 取
得 停 車 空 間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者 。 」 、 「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公 寓 大 廈 之 住 戶 非 該 專 有 部 分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者 ， 除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被 選 任 、 推 選 為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負 責 人。」為 條 例 第 3條 第 8款、第 29條 第 2項、第 5
項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社 區 管 理 委 員 選 任 事 宜 ， 請 依 上 揭 條
文 辦 理 。 徜 涉 及 個 案 執 行 疑 義 ， 請 檢 具 具 體 資 料 ，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1.13.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50081574號  

主 旨 ： 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相 關 疑 義 1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5年 12月 20日 105邦 字 第 887號 函 。    

二 、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因 故 無 法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 ，
得 以 書 面 委 託 配 偶 、 有 行 為 能 力 之 直 系 血 親 、 其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承 租 人 代 理 出 席 ； 受 託 人 於 受 託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占 全 部 區 分 所 有 權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或 以 單 一 區 分 所
有 權 計 算 之 人 數 超 過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數 五 分 之 一 者 ， 其 超
過 部 分 不 予 計 算 。 」 、 「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7條 第 3
項 及 第 29條 第 2項 所 明 文 規 定，且 本 署 105年 9月 6日 營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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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管 字 第 1050051594號 書 函 業 已 函 復 臺 端 在 案 （ 諒 達 ）
， 故 所 詢 有 關 代 理 出 席 及 管 理 委 員 任 期 之 疑 義 ，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三 、  另 有 關 消 防 罰 款 問 題 ， 非 本 署 職 掌 業 務 ， 請 另 洽 消 防 主
管 機 關 詢 問 ；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1.23.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1000704號  

主 旨：有 關 函 詢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代 理 資 格 疑 義 1案，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1月 6日 106年 凱 字 第 106010601號 函 。    

二 、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指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共 同 事 務
及 涉 及 權 利 義 務 之 有 關 事 項 ， 召 集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所
舉 行 之 會 議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因 故 無 法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 ， 得 以 書 面 委 託 配 偶 、 有 行 為 能 力 之 直 系
血 親 、 其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承 租 人 代 理 出 席 ； 受 託 人 於
受 託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占 全 部 區 分 所 有 權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或 以 單 一 區 分 所 有 權 計 算 之 人 數 超 過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數
五 分 之 一 者 ， 其 超 過 部 分 不 予 計 算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條 第 7款 、 第 27條 第 3項 所 明 定 ， 故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因 故 無 法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 ， 僅 得 依 上 開 條 例
第 27條 第 3項 規 定 ， 以 書 面 委 託 配 偶 、 有 行 為 能 力 之 直
系 血 親 、 其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承 租 人 代 理 出 席 。 … 」 為
本 署 102年 10月 29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22922177號 函 已
明 示 在 案 ，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如 尚 有 個 案 疑 義 ， 請 檢
具 具 體 資 料 ，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1.26.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100133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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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有 關 函 詢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代 理 資 格 及 出 席 之 疑 義 1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1月 4日 申 請 函 。    

二 、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指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共 同 事 務
及 涉 及 權 利 義 務 之 有 關 事 項 ， 召 集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所
舉 行 之 會 議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因 故 無 法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 ， 得 以 書 面 委 託 配 偶 、 有 行 為 能 力 之 直 系
血 親 、 其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承 租 人 代 理 出 席 ； 受 託 人 於
受 託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占 全 部 區 分 所 有 權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或 以 單 一 區 分 所 有 權 計 算 之 人 數 超 過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數
五 分 之 一 者 ， 其 超 過 部 分 不 予 計 算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條 第 7款 、 第 27條 第 3項 所 明 定 ， 故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因 故 無 法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 ， 僅 得 依 上 開 條 例
第 27條 第 3項 規 定 ， 以 書 面 委 託 配 偶 、 有 行 為 能 力 之 直
系 血 親 、 其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承 租 人 代 理 出 席 。 … 」 為
本 署 102年 10月 29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22922177號 函 已
明 示 在 案 。    

三、  另 有 關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法 人 時 ，其 出 席 會 議 及 選 任 管 理
委 員 之 疑 義 1節，內 政 部 業 以 94年 9月 14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940085942號 函 釋 在 案（ 如 附 件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如 尚 有 個 案 疑 義 ， 請 檢 具 具 體 資 料 ，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22.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08749號  

主 旨 ： 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之 疑 義 1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2月 11日 2份 陳 訴 書 。    

二 、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因 故 無 法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 ，
得 以 書 面 委 託 配 偶 、 有 行 為 能 力 之 直 系 血 親 、 其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承 租 人 代 理 出 席 ； 受 託 人 於 受 託 之 區 分 所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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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占 全 部 區 分 所 有 權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或 以 單 一 區 分 所
有 權 計 算 之 人 數 超 過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數 五 分 之 一 者 ， 其 超
過 部 分 不 予 計 算 。 」 、 「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7條 第 3項、第 29條 第 2
項 所 明 文 規 定 ， 故 所 詢 涉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1節 ， 規 約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未 規 定 者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5.12.內 授 營 更 字 第 01060806767號  

主 旨 ： 關 於 台 端 陳 訴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大 會 或 成 立 都 市 更 新 會 等 執
行 疑 義 ， 復 如 說 明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 據 行 政 院 106年 4月 26日 院 臺 建 移 字 第 1060087852號
移 文 單 轉 台 端 106年 4月 21日 申 請 書 辦 理 。    

二 、  查「 各 專 有 部 分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有 一 表 決 權 。 數 人 共 有
一 專 有 部 分 者 ， 該 表 決 權 應 推 由 一 人 行 使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出 席 人 數 與 表 決 權 之 計 算 ， 於 任 一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占 全 部 區 分 所 有 權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或
任 一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所 有 之 專 有 部 分 之 個 數 超 過 全 部 專
有 部 分 個 數 總 合 之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其 超 過 部 分 不 予 計
算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因 故 無 法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 ，
得 以 書 面 委 託 配 偶 、 有 行 為 能 力 之 直 系 血 親 、 其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承 租 人 代 理 出 席 ； 受 託 人 於 受 託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占 全 部 區 分 所 有 權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或 以 單 一 區 分 所
有 權 計 算 之 人 數 超 過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數 五 分 之 一 者 ， 其 超
過 部 分 不 予 計 算。」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7條 所 明 定
， 其 立 法 意 旨 ， 係 為 保 障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行 使 區 分 所 有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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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會 議 表 決 權 之 權 利 ， 故 特 別 規 定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因 故 無
法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得 以 書 面 委 託 他 人 代 理 出 席
， 且 為 避 免 委 託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集 中 於 特 定 之 受 託 人 ， 於
條 文 但 書 中 限 制 其 受 託 之 比 例 及 人 數 。 惟 該 條 文 並 無 「
除 規 約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另 有 規 定 外 」 之 例 外 規 定 ，
故 有 關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委 託 他 人 代 理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除 受 託 比 例 及 人 數 ，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外 ， 其 受 託
人 表 決 權 行 使 之 限 制 ， 應 屬 委 託 人 之 委 託 權 限 ， 自 不 得
經 由 規 約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加 以 限 制 。 如 尚 有 個
案 執 行 疑 義 ， 請 檢 具 具 體 事 實 資 料 ， 逕 向 所 在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洽 詢 。    

三 、   按 都 市 更 新 條 例 （ 以 下 稱 本 條 例 ） 第 22條 第 1項 規 定 略
以 ， 實 施 者 擬 定 或 變 更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報 核 時 ， 應 取
得 一 定 比 例 之 所 有 權 人 數 及 所 有 權 之 同 意 。 至 於 土 地 或
合 法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自 由 處 分 其 所 有 物 ， 並 非 本 條 例 禁
止 事 項 。 另 都 市 更 新 團 體 設 立 管 理 及 解 散 辦 法 第 9條 明
定 ： 「 會 員 不 能 親 自 出 席 會 員 大 會 時 ， 得 以 書 面 委 託 他
人 代 理 ； ......」 ， 基 於 民 法 上 契 約 自 由 原 則 ， 會 員 自 得
授 予 受 託 人 處 理 一 定 事 務 之 權 限 ， 並 按 上 開 規 定 就 委 任
契 約 以 書 面 為 之 ， 並 無 受 託 人 代 理 會 員 人 數 之 限 制 規 定
。    

四、  至 於 涉 及 被 編 為 防 空 避 難 室 之 房 屋 如 何 變 更 地 目 ，以 及
把 部 分 房 屋 、 土 地 合 法 贈 與 多 數 他 人 持 有 ， 參 與 土 地 重
劃 有 無 違 法 之 處 等 情 ， 另 交 由 本 部 地 政 司 研 復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5.22.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30643號  

主 旨 ： 貴 會 詢 為 關 於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7條 第 3項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會 106年 5月 12日 (106)公 寓 字 第 032號 函 。    

二 、  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指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共 同 事 務 及
涉 及 權 利 義 務 之 有 關 事 項 ， 召 集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所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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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之 會 議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因 故 無 法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 ， 得 以 書 面 委 託 配 偶 、 有 行 為 能 力 之 直 系 血
親 、 其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承 租 人 代 理 出 席 ； 受 託 人 於 受
託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占 全 部 區 分 所 有 權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或
以 單 一 區 分 所 有 權 計 算 之 人 數 超 過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數 五
分 之 一 者 ， 其 超 過 部 分 不 予 計 算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條 第 7款 、 第 27條 第 3項 所 明 定 ， 故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因 故 無 法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 ， 僅 得 依 上 開 條 例 第
27條 第 3項 規 定 ， 以 書 面 委 託 配 偶 、 有 行 為 能 力 之 直 系
血 親 、 其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承 租 人 代 理 出 席 。 如 有 效 力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6.15.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36506號  

主 旨 ： 臺 端 詢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7條 之 相 關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6月 8日 函 。   

二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因 故 無 法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 ， 得
以 書 面 委 託 配 偶 、 有 行 為 能 力 之 直 系 血 親 、 其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承 租 人 代 理 出 席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27條 第 3項 所 明 定 ， 其 立 法 意 旨 係 為 保 障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行 使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表 決 權 之 權 利 ， 故
特 別 規 定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因 故 無 法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 ， 得 以 書 面 委 託 配 偶 、 有 行 為 能 力 之 直 系 血 親 、 其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承 租 人 代 理 出 席 ， 且 為 避 免 委 託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集 中 於 特 定 之 受 託 人 ， 於 條 文 但 書 中 限 制 其 受
託 之 比 例 及 人 數 ， 惟 該 條 文 並 未 限 制 受 託 人 僅 得 接 受 單
一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委 託 。 故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因 故 無 法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 ， 得 以 書 面 委 託 配 偶 出 席 ， 如 該 配
偶 另 符 合 前 項 規 定 為 其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其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 有 行 為 能 力 之 直 系 血 親 或 承 租 人 」 者 ， 可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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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託 代 理 出 席 ， 否 則 即 非 法 所 允 許 。   

三 、   另 按 「 各 專 有 部 分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有 一 表 決 權 。 數 人 共
有 一 專 有 部 分 者 ， 該 表 決 權 應 推 由 一 人 行 使 。 」 、 「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為 條 例 第 27條 第 1
項 及 第 29條 第 2項 所 明 定 ， 故 選 任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 如 係 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選 任 者 ， 因 該 條 文 並 無
「 除 規 約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另 有 規 定 外 」 之 例 外 規 定
， 故 有 關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委 託 配 偶 、 有 行 為 能 力 之 直 系 血
親 、 其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承 租 人 代 理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除 受 託 比 例 及 人 數 ，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外 ， 其 受 託
人 表 決 權 行 使 之 限 制，應 屬 委 託 人 之 委 託 權 限，與 第 27
條 第 3項 但 書 限 制 其 受 託 之 比 例 及 人 數 或 會 議 規 範 無 涉
。 如 尚 有 個 案 執 行 疑 義 ， 請 檢 具 詳 細 資 料 ，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9.08.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56907號  

主 旨 ： 關 於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申 請 組 織 報 備 、 書 面 委 託 及 管 理
委 員 會 職 務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未 署 明 日 期 函 (本 署 收 件 日 期 106年 8月 31日 )。   

二 、   按 「 …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若 依 規 約 規 定 選 任 ； 或 規
約 未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選 任 ， 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依 條 例 規 定 程 序 召 集 者 ， 即 具 法 律 效 力 ， 尚 無
涉 是 否 經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報 備 。 」 、 「 … … 是 以 報
備 證 明 僅 係 行 政 作 業 文 件 ， 申 請 報 備 文 件 如 有 不 實 之 情
事 ， 主 管 機 關 自 得 視 實 際 情 形 通 知 其 所 有 人 ， 作 成 註 銷
該 證 明 文 件 之 標 示 。 … … 」 為 本 部 營 建 署 98年 12月 4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80080035號 函 (如 附 件 一 )說 明 二 及 三
所 明 示 ， 故 有 關 行 政 機 關 受 理 組 織 報 備 之 效 力 及 應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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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為 ， 依 上 揭 函 釋 辦 理 。   

三 、   另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因 故 無 法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
， 得 以 書 面 委 託 配 偶 、 有 行 為 能 力 之 直 系 血 親 、 其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承 租 人 代 理 出 席 ； 受 託 人 於 受 託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占 全 部 區 分 所 有 權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或 以 單 一 區 分
所 有 權 計 算 之 人 數 超 過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數 五 分 之 一 者 ， 其
超 過 部 分 不 予 計 算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27條 第 3項 所 明 定 ， 又 按 「 … … 依 上 開 條 文 須
由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本 人 以 『 書 面 』 方 式 委 託 他 人 代 理
出 席 ， 始 具 效 力 ， 如 他 人 代 理 出 席 未 出 具 書 面 委 託 ， 自
無 法 納 入 該 會 議 出 席 人 數 之 計 算 。 另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配
偶 ， 非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本 人 ， 自 不 得 代 替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出
具 書 面 委 託 ， 且 其 代 理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 ， 須 出
具 書 面 委 託 ， 始 符 合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 」 為 本 部 96年 1月
10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960003747號 函 所 明 示 ， 故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委 託 他 人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依
上 開 函 釋 辦 理 。   

四 、   又 有 關 民 眾 依 「 政 府 資 訊 公 開 法 」 向 政 府 機 關 申 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組 織 報 備 資 料 時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可 否 代
表 拒 絕 提 供 資 料 予 申 請 人 閱 覽 複 製 ， 本 部 97年 3月 10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970801762號 函 (如 附 件 二 )已 有 明 示
， 依 上 開 函 釋 辦 理 。   

五 、   另 所 詢 管 理 委 員 會 做 成 違 反 規 約 規 定 之 決 議 乙 案 ， 按 「
… … 依 同 條 例 第 37條 規 定，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決 議 之 內 容
不 得 違 反 本 條 例 、 規 約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 有 違
反 規 約 之 情 形 ， 涉 及 私 權 爭 執 時 ， 除 得 依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外 ， 亦 得 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方 式 ， 要 求 管 理 委
員 會 執 行 該 決 議 事 項 ， 管 理 委 員 會 無 正 當 理 由 未 執 行 該
決 議 ， 顯 然 影 響 住 戶 權 益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依 條 例 第 48條 第 4款 規 定 處 罰。… … 」為 本 署 96年 6
月 12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60030622號 函 (如 附 件 三 )函 釋
在 案 ， 請 依 前 揭 函 釋 辦 理 。 倘 尚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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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9.13.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812360號  

主 旨 ： 關 於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選 任 事 宜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 據 法 務 部 106年 7月 18日 法 律 字 第 10603509850號 函
（ 如 附 件 1） 及 本 部 營 建 署 案 陳 貴 公 司 106年 3月 27日 世
字 第 10603273401號 函 辦 理 。   

二 、   按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本 條 例 ） 第 27條 第 1項
及 第 2項 規 定：「 各 專 有 部 分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有 1表 決 權
。數 人 共 有 1專 有 部 分 者，該 表 決 權 應 推 由 1人 行 使（ 第
1項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出 席 人 數 與 表 決 權 之 計 算
， 於 任 一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占 全 部 區 分 所 有 權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或 任 一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所 有 之 專 有 部 分
之 個 數 超 過 全 部 專 有 部 分 個 數 總 合 之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其 超 過 部 分 不 予 計 算 （ 第 2項 ） 。 」 已 明 定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出 席 人 數 及 表 決 權 之 計 算 方 式 ， 及 同 一 人 為
數 個 區 分 所 有 權 登 記 者 ，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出 席 人 數
及 表 決 權 之 計 算 之 限 制 ， 其 中 並 未 限 制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得
指 派 代 表 人 員 之 人 數 。 是 以 ， 行 政 機 關 為 公 寓 大 廈 數 個
專 有 部 分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時 ， 其 無 論 指 派 1名 或 數 名 員
工 代 表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均 無 不 可 ， 惟 仍 應 依 本
條 例 第 27條 第 1項 及 第 2項 規 定 計 算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出 席 人 數 及 表 決 權 。   

三 、   次 依 本 條 例 第 29條 規 定：「 公 寓 大 廈 應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推 選 管 理 負 責 人 （ 第 1項 ） 。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1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第 2項 ） 。 … … 」 該 條 對 於 自 然 人 或 法 人
為 數 個 區 分 所 有 權 登 記 者 ， 並 未 明 文 限 制 其 僅 得 被 選 任
為 1席 管 理 委 員 。 且 據 「 除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如 具 有 住 戶 之 身 份 ， 自 得 被 選 任 為 管 理
委 員 ， 其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得 依 前 揭 條 例 於 規 約 規 定 ，
未 規 定 者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為 之。」為 本 部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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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月 2日 台 內 營 字 第 0940083737號 函（ 如 附 件 2）所 明
示 ， 應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四 、   綜 上，本 條 例 第 29條 已 明 定 主 任 委 員、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係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如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需 為 專 有 部 分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始 得 被 選 任
、 推 選 為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負 責 人 時 ， 為 避 免
產 生 特 定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把 持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現 象 ， 無 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自 然 人 或 法 人 ， 均 應 以 被 選 認 為 一 名 管 理
委 員 為 限 ； 反 之 ， 除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公 寓 大 廈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承 租 人 或 其 他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同 意 而 為 專 有 部 分 之 使 用 者 或 業 經 取 得 停
車 空 間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者 ， 皆 得 被 選 任 為 管 理 委 員 。   

五 、   來 函 所 詢 事 宜 涉 屬 私 權 爭 執 ， 請 逕 洽 所 在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政 府 依 本 條 例 第 59條 之 1第 1項 規 定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02.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4639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27條 第 3款 委 任 及 有 關
法 人 委 託 規 定 之 疑 義 一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10月 23日 函 。  

二、  按「 … … 另 依 經 濟 部 94年 7月 26日 經 商 字 第 0940057624
0號 函 示 ， 『 按 公 司 為 法 人 一 種 ， 並 無 自 然 實 體 ， 應 指
派 代 表 人 行 使 權 利 。 』 ， 至 有 關 上 開 法 人 指 派 代 表 人 之
相 關 事 宜，請 依 經 濟 部 95年 3月 27日 經 商 字 第 09500532
900號 函 檢 送 該 部 79年 1月 31日 商 216577號 函 略 以 『 ．
． ． 該 代 表 人 與 法 人 間 ， 乃 該 代 表 人 受 任 為 法 人 處 理 事
務 ， 其 性 質 應 為 民 法 上 之 委 任 ， 該 代 表 人 向 公 司 辦 理 相
關 事 宜 ， 應 檢 具 何 項 文 件 ， 係 屬 公 司 內 部 事 項 ， 公 司 法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 宜 委 諸 公 司 自 行 決 定 ， 由 法 人 或 代 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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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具 足 資 證 明 其 委 任 之 關 係 文 件 以 憑 辦 理 。 』 之 規 定 辦
理。本 部 95年 4月 13日 台 內 營 字 第 0950056147號 函 已 有
明 釋 ； 次 按 『 公 寓 大 廈 之 住 戶 非 該 專 有 部 分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者 ， 除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被 選 任 、 推 選 為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負 責 人
。 』 為 同 條 例 第 29條 第 5項 所 明 定 ， 故 管 理 委 員 或 主 任
委 員 之 選 任 資 格 ， 自 應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或 規
約 規 定 為 之 。 惟 倘 公 司 法 人 依 上 開 規 定 符 合 選 任 資 格 者
， 且 經 選 任 為 管 理 委 員 或 主 任 委 員 時 ， 自 宜 委 諸 公 司 法
人 自 行 決 定 其 代 表 人。」為 本 署 99年 11月 18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90076996號 函 (如 附 件 )說 明 二 所 明 示，故 所 詢 法
人 擔 任 管 理 委 員 或 主 任 委 員 ， 依 上 開 函 釋 辦 理 。 倘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第二十八條 公寓大廈建築物所有權登記之區分所有權人達半數以上及

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半數以上時，起造人應於三個月內召

集區分所有權人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

推選管理負責人，並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 

前項起造人為數人時，應互推一人為之。出席區分所有權人

之人數或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未達第三十一條規定之定

額而未能成立管理委員會時，起造人應就同一議案重新召集

會議一次。 

起造人於召集區分所有權人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

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前，為公寓大廈之管理負責人。 

第二十九條 公寓大廈應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 

公寓大廈成立管理委員會者，應由管理委員互推一人為主任

委員，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理委員

之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

法與代理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有規

定者，從其規定。 

管理委員、主任委員及管理負責人之任期，依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或規約之規定，任期一至二年，主任委員、管理負責人、

負責財務管理及監察業務之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一次，其

餘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未規

定者，任期一年，主任委員、管理負責人、負責財務管理及

監察業務之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一次，其餘管理委員，連

選得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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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管理委員、主任委員及管理負責人任期屆滿未再選任或

有第二十條第二項所定之拒絕移交者，自任期屆滿日起，視

同解任。 

公寓大廈之住戶非該專有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者，除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或規約另有規定外，得被選任、推選為管

理委員、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 

公寓大廈未組成管理委員會且未推選管理負責人時，以第二

十五條區分所有權人互推之召集人或申請指定之臨時召集

人為管理負責人。區分所有權人無法互推召集人或申請指定

臨時召集人時，區分所有權人得申請直轄市、縣 (市) 主管

機關指定住戶一人為管理負責人，其任期至成立管理委員會、

推選管理負責人或互推召集人為止。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0.12.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64391號  

主 旨 ： 有 關 管 理 委 員 會 依 據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及 規 約 實 務 管 理
疑 義 1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府 106年 9月 29日 府 商 使 字 第 1060190809號 函 。   

二 、   按 「 管 理 委 員 會 ： 指 為 執 行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及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工 作 ，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選 任 住 戶 若
干 人 為 管 理 委 員 所 設 立 之 組 織 。 」 、 「 公 寓 大 廈 應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推 選 管 理 負 責 人 。 」 、 「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公 寓 大 廈 未 組 成 管 理 委 員 會
且 未 推 選 管 理 負 責 人 時 ， 以 第 二 十 五 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互
推 之 召 集 人 或 申 請 指 定 之 臨 時 召 集 人 為 管 理 負 責 人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無 法 互 推 召 集 人 或 申 請 指 定 臨 時 召 集 人 時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得 申 請 直 轄 市 、 縣  (市 )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住 戶 一 人 為 管 理 負 責 人 ， 其 任 期 至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 推
選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互 推 召 集 人 為 止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3條 第 9款 、 第 29條 第 1項 、 第 2
項 、 第 5項 所 明 定 ， 應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合 先 敘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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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次 依 「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應 由 召 集 人 於 開 會 前 十
日 以 書 面 載 明 開 會 內 容 ， 通 知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但 有 急
迫 情 事 須 召 開 臨 時 會 者 ， 得 以 公 告 為 之 ； 公 告 期 間 不 得
少 於 二 日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30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故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開 會 通 知 ，
自 應 依 前 揭 條 文 規 定 辦 理 。 惟 開 會 通 知 方 式 ， 條 例 並 無
相 關 規 定 。 」 為 本 署 96 年 6 月 25 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60032796號 書 函 （ 如 附 件 1） 所 明 示 。   

四 、   據 「 規 約 ：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增 進 共 同 利 益 ， 確
保 良 好 生 活 環 境 ，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共 同 遵 守
事 項 」 、 「 共 用 部 分 及 其 相 關 設 施 之 拆 除 、 重 大 修 繕 或
改 良 ， 應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為 之 。 」 、 「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 基 地 或 附 屬 設 施 之 管 理 使 用 及 其 他 住 戶 間 相
互 關 係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以 規 約 定 之 。 」 為 條 例
第 3條 第 12款 、 第 11條 第 1項 及 第 23條 第 1項 所 分 別 明 定
。   

五 、   按 「 利 害 關 係 人 於 必 要 時 ， 得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規 約 、 公
共 基 金 餘 額 、 會 計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財 務 報 表 、 欠 繳 公
共 基 金 與 應 分 攤 或 其 他 應 負 擔 費 用 情 形 、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及 前 條 會 議 紀 錄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不 得
拒 絕 」為 條 例 第 35條 所 明 定，又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0條 規
定 ： 「 本 條 例 第 26條 第 1項 第 4款 、 第 35條 及 第 36條 第 8
款 所 稱 會 計 憑 證 ， 指 證 明 會 計 事 項 之 原 始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指 日 記 帳 及 總 分 類 帳 ； 財 務 報 表 ， 指 公 共 基 金 之 現
金 收 支 表 及 管 理 維 護 費 之 現 金 收 支 表 及 財 產 目 錄 、 費 用
及 應 收 未 收 款 明 細 。 」 ， 已 有 明 定 ， 且 依 「 ......又 按 『
管 理 委 員 會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為 條 例 第 29條 第 2項
所 明 定，故 於 不 違 反 條 例 第 35條 規 定 之 前 提 下，針 對 該
閱 覽 或 影 印 之 程 序 、 時 間 及 其 相 關 事 務 之 執 行 方 法 ， 管
理 委 員 會 得 依 規 約 之 規 定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執 行。』為 本 部 94年 9月 7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940085732
號 函（ 如 附 件 ）所 明 釋。故 條 例 第 35條 規 定 之『 會 計 憑
證 』，依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0條 規 定，指 證 明 會 計 事 項 之
原 始 憑 證。至 於 條 例 第 35條 規 定 內 容 以 外 由 管 理 委 員 會
負 責 保 管 之 資 料 ， 其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之 相 關 事 宜 ， 得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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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或 規 約 規 定 之。」為 本 署 96年 12
月 5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60066744號 函 （ 如 附 件 2） 所 明
釋 。   

六 、   又 「 另 依 內 政 部  89 年  5 月  29 日 台  89 內 營 字 第  
8983520 號 函 說 明 三 所 釋：『 … … 如 因 規 約 決 議 事 項 效
力 有 所 爭 執 時 ， 自 宜 由 當 事 人 循 召 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依 規 約 變 更 （ 修 訂 ） 規 約 方 式 或 循 司 法 程 序 解 決 之 。 』
， 故 所 詢 有 關 規 約 內 容 之 爭 議 ， 請 依 上 開 函 釋 辦 理 。 」
為 本 署  103年 1月 23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30001802號 函
（ 如 附 件 3） 所 明 示 。   

七 、   依 條 例 第 59條 之 1第 1項 規 定 ：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為 處 理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 得 聘 請 資 深 之 專 家 、
學 者 及 建 築 師 、 律 師 ， 並 指 定 公 寓 大 廈 及 建 築 管 理 主 管
人 員 ， 組 設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 」 來 函 所 詢
事 宜 ， 如 有 爭 執 ， 係 屬 私 權 ， 宜 請 陳 情 人 洽 貴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來 函 所 詢 事 宜 ， 涉 屬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 係 屬 貴 管 權 責 ，
請 依 有 關 規 定 ， 本 於 職 權 核 處 逕 復 陳 情 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8.09.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49406號  

主 旨 ： 臺 端 詢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負 責 人 之 推 選 相 關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7月 31日 聲 請 函 釋 書 。   

二 、   按 「 管 理 負 責 人 ： 指 未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推 選 住 戶 一 人 或 依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三 項 、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六 項 規 定 為 負 責 管 理 公 寓 大 廈 事 務 者 。 」 、 「 公 寓 大 廈
應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推 選 管 理 負 責 人 。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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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公 寓 大 廈 之 住 戶 非 該 專 有 部
分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者 ， 除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被 選 任 、 推 選 為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負 責 人 。 」 、 「 本 條 例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三 項 所 定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互 推 一 人 為 召 集 人 ，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外
，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二 人 以 上 書 面 推 選 ， 經 公 告 十 日 後
生 效 。 前 項 被 推 選 人 為 數 人 或 公 告 期 間 另 有 他 人 被 推 選
時 ， 以 推 選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人 數 較 多 者 任 之 ； 人 數 相 同
時 ， 以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較 多 者 任 之 。 新 被 推 選 人 與
原 被 推 選 人 不 為 同 一 人 時 ， 公 告 日 數 應 自 新 被 推 選 人 被
推 選 之 次 日 起 算 。 前 二 項 之 推 選 人 於 推 選 後 喪 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資 格 時 ， 除 受 讓 人 另 為 意 思 表 示 者 外 ， 其 所 為 之
推 選 行 為 仍 為 有 效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推 選 管 理 負 責 人 時 ，
準 用 前 三 項 規 定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條 第 10款
、 第 29條 第 1項 、 第 2項 、 第 5項 及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7條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負 責 人 之 推
選 ， 請 依 前 揭 條 文 規 定 辦 理 。 如 尚 有 個 案 執 行 疑 義 ， 請
檢 具 詳 細 資 料 ，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6.07.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33400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貴 大 樓 規 約 第 二 十 二 條 與 第 二 十 六 條 選 任
的 規 約 與 本 署 所 訂 立 的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有 所 不 同 ， 並
有 矛 盾 之 處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5月 26日 函 。   

二 、   按 「 規 約 ：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增 進 共 同 利 益 ， 確
保 良 好 生 活 環 境 ，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共 同 遵 守
事 項 。 」 、 「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 基 地 或 附 屬 設 施 之 管 理 使
用 及 其 他 住 戶 間 相 互 關 係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以 規
約 定 之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稱 條 例 )第 3條 12
款 、 第 23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故 社 區 住 戶 之 相 互 關 係 得 以
規 約 約 定 之 ， 另 本 署 發 布 之 規 約 範 本 係 供 各 公 寓 大 廈 訂
定 規 約 時 之 參 考 ， 各 公 寓 大 廈 自 得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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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決 議 ， 訂 定 該 公 寓 大 廈 規 約 之 內 容 。   

三 、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指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共 同 事 務 及
涉 及 權 利 義 務 之 有 關 事 項 ， 召 集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所 舉
行 之 會 議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出 席 人 數 與 表 決
權 之 計 算 ， 於 任 一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占 全 部 區
分 所 有 權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或 任 一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所 有 之
專 有 部 分 之 個 數 超 過 全 部 專 有 部 分 個 數 總 合 之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其 超 過 部 分 不 予 計 算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出
席 ， 以 出 席 人 數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占 出
席 人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之 同 意 行 之 。 」 為 條 例
第 3條 第 7款 、 第 27條 第 2項 、 第 31條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請 依 上 揭 條 文 辦 理 。 另 有 關 函
詢 區 分 所 有 權 會 議 決 議 之 疑 義 ， 檢 送 本 署 95年 12月 22
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52920104號 函 （ 如 附 件 ） 供 參 。   

四 、   按 「 住 戶 ： 指 公 寓 大 廈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承 租 人 或 其 他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同 意 而 為 專 有 部 分 之 使 用 者 或 業 經 取
得 停 車 空 間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者 。 」 、 「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公 寓 大 廈 之 住 戶 非 該 專 有 部 分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者 ， 除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被 選 任 、 推 選 為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負 責 人。」為 條 例 第 3條 第 8款、第 29條 第 2項、第 5
項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社 區 管 理 委 員 選 任 事 宜 ， 請 依 上 揭 條
文 辦 理 。 徜 涉 及 個 案 執 行 疑 義 ， 請 檢 具 具 體 資 料 ，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4.18.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1060026643號

主 旨 ： 關 於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事 宜 一 案 ， 請 查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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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  

一 、   復 貴 院 106 年 3 月 29 日 南 院 崑 民 諭 106 簡 上 7 字 第
1060015834號 函 。    

二 、  按「 公 寓 大 廈 ： 指 構 造 上 或 使 用 上 或 在 建 築 執 照 設 計 圖
樣 標 有 明 確 界 線 ， 得 區 分 為 數 部 分 之 建 築 物 及 其 基 地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 指 為 執 行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及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工 作 ，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選 任 住 戶
若 干 人 為 管 理 委 員 所 設 立 之 組 織 。 」 、 「 公 寓 大 廈 應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推 選 管 理 負 責 人 。 」 分 別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本 條 例 ） 第 3條 第 1款 、 第 9款 及 第 29
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是 如 屬 條 例 規 定 所 訂 之 公 寓 大 廈 者 ，
應 依 上 開 規 定 應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推 選 管 理 負 責 人 ， 以
執 行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及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工 作 ， 與 依 零 售 市 場 管 理 條 例 規 定 成 立 之 管 理 委 員 會 有
別 。    

三、  次 依 本 條 例 第 1條 第 2項 及 第 26條 分 別 規 定：「 本 條 例 未
規 定 者 ， 適 用 其 他 法 令 之 規 定 。 」 、 「 非 封 閉 式 之 公 寓
大 廈 集 居 社 區 其 地 面 層 為 各 自 獨 立 之 數 幢 建 築 物 ， 且 區
內 屬 住 宅 與 辦 公 、 商 場 混 合 使 用 ， 其 辦 公 、 商 場 之 出 入
口 各 自 獨 立 之 公 寓 大 廈 ， 各 該 幢 內 之 辦 公 、 商 場 部 分 ，
得 就 該 幢 或 結 合 他 幢 內 之 辦 公 、 商 場 部 分 ， 經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過 半 數 書 面 同 意 ， 及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或 規 約 明 定 下 列 各 款 事 項 後 ， 以 該 辦 公 、 商 場 部 分 召 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 並 向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報 備 。 」 ， 有 關 分 別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一 節
， 應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所 詢 事 宜 涉 及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 宜
由 建 築 物 所 在 地 之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說 明 為 妥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3.09.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12246號  

主 旨 ： 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事 務 疑 義 1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2月 24日 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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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按 「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29條 第 2項
所 明 定 ， 並 參 酌 本 署 98 年 12 月 3 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80081665號 書 函 說 明 二（ 如 附 件 ），故 有 關 管 理 委 員
選 任 及 辭 職 方 式 ，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三 、  另 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指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共 同 事 務
及 涉 及 權 利 義 務 之 有 關 事 項 ， 召 集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所
舉 行 之 會 議 。 」 、 「 規 約 ：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增
進 共 同 利 益 ， 確 保 良 好 生 活 環 境 ，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共 同 遵 守 事 項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職 務 如 下 ：
一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之 執 行 。 」 為 條 例 第 3
條 第 7款、第 12款 及 第 36條 第 1款 所 明 定，故 有 關 如 何 發
放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出 席 費 ， 當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22.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08749號  

主 旨 ： 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之 疑 義 1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2月 11日 2份 陳 訴 書 。    

二 、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因 故 無 法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 ，
得 以 書 面 委 託 配 偶 、 有 行 為 能 力 之 直 系 血 親 、 其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承 租 人 代 理 出 席 ； 受 託 人 於 受 託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占 全 部 區 分 所 有 權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或 以 單 一 區 分 所
有 權 計 算 之 人 數 超 過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數 五 分 之 一 者 ， 其 超
過 部 分 不 予 計 算 。 」 、 「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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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7條 第 3項、第 29條 第 2
項 所 明 文 規 定 ， 故 所 詢 涉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1節 ， 規 約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未 規 定 者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02.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04368號  

主 旨 ： 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代 理 方 式 與 停 車 位 疑 義 1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1月 16日 106真 函 字 第 002號 函 。    

二、  關 於 法 定、增 設、獎 勵 停 車 位 之 定 義，本 署 92年 10月 31
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22917511號 書 函 說 明 二 已 有 明 示（ 如
附 件 ） 。 倘 有 個 案 認 定 疑 義 ，  請 檢 具 相 關 具 體 資 料 ，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洽 詢 。    

三 、  另 按「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9條 第 2項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管 理 委 員 之 代
理 ， 規 約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未 規 定 者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02.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1001405號  

主 旨：有 關 函 詢 住 戶 是 否 列 席 旁 聽 管 理 委 員 會 議 之 疑 義 1案，復
請 查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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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1月 4日 函 。    

二 、  按「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為 公 寓 大 廈
條 例 第 29條 第 2項 所 明 文 規 定 ， 故 所 詢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 住 戶 是 否 列 席 乙 節 ， 依 上 開 規 定 ， 規 約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未 規 定 者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03.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05319號  

主 旨：關 於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代 理 規 定 之 疑 義 1案，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1月 20日 函 。    

二 、  按「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29條 第 2項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之 代 理 ， 規 約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未 規 定 者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三、  另 有 關 桃 園 市 政 府 如 何 監 督 稽 核 與 是 否 得 依 條 例 規 定 處
罰 等 事 宜 ， 涉 個 案 執 行 疑 義 ， 請 檢 具 相 關 具 體 資 料 ，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洽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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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07.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02686號  

主 旨：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選 任 之 疑 義 1案，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1月 10日 申 請 書 。    

二 、  按「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9條 第 2項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管 理 委 員 選 任 之
疑 義 ， 涉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 規 約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未
規 定 者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三 、   另 關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委 員 補 選 1節 ， 按 公 寓 大 廈 規
約 範 本 第 12條 第 2項 第 4款 、 第 14條 第 4項 規 定 ： 「 管 理
委 員 出 缺 時 ， 由 候 補 委 員 依 序 遞 補 ， 其 任 期 以 補 足 原 管
理 委 員 所 遺 之 任 期 為 限 ， 並 視 一 任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開 議 決 議 之 額 數 ： 1.應 有 過 半 數 以 上 委 員 出 席 參 加
， 其 討 論 事 項 應 經 出 席 委 員 過 半 數 以 上 之 決 議 通 過 。 …
… 管 理 委 員 因 故 無 法 出 席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 得 以 書 面 委
託 。 1.其 他 管 理 委 員 出 席 ， 但 以 代 理 一 名 委 員 為 限 。 …
… 」 ， 故 管 理 委 員 因 辭 職 出 缺 時 ，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另 本 署 訂 定 之 規 約 範 本 僅 供 參 考 運 用 ， 應 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訂 定 之 規 約 為 依 據 ， 特 予 敘 明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22.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09473號  

主 旨 ： 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之 疑 義 1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會 106年 2月 14日 雲 （ 管 ） 字 第 1060201號 函 。    



98 

二 、  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指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共 同 事 務 及
涉 及 權 利 義 務 之 有 關 事 項 ， 召 集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所 舉
行 之 會 議 。 」 、 「 規 約 ：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增 進
共 同 利 益 ， 確 保 良 好 生 活 環 境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共 同 遵 守 事 項 。 」 、 「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及 管 理 負 責 人 之 任 期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之 規 定 ， 任 期 一 至 二 年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負 責 人 、 負 責 財 務 管 理 及 監 察 業 務 之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其 餘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 但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未 規 定 者 ， 任 期 一 年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負 責 人 、 負 責 財 務 管 理 及 監 察 業 務 之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其 餘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條 第 7款、第 12款、第 29條 第
2項 及 第 3項 所 明 文 規 定 ， 故 所 詢 監 察 委 員 職 務 之 內 容 ，
涉 管 理 委 員 之 權 限 ， 規 約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未 規 定
者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20.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08431號  

主 旨 ： 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之 疑 義 1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會 106年 2月 8日 風 尚 （ 函 ） 字 第 1060208號 函 。    

二 、   按 「 住 戶 ： 指 公 寓 大 廈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承 租 人 或 其 他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同 意 而 為 專 有 部 分 之 使 用 者 或 業 經 取
得 停 車 空 間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者 。 」 、 「 規 約 ：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增 進 共 同 利 益 ， 確 保 良 好 生 活 環 境 ，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共 同 遵 守 事 項 。 」 、 「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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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及 管 理 負 責 人 之 任 期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之 規
定 ， 任 期 一 至 二 年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負 責 人 、 負 責 財 務
管 理 及 監 察 業 務 之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其 餘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 但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未 規
定 者 ， 任 期 一 年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負 責 人 、 負 責 財 務 管
理 及 監 察 業 務 之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其 餘 管 理
委 員，連 選 得 連 任。」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條 第 8款
、第 12款、第 29條 第 2項 及 第 3項 所 明 文 規 定，故 所 詢 管
理 委 員 代 理 之 疑 義 ， 規 約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未 規 定
者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 另 所 詢 違 反 規 約 1節 ，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管 理 組 織 或 利 害 關 係 人 間 因 規
約 決 議 事 項 效 力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3.14.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13616號  

主 旨 ： 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事 務 疑 義 1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2月 24日 函 。    

二 、   按 「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前 項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及 管 理 負 責 人 任 期 屆 滿
未 再 選 任 或 有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項 所 定 之 拒 絕 移 交 者 ， 自 任
期 屆 滿 日 起 ， 視 同 解 任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第 29條 第 2項 及 第 4項 所 明 定，故 有 關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任 期 當 可 藉 由 規 約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定 之 ， 任
期 一 旦 屆 滿 視 同 解 任 ， 條 例 第 29條 第 4項 並 無 『 除 規 約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另 有 規 定 外 』 之 例 外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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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按 本 署 98年 7月 3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80041456號 函 說 明
三 略 以：「 … 符 合 上 開 規 定 之 召 集 人，自 得 依 條 例 第 30
條 至 第 34條 規 定 召 開 臨 時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並 無 須 以
條 例 第 25條 第 2項 所 定 情 形 ， 為 召 集 人 召 開 臨 時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要 件 。 」 故 有 關 召 集 人 推 選 產 生 後 之 開 會
疑 義 ， 請 依 上 開 釋 示 辦 理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3.15.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14735號  

主 旨 ： 關 於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遞 補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3月 8日 陳 情 書 (本 署 106年 3月 10日 收 件 )。    

二 、   按 「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9條 第 2項 所 明 定 ， 所 述 管 理
委 員 遞 補 疑 義 ， 涉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規 約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未 規 定 者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4.12.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20442號  

主 旨 ： 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事 務 疑 義 1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3月 30日 函 。    

二 、   有 關 受 託 人 受 託 之 比 例 及 人 數 之 疑 義 乙 案 ， 本 署 96年 2
月 13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60007790號 函 業 已 明 示 (如 附 件
)，如 有 個 案 執 行 疑 義，請 檢 具 相 關 具 體 資 料，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洽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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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另 按「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9條 第 2項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資 格 及 解 任 方 式 ， 規 約 有 約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未 規 定
者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 至 所 述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請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4.18.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1005950號  

主 旨 ： 關 於 臺 端 詢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復 臺 端 106年 4月 7日 電 話 陳 情 事 項 (本 署 民 眾 陳 情 案 件 辦
理 表 )。    

二、  按 本 署 98年 12月 4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80080035號 函 說 明
二 ： 「 …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會 若 依 規 約 規 定 選 任 ；
或 規 約 未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選 任 ， 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依 條 例 規 定 程 序 召 集 者 ， 即 具 法 律 效 力 ，
尚 無 涉 是 否 經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報 備 。 」 ， 是 以 ， 倘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選 任 依 規 約 規 定 ， 或 規 約 未 規
定 者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選 任 始 具 效 力 ， 不 以 向 縣
市 政 府 申 請 報 備 為 要 件 ， 且 應 依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之 規
定 執 行 管 理 委 員 之 職 務 。 至 於 未 依 前 述 規 定 程 序 選 任 之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會 ， 所 生 之 執 行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三 、   按 「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及 管 理 負 責 人 之 任 期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之 規 定 ， 任 期 一 至 二 年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負 責 人 、 負 責 財 務 管 理 及 監 察 業 務 之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其 餘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 但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未 規 定 者 ， 任 期 一 年 ， 主 任 委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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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負 責 人 、 負 責 財 務 管 理 及 監 察 業 務 之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其 餘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 」 為 公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稱 條 例 )第 29條 第 3項 所 明 定，故 有 關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之 任 期 及 其 連 任 次 數 ， 當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辦 理 。    

四 、  另 按「 管 理 委 員 會 ： 指 為 執 行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及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工 作 ，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選 任 住 戶
若 干 人 為 管 理 委 員 所 設 立 之 組 織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職 務 如 下 ： 一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之 執 行 。 二
、 共 有 及 共 用 部 分 之 清 潔 、 維 護 、 修 繕 及 一 般 改 良 。 三
、 公 寓 大 廈 及 其 周 圍 之 安 全 及 環 境 維 護 事 項 。 … … 十 一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及 其 附 屬 設 施 設 備 之 點 收 及
保 管 。 十 三 、 其 他 依 本 條 例 或 規 約 所 定 事 項 。 」 、 「 有
下 列 行 為 之 一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以 上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或 履 行
義 務 、 職 務 ； 屆 期 不 改 善 或 不 履 行 者 ， 得 連 續 處 罰 ： 四
、 管 理 負 責 人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無 正 當 理 由 未 執 行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一 款 、 第 五 款 至 第 十 二 款 所 定 之 職 務 ， 顯
然 影 響 住 戶 權 益 者。」為 條 例 第 3條 第 9款、第 36條 及 第
48條 第 4款 所 明 定 ， 故 管 理 委 員 會 應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
執 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工 作 。 倘 尚 有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疑 義
， 請 檢 具 具 體 相 關 資 料 ， 逕 向 當 地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5.17.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1060805979號

主 旨 ： 關 於 公 寓 大 廈 選 任 、 推 選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負
責 人 時 ，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行 政 機 關 時 ， 選 任 管 理 委 員
之 疑 義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依 據 本 部 營 建 署 案 陳 香 港 商 世 界 健 身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分 公 司 106年 3月 27日 世 字 第 10603273401號 函（ 如 附 件
） 辦 理 。    

二 、   按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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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公 寓 大 廈 之 住 戶 非 該 專 有 部 分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者 ， 除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被 選 任
、 推 選 為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負 責 人 。 …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9條 所 明 定 ， 合 先 敘 明 。    

三、  次 據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2條 第 2項 規 定：「 本 法 所 稱 行 政 機 關
， 係 指 代 表 國 家 、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或 其 他 行 政 主 體 表 示 意
思 ， 從 事 公 共 事 務 ， 具 有 單 獨 法 定 地 位 之 組 織 。 」 ， 似
指 行 政 機 關 本 身 不 具 有 權 利 能 力 ， 而 其 所 為 行 為 實 際 上
係 代 表 行 政 主 體 而 為 ， 最 終 之 權 利 義 務 關 係 均 係 歸 於 行
政 主 體 所 承 擔 ， 且 無 自 然 實 體 ， 應 指 派 代 表 人 行 使 權 利
。    

四 、  本 案 系 爭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選 任 、 推 選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負 責 人 時 ，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行 政 機 關 且 持 有 一
個 以 上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 參 與 選 任 之 代 表 方 式 ， 涉 及 行 政
程 序 法 或 民 法 有 關 行 政 機 關 如 何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行 使 選
任 權 利 一 節 ， 請 惠 示 卓 見 ， 俾 供 憑 處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5.17.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27572號  

主 旨 ： 關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於 召 開 相 關 選 務 工 作 與 管 理 委 員
改 選 相 關 疑 義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 據 立 法 委 員 施 義 芳 國 會 辦 公 室 106年 5月 4日 義 立 字 第
106037號 函 辦 理 兼 復 貴 管 理 委 員 會 106年 5月 2日 （ 106
） 水 蓮 管 字 第 1060502001號 函 。    

二 、   按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9條 所 明 定 ， 合 先 敘 明 。    

三 、   查 「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 以 下 簡 稱 個 資 法 ） 規 定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 以 下 簡 稱 管 委 會 ） 對 住 戶 個 人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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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蒐 集 或 處 理 ， 如 於 「 住 宅 行 政 」 （ 代 號 401） 特 定 目
的 內 ， 並 符 合 法 定 情 形 之 一 （ 如 ： 法 律 明 文 規 定 、 與 當
事 人 有 契 約 或 類 似 契 約 之 關 係 等 ） ， 得 於 蒐 集 之 特 定 目
的 必 要 範 圍 內 利 用 該 等 個 人 資 料 （ 個 資 法 第 5條 、 第 19
條 、 第 20條 1項 參 照 ） 。 （ 二 ） 管 委 會 如 對 住 戶 個 人 資
料 為 蒐 集 、 處 理 或 利 用 ， 自 應 符 合 上 述 規 範 ......」 為 法
務 部 104年 10月 19日 法 律 決 字 第 10400664920號 書 函 （
如 附 件 1） 所 明 示 。    

四 、  依「 另 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因 故 無 法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 ， 得 以 書 面 委 託 配 偶 、 有 行 為 能 力 之 直 系 血 親 、 其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承 租 人 代 理 出 席 ； 受 託 人 於 受 託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占 全 部 區 分 所 有 權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或 以 單 一
區 分 所 有 權 計 算 之 人 數 超 過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數 五 分 之 一
者 ， 其 超 過 部 分 不 予 計 算 。 』 為 條 例 第 27條 第 3項 所 明
定 ， 故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因 故 無 法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
， 得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 以 書 面 委 託 配 偶 、 有 行 為 能 力 之
直 系 血 親 、 其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承 租 人 代 理 出 席 ， 該 委
託 書 內 容 應 敘 明 該 次 會 議 之 時 間 、 委 託 人 與 受 託 人 之 姓
名 ， 並 明 確 表 達 委 託 關 係 ， 至 於 該 委 託 書 是 否 應 敘 明 受
託 人 身 分 乙 節 ， 條 例 並 無 明 文 ， 惟 管 理 委 員 會 不 得 以 委
託 書 未 符 格 式 或 未 加 蓋 管 理 委 員 會 章 ， 據 以 否 定 其 委 託
效 力 。  」 為 本 署 102 年 6 月 5 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1020034488號 書 函 （ 如 附 件 2） 所 明 釋 。    

五、  另 查 內 政 部 96年 9月 19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960805976號
函 （ 如 附 件 3） 已 明 示 ： 「 至 於 上 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出 席 委 託 書 ， 係 針 對 該 次 會 議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無 法 出 席 時
之 委 託 ， 其 內 容 當 敘 明 該 次 會 議 之 時 間 及 受 託 人 （ 代 理
人 ） 之 姓 名 ， 另 公 寓 大 廈 規 約 範 本 訂 有 『 會 議 出 席 委 託
書 』 之 格 式 ， 可 供 參 考 。 」    

六 、   又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依 前 條 規 定 未 獲 致 決 議 、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人 數 或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未 達 前
條 定 額 者 ， 召 集 人 得 就 同 一 議 案 重 新 召 集 會 議 ； 其 開 議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出 席 人 數 外 ，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三 人 並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出 席 ， 以 出 席 人 數 過 半 數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占 出 席 人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合 計 過 半 數 之 同 意 作 成 決 議 。 』 、 『 前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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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之 會 議 紀 錄 依 第 三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送 達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後 ，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得 於 七 日 內 以 書 面 表 示 反
對 意 見 。 書 面 反 對 意 見 未 超 過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半 數 時 ， 該 決 議 視 為 成 立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2條 第 1項 及 第 2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故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對 於 訂 定 規 約 及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議 案
， 召 開 第 一 次 會 議 未 獲 致 決 議 時 ， 召 集 人 自 得 就 同 一 議
案 重 新 召 集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其 決 議 之 成 立 ，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辦 理 。 」 、 「 針 對 『 同 一 議 案 』 重 新 召 集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始 有 條 例 第 32條 之 適 用，於 重 新 召 集
之 會 議 中 ， 自 不 得 以 臨 時 動 議 提 出 新 議 案 ， 亦 無 法 依 該
條 文 規 定 做 成 決 議。」分 別 為 本 署 96年 5月 7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60023118號 書 函 （ 如 附 件 4） 及 96年 9月 11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60049231號 函 （ 如 附 件 5） 所 明 釋 。  

七 、  來 函 所 詢 事 宜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及 函 釋 說 明 辦 理 。 如
尚 有 個 案 執 行 之 疑 義 ， 請 檢 具 具 體 資 料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5.22.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30640號  

主 旨 ： 貴 會 詢 為 關 於 管 理 委 員 會 選 任 及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計 算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會 106年 5月 8日 (106)公 寓 字 第 028號 函 。    

二 、  按「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出 席 ， 以 出 席 人 數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占 出 席 人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之 同 意 行 之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9條 第 2項 及 第 31條 所 明 定 ，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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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及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計 算 規 定 ，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6.07.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34088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貴 社 區 能 否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修 改 住
戶 規 約 ， 規 定 主 任 委 員 之 選 任 與 解 任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5月 31日 函 。   

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出 席 ， 以 出 席 人 數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占 出 席 人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之 同 意 行 之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9條 第 2項 及 第 31條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及 規 約 修 改 之 規 定 ，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如 尚 有 個 案 執 行 之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6.28.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39250號  

主 旨 ： 關 於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代 理 規 定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106年 6月 20日 (106)許 律 字 第 062001號 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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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9條 第 2項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代 理 規 定 ， 規 約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未 規 定 者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6.28.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39032號  

主 旨 ： 關 於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6月 22日 函 。   

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應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推 選 管 理 負 責 人 。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稱 條 例 )第 29條 第 1項 及 第 2項 定 有 明 文 ， 另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職 務，同 條 例 第 36條 亦 有 規 定。所 詢 有 關 主 任 委
員 權 限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乙 節 ，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三 、   復 按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得 委 任 或 僱 傭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登 記 證
或 認 可 證 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或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執
行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 、 「 從 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業 務 之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或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違 反 第 四 十 二 條 規 定 ， 未
經 領 得 登 記 證 、 認 可 證 或 經 廢 止 登 記 證 、 認 可 證 而 營 業
， 或 接 受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區 分 所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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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委 任 或 僱 傭 執 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服
務 業 務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勒 令 其 停 業 或 停
止 執 行 業 務 ， 並 處 新 臺 幣 四 萬 元 以 上 二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拒 不 遵 從 者 ，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罰 。  」 為 條 例 第 42條
、第 50條 所 明 定。故 執 行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應 依 上 揭 條 文 辦
理 。   

四 、   又 按 「 有 關 『 重 大 』 或 『 一 般 』 修 繕 、 維 護 及 改 良 之 認
定 ， 應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為 之 ， 如 認 定 產 生 異 議 ， 亦
應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中 議 決。」為 本 署 88年 5月 6日 88
營 署 建 字 第 09592號 函 所 明 示 (如 附 件 一 )。故 有 關 重 大 或
一 般 修 繕 、 維 護 及 改 良 之 認 定 ， 應 依 上 開 函 釋 辦 理 。   

五 、   關 於 函 詢 利 害 關 係 人 疑 義 乙 案 ， 本 部 營 建 署 93年 8月 11
日 台 內 營 字 第 0930085722號 函 (如 附 件 二 ) 已 有 明 釋 ，
請 依 上 開 函 釋 辦 理。另 按「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第 35條 之 規 定，其 立 法 目 的 係 賦 予 利 害 關 係 人
， 得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規 約 等 相 關 資 料 之 權 利 ， 自 不 得 以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決 議 限 制 其 權 利 。 … … 故 於 不 違 反 條 例
第 35條 規 定 之 前 提 下，針 對 該 閱 覽 或 影 印 之 程 序、時 間
及 其 相 關 事 務 之 執 行 方 法 ， 管 理 委 員 會 得 依 規 約 之 規 定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執 行。」為 本 部 94年 9月 7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940085732號 函 說 明 二 、 說 明 三 (如 附
件 三 )所 明 示，故 其 相 關 事 務 執 行 方 法，依 前 揭 函 釋 辦 理
。 倘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8.04.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48681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委 員 選 任 及 連 任 限 制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7月 28日 函 (本 署 收 件 日 期 106年 7月 31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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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9條 第 2項 所 明 定 ， 故 管 理 委 員 會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三 、   另 函 詢 有 關 於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負 責 人 、 負 責 財 務 管 理 及
監 察 業 務 之 管 理 委 員 於 任 期 中 停 止 職 務 或 於 任 期 未 屆
滿 前 解 任 ， 其 連 任 限 制 之 疑 義 ， 本 部 97年 1月 29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970800634號 函 (如 附 件 )業 以 明 示，請 依 上
揭 函 釋 辦 理 。 倘 尚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6.27.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37663號  

主 旨 ： 關 於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6月 14日 函 。   

二 、   按 「 管 理 委 員 會 ： 指 為 執 行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及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工 作 ，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選 任 住 戶 若
干 人 為 管 理 委 員 所 設 立 之 組 織 」 、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公 寓 大 廈 之 住 戶 非
該 專 有 部 分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者 ， 除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被 選 任 、 推 選 為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負 責 人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第 3條 第 9款、第 29條 第 2項、第 5項 所 明 定 ，
故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方 法 ， 依 上 揭 條 文 辦 理 。
如 尚 有 個 案 執 行 之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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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三 、   另 經 查 都 市 更 新 條 例 並 無 限 制 市 場 用 地 申 辦 都 市 更 新
， 惟 申 請 基 地 仍 應 符 合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所 定 更 新 單 元 劃 定
基 準 及 都 市 計 畫 相 關 法 規 之 規 定 ， 考 量 業 涉 都 市 更 新 實
務 執 行 事 項 ， 建 請 逕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單 位 瞭 解 續 處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9.14.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58832號  

主 旨 ： 關 於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選 任 及 停 車 位 之 使 用 管
理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9月 5日 函 (本 署 收 件 日 期 106年 9月 7日 )。   

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公 寓 大
廈 之 住 戶 非 該 專 有 部 分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者 ， 除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被 選 任 、 推 選 為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負 責 人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稱 條 例 )第 29條 第 2項 及 第 5項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規 定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辦 理 。 另 有 關 數 人 共 有 一 專 有 部 分 ， 其 共 有
人 登 記 為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得 否 被 選 為 管 理 委 員 疑 義 ， 本
署 98年 2月 24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80009790號 書 函 已 有
明 示 （ 如 附 件 ） 。   

三 、   另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指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共 同 事 務
及 涉 及 權 利 義 務 之 有 關 事 項 ， 召 集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所
舉 行 之 會 議 。 」 、 「 規 約 ：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增
進 共 同 利 益 ， 確 保 良 好 生 活 環 境 ，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共 同 遵 守 事 項 。 」 、 「 … … 防 空 避 難 設 備 ， 得 為
原 核 准 範 圍 之 使 用 ； 其 兼 作 停 車 空 間 使 用 者 ， 得 依 法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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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 收 費 停 車 使 用 。 」 、 「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 基 地 或 附 屬
設 施 之 管 理 使 用 及 其 他 住 戶 間 相 互 關 係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以 規 約 定 之 。 」 為 條 例 第 3條 第 7款 及 第 12款 、
第 16條 第 2項、第 23條 第 1項 所 明 定。故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停
車 位 之 使 用 管 理 自 得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或 於 規
約 訂 定 。 倘 尚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7.19.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49734號  

主 旨 ： 關 於 貴 院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無 效 疑 義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院 106年 6月 28日 北 院 隆 民 賢 105年 度 訴 5030字 第
1060012092號 函 。   

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 指 構 造 上 或 使 用 上 或 在 建 築 執 照 設 計 圖
樣 標 有 明 確 界 線 ，  得 區 分 為 數 部 分 之 建 築 物 及 其 基 地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 指 為 執 行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及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工 作 ，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選 任 住
戶 若 干 人 為 管 理 委 員 所 設 立 之 組 織 。 」 、 「 公 寓 大 廈 應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推 選 管 理 負 責 人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第 3條 第 1款、第 9款、第 29條 第 1
項 所 明 定 。 故 如 屬 本 條 例 所 稱 之 公 寓 大 廈 ， 自 應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推 選 管 理 負 責 人 ， 合 先 敘 明 。   

三 、   次 據 「 非 封 閉 式 之 公 寓 大 廈 集 居 社 區 其 地 面 層 為 各 自 獨
立 之 數 幢 建 築 物 ， 且 區 內 屬 住 宅 與 辦 公 、 商 場 混 合 使 用
， 其 辦 公 、 商 場 之 出 入 口 各 自 獨 立 之 公 寓 大 廈 ， 各 該 幢
內 之 辦 公 、 商 場 部 分 ， 得 就 該 幢 或 結 合 他 幢 內 之 辦 公 、
商 場 部 分 ， 經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過 半 數 書 面 同 意 ， 及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或 規 約 明 定 下 列 各 款 事 項 後 ， 以
該 辦 公 、 商 場 部 分 召 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 並 向 直 轄 市 、 縣  (市 ) 主 管 機 關 報 備 。 .......」 為
條 例 第 26條 所 明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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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來 函 所 詢 有 關 新 北 市 新 店 區 美 河 市 社 區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僅 就 C棟 部 分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是 否 符 合 條
例 第 26條 規 定 之 要 件 一 節 涉 及 個 案 事 實 認 定，宜 由 新 北
市 政 府 說 明 為 妥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1.13.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50081574號  

主 旨 ： 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相 關 疑 義 1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5年 12月 20日 105邦 字 第 887號 函 。    

二 、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因 故 無 法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 ，
得 以 書 面 委 託 配 偶 、 有 行 為 能 力 之 直 系 血 親 、 其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承 租 人 代 理 出 席 ； 受 託 人 於 受 託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占 全 部 區 分 所 有 權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或 以 單 一 區 分 所
有 權 計 算 之 人 數 超 過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數 五 分 之 一 者 ， 其 超
過 部 分 不 予 計 算 。 」 、 「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7條 第 3
項 及 第 29條 第 2項 所 明 文 規 定，且 本 署 105年 9月 6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50051594號 書 函 業 已 函 復 臺 端 在 案 （ 諒 達 ）
， 故 所 詢 有 關 代 理 出 席 及 管 理 委 員 任 期 之 疑 義 ，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三 、  另 有 關 消 防 罰 款 問 題 ， 非 本 署 職 掌 業 務 ， 請 另 洽 消 防 主
管 機 關 詢 問 ；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02.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4639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27條 第 3款 委 任 及 有 關
法 人 委 託 規 定 之 疑 義 一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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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復 臺 端 106年 10月 23日 函 。  

二、  按「 … … 另 依 經 濟 部 94年 7月 26日 經 商 字 第 0940057624
0號 函 示 ， 『 按 公 司 為 法 人 一 種 ， 並 無 自 然 實 體 ， 應 指
派 代 表 人 行 使 權 利 。 』 ， 至 有 關 上 開 法 人 指 派 代 表 人 之
相 關 事 宜，請 依 經 濟 部 95年 3月 27日 經 商 字 第 09500532
900號 函 檢 送 該 部 79年 1月 31日 商 216577號 函 略 以 『 ．
． ． 該 代 表 人 與 法 人 間 ， 乃 該 代 表 人 受 任 為 法 人 處 理 事
務 ， 其 性 質 應 為 民 法 上 之 委 任 ， 該 代 表 人 向 公 司 辦 理 相
關 事 宜 ， 應 檢 具 何 項 文 件 ， 係 屬 公 司 內 部 事 項 ， 公 司 法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 宜 委 諸 公 司 自 行 決 定 ， 由 法 人 或 代 表 人
出 具 足 資 證 明 其 委 任 之 關 係 文 件 以 憑 辦 理 。 』 之 規 定 辦
理。本 部 95年 4月 13日 台 內 營 字 第 0950056147號 函 已 有
明 釋 ； 次 按 『 公 寓 大 廈 之 住 戶 非 該 專 有 部 分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者 ， 除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被 選 任 、 推 選 為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負 責 人
。 』 為 同 條 例 第 29條 第 5項 所 明 定 ， 故 管 理 委 員 或 主 任
委 員 之 選 任 資 格 ， 自 應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或 規
約 規 定 為 之 。 惟 倘 公 司 法 人 依 上 開 規 定 符 合 選 任 資 格 者
， 且 經 選 任 為 管 理 委 員 或 主 任 委 員 時 ， 自 宜 委 諸 公 司 法
人 自 行 決 定 其 代 表 人。」為 本 署 99年 11月 18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90076996號 函 (如 附 件 )說 明 二 所 明 示，故 所 詢 法
人 擔 任 管 理 委 員 或 主 任 委 員 ， 依 上 開 函 釋 辦 理 。 倘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0.20.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2058號  

主 旨 ： 有 關 貴 會 函 詢 社 區 管 理 委 員 當 選 人 無 意 候 選 時 候 選 資 格
之 疑 義 一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會 106年 10月 12日 106森 字 第 106101201號 函 。  

二 、   按 「 本 條 例 未 規 定 者 ， 適 用 其 他 法 令 之 規 定 。 」 、「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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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稱 條 例 ） 第 1條 第 2項 及 第 29條 第 2項 所 明 文 ，
故 有 關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三 、  又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費 用 之 負 擔 ， 條 例 第 10條 第 2項 定 有 明 文 ， 其 費
用 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未 規 定 者 ，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再 按 「 … … 條 例 之 精 神
著 重 於 『 住 戶 自 治 』 ， 故 前 開 規 定 繳 納 相 關 費 用 分 擔 方
式，不 宜 由 公 部 門 介 入 訂 定。… … 」為 本 署 92年 3月 7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22903648號 書 函 業 已 函 示 在 案。致 涉 相
關 費 用 是 否 有 稅 費 繳 納 之 疑 義 ， 宜 檢 具 詳 細 資 料 逕 向 財
政 部 各 區 國 稅 局 洽 詢 。 如 有 個 案 費 用 分 擔 方 式 之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02.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4200號  

主 旨：有 關 貴 所 函 詢 於 公 寓 大 廈 管 委 會 會 議 時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請 求 列 席 旁 聽 或 發 言 管 委 會 得 否 拒 絕 之 疑 義 一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所 106年 10月 19日  

二 、  按「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9條 第 2項 所 明 文 ， 故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 含 列 席 旁 聽 規 定 ）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倘 涉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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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16.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9934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選 舉 投 票 方 式 爭 議 相 關 事 宜 之 疑 義 一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復 奉 交 下 臺 端 106年 11月 8日 函（ 本 署 收 件 日 期 106年 11
月 10日 ） 。  

二 、  按「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9條 第 2項 所 明 文 ， 故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倘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22.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11222號  

主 旨 ： 有 關 貴 會 函 詢 貴 社 區 第 1 屆 委 員 會 自 89 年 3 月 成 立 至
106年 10 月 止 未 曾 改 選，該 期 間 自 詡 主 任 委 員 業 已 喪 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資 格 ， 該 屆 委 員 任 職 時 時 效 是 否 違 反 相 關
條 例 ， 其 資 格 是 否 合 法 有 效 或 另 有 規 定 之 疑 義 一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會 106 年 11 月 15 日  

二 、   按 「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及 管 理 負 責 人 之 任 期 ， 依 區 分



116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之 規 定 ， 任 期 一 至 二 年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負 責 人 、 負 責 財 務 管 理 及 監 察 業 務 之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其 餘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 但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未 規 定 者 ， 任 期 一 年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負 責 人 、 負 責 財 務 管 理 及 監 察 業 務 之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其 餘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 前 項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及 管 理 負 責 人 任 期 屆 滿 未 再 選 任 或 有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項 所 定 之 拒 絕 移 交 者 ， 自 任 期 屆 滿 日 起 ， 視
同 解 任 。 公 寓 大 廈 之 住 戶 非 該 專 有 部 分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者 ， 除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被 選 任 、 推 選 為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負 責 人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稱 條 例 )第 29 條 第 3 項、第 4
 項 及 第 5 項 所 明 文 ， 故 有 關 管 理 委 員 之 任 期 ， 依 上 開
條 文 辦 理 。  

三、  另 按「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應 定 期 將 公 共 基 金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住 戶 應 分 擔 或 其 他 應 負 擔 費 用 之 收 支 、 保
管 及 運 用 情 形 公 告 ， 並 於 解 職 、 離 職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改 組
時 ， 將 公 共 基 金 收 支 情 形 、 會 計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財 務
報 表 、 印 鑑 及 餘 額 移 交 新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新 管 理 委 員 會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拒 絕 前 項 公 告 或 移 交 ， 經 催 告
於 七 日 內 仍 不 公 告 或 移 交 時 ， 得 報 請 主 管 機 關 或 訴 請 法
院 命 其 公 告 或 移 交 。 」 、 「 有 下 列 行 為 之 一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新 臺 幣 四 萬 元 以 上 二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或 履 行 義 務 ； 屆 期 不 改 善 或 不
履 行 者 ， 得 連 續 處 罰 ： 七 、 管 理 負 責 人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違 反 第 二 十 條 所 定 之 公 告 或 移 交 義 務 者 。 」 為 條
例 第 20 條 及 第 49 條 第 1 項 第 7 款 所 明 示 ， 故 有 關 公
共 基 金 移 交 依 上 開 條 文 辦 理 。 倘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22.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11377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選 任 事 宜 之 疑 義 ， 復 請
查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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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 年 11 月 15 日 陳 請 書 。  

二 、   按 「 另 按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為 條 例 第 29 條 第 2 項 所 明 定 ， 又 按 『 至 有 關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或 規 約 之 規 定 ， 應 依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規 定 程 序 召 集 或 訂 定 始 具 法 律 效 力 ， 並 不 以 向 縣 市
政 府 申 請 報 備 為 要 件。』為 本 部 90 年 2 月 12 日 台 90 
內 營 字 第 9082444號 函 示 在 案 ， 故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或 管 理 負 責 人 、 選 任 、 解 任 ， 應 依 規 約 之 規 定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並 不 以 向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申 請
報 備 為 要 件。… … 」為 本 署 95 年 9 月 18 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52914610 號 書 函 說 明  

三 、   所 明 示 ， 倘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30.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12730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之 疑 義 一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 年 11 月 20 日 函 。  

二 、  按「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9 條 第 2 項 所 明 文 ， 故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 請 依 上 開 條 例 辦 理 。 來 函 所 詢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之 內 容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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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30.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13246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依 照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相 關 法 規 規 定 ， 若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主 任 委 員 未 具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身 分 ， 是
否 不 符 擔 任 主 任 委 員 資 格 及 所 召 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是 否 無 效 之 疑 義 一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 年 11 月 17 日 陳 情 釋 示 書 。  

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之 住 戶 非 該 專 有 部 分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者 ，
除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被 選
任 、 推 選 為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負 責 人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除 第 二 十 八 條 規 定 外 ， 由 具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身 分 之 管 理 負 責 人 、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為 召 集 人 ； 管 理 負 責 人 、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喪 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資 格 日 起 ， 視 同 解 任 。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9 條 第 5 項 及 第 25 條 第 3 項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主 任 委 員 之 選 任 及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召 集
人 ， 依 上 開 條 文 辦 理 ， 倘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第三十條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由召集人於開會前十日以書面載明開

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但有急迫情事須召開臨時會者，

得以公告為之；公告期間不得少於二日。 

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應在前項開會通知中載明並公告之，不

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8.24.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54416號  

主 旨 ： 關 於 貴 會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0條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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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   

一 、   復 貴 會 106年 8月 18日 鄉 字 第 106103函 。   

二 、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應 由 召 集 人 於 開 會 前 十 日 以 書
面 載 明 開 會 內 容 ， 通 知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但 有 急 迫 情 事
須 召 開 臨 時 會 者 ， 得 以 公 告 為 之 ； 公 告 期 間 不 得 少 於 二
日 。 」 、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事 項 ， 應 在 前 項 開 會 通 知 中
載 明 並 公 告 之 ， 不 得 以 臨 時 動 議 提 出 。 」 分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第 30條 第 1項 及 第 2項 所 明 定
， 故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除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事 項 ， 不 得
以 臨 時 動 議 提 出 外 ， 其 他 事 項 （ 如 規 約 修 改 等 ） 是 否 不
得 以 臨 時 動 議 提 出 ， 條 例 並 無 明 文 。 至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成 立，當 依 條 例 第 31條 及 第 32條 之 規 定。倘
尚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第三十一條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分

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三分之二以上

出席，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

數區分所有權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行之。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6.07.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34088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貴 社 區 能 否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修 改 住
戶 規 約 ， 規 定 主 任 委 員 之 選 任 與 解 任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5月 31日 函 。   

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三 分 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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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出 席 ， 以 出 席 人 數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占 出 席 人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之 同 意 行 之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9條 第 2項 及 第 31條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及 規 約 修 改 之 規 定 ，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如 尚 有 個 案 執 行 之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6.07.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33400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貴 大 樓 規 約 第 二 十 二 條 與 第 二 十 六 條 選 任
的 規 約 與 本 署 所 訂 立 的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有 所 不 同 ， 並
有 矛 盾 之 處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5月 26日 函 。   

二 、   按 「 規 約 ：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增 進 共 同 利 益 ， 確
保 良 好 生 活 環 境 ，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共 同 遵 守
事 項 。 」 、 「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 基 地 或 附 屬 設 施 之 管 理 使
用 及 其 他 住 戶 間 相 互 關 係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以 規
約 定 之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稱 條 例 )第 3條 12
款 、 第 23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故 社 區 住 戶 之 相 互 關 係 得 以
規 約 約 定 之 ， 另 本 署 發 布 之 規 約 範 本 係 供 各 公 寓 大 廈 訂
定 規 約 時 之 參 考 ， 各 公 寓 大 廈 自 得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訂 定 該 公 寓 大 廈 規 約 之 內 容 。   

三 、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指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共 同 事 務 及
涉 及 權 利 義 務 之 有 關 事 項 ， 召 集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所 舉
行 之 會 議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出 席 人 數 與 表 決
權 之 計 算 ， 於 任 一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占 全 部 區
分 所 有 權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或 任 一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所 有 之
專 有 部 分 之 個 數 超 過 全 部 專 有 部 分 個 數 總 合 之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其 超 過 部 分 不 予 計 算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出
席 ， 以 出 席 人 數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占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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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人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之 同 意 行 之 。 」 為 條 例
第 3條 第 7款 、 第 27條 第 2項 、 第 31條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請 依 上 揭 條 文 辦 理 。 另 有 關 函
詢 區 分 所 有 權 會 議 決 議 之 疑 義 ， 檢 送 本 署 95年 12月 22
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52920104號 函 （ 如 附 件 ） 供 參 。   

四 、   按 「 住 戶 ： 指 公 寓 大 廈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承 租 人 或 其 他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同 意 而 為 專 有 部 分 之 使 用 者 或 業 經 取
得 停 車 空 間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者 。 」 、 「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公 寓 大 廈 之 住 戶 非 該 專 有 部 分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者 ， 除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被 選 任 、 推 選 為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負 責 人。」為 條 例 第 3條 第 8款、第 29條 第 2項、第 5
項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社 區 管 理 委 員 選 任 事 宜 ， 請 依 上 揭 條
文 辦 理 。 徜 涉 及 個 案 執 行 疑 義 ， 請 檢 具 具 體 資 料 ，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16.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06915號  

主 旨 ： 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之 疑 義 1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事 務 所 106 年 2 月 1 日 曾 建 師 字 第
201700201001號 函 。    

二 、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出 席 ， 以 出 席 人 數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占 出 席 人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之
同 意 行 之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依 前 條 規 定 未 獲 致
決 議 、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人 數 或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未 達 前 條 定 額 者 ， 召 集 人 得 就 同 一 議 案 重 新 召 集 會 議
； 其 開 議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出 席 人 數 外 ，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三 人 並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五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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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一 以 上 出 席 ， 以 出 席 人 數 過 半 數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占 出 席 人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合 計 過 半 數 之 同 意 作 成 決 議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1條 及 第 32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故
所 詢 之 疑 義 ，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三 、   另 「 … … ， 故 針 對 『 同 一 議 案 』 重 新 召 集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始 有 條 例 第 32條 之 適 用，於 重 新 召 集 之 會 議 中
， 自 不 得 以 臨 時 動 議 提 出 新 議 案 ， 亦 無 法 依 該 條 文 規 定
作 成 決 議 。 」 為 本 署 96 年 9 月 11 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60049231號 函 已 有 明 示 ， 特 予 敘 明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7.04.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40895號  

主 旨 ： 關 於 臺 端 函 詢 召 開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6月 24日 函 。   

二 、   按 「 … …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同 意 之 計 算 ， 均 係 以
『 出 席 人 數 』 作 為 計 算 基 準 … … 至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開 會 後 如 有 部 分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離 席 或 不 在 場 等 情 形 ， 經
清 點 在 場 人 數 後，在 場 人 數 如 仍 符 合 條 例 第 31條 規 出 席
人 數 之 規 定 時 ， 其 作 成 決 議 之 分 母 數 以 清 點 後 在 場 人 數
計 算 之 。 」 為 本 部 103 年 3 月 28 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1030125015號 函 所 明 示 (如 附 件 )，故 有 關 召 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進 行 議 案 表 決 時 之 表 決 人 數 ， 依 上 揭 函 釋 辦 理
。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15.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834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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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 ： 關 於 臺 端 陳 述 公 寓 大 廈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出 席 人 數
、 屋 頂 修 繕 費 用 之 分 擔 等 疑 義 1案 ， 請 查 照  

說 明 ：  

一 、   依 據 法 務 部 106年 11月 03日 法 律 決 字 第 10600184200號
移 文 單 辦 理 。  

二 、   按 「 查 『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各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使 用 人 為 之 ，
並 負 擔 其 費 用 。 』 、 『 共 用 部 份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為 之 。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負 擔 。
其 費 用 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10條 第 1
項 、 第 2項 所 明 定 。 按 樓 頂 平 台 除 約 定 專 用 者 ， 其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費 用 ， 依 條 例 第 10條 第 1項 規 定 辦 理 外 ，
為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 其 修 繕 、 管 理 、 維 謢 費 用 ， 應 依
條 例 第 10條 第 2項 規 定 辦 理 」。為 本 署 93年 5月 18日 營 建
管 字 第 0930031236號 函 （ 如 附 件 1） 所 明 釋 。  

三 、   次 據 「 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出 席 ， 以 出 席 人 數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占 出 席 人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之 同 意 行 之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1條 所 明 定 ，
上 開 條 文 所 稱 出 席 人 數 ， 應 以 該 次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簽
名 簿 之 人 數 為 依 據 。 」 為 本 署 100年 10月 17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00064825號 書 函 （ 如 附 件 2） 所 明 釋 。  

四 、  來 函 所 詢 事 宜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如 仍 有 疑 義 ， 涉 屬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 係 屬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權 責 ， 宜 請 檢 具 具 體 詳
實 資 料 逕 向 建 築 物 所 在 地 主 管 機 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06.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465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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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有 關 臺 端 函 詢  管 委 會 及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相 關 決 議 是 否
合 法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10月 23日 函 。  

二 、   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8條 執 行 之 疑 義 乙 案 ， 檢
附 本 部 98年 12月 7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80081970號 函（ 附 件
1） 供 參 。  

三 、   另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出 席 ， 以 出 席 人 數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占 出 席 人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之 同 意 行 之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稱 條 例 ） 第
31條 所 明 文，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應 踐 行 條 例 第 30條 至 第 32條 及 第 34條 規 定 程 序
， 始 有 效 力 。 四 、 又 按 「 規 約 除 應 載 明 專 有 部 分 及 共 用
部 分 範 圍 外 ， 下 列 各 款 事 項 ， 非 經 載 明 於 規 約 者 ， 不 生
效 力 ： 四 、 違 反 義 務 之 處 理 方 式 。 」 為 條 例 第 23條 第 2
項 第 4款 所 明 文 。 另 本 部 94年 7月 28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940084983號 函（ 如 附 件 2）說 明 三 ︰「 … … 故 不 宜 以
住 戶 未 繳 交 公 共 基 金 或 管 理 費 或 其 他 負 擔 之 費 用 為 由
， 剝 奪 其 一 般 昇 降 機 或 緊 急 昇 降 機 等 共 用 部 分 使 用 之 權
， 影 響 其 生 活 利 用 上 不 可 或 缺 之 權 利 。 」 故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違 反 義 務 之 處 理 方 式 依 上 開 條 文 及 函 釋 辦 理
。 倘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15.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8341號  

主 旨 ： 關 於 臺 端 陳 述 公 寓 大 廈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出 席 人 數
、 屋 頂 修 繕 費 用 之 分 擔 等 疑 義 1案 ， 請 查 照  

說 明 ：  

一 、   依 據 法 務 部 106年 11月 03日 法 律 決 字 第 106001842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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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文 單 辦 理 。  

二 、   按 「 查 『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各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使 用 人 為 之 ，
並 負 擔 其 費 用 。 』 、 『 共 用 部 份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為 之 。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負 擔 。
其 費 用 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10條 第 1
項 、 第 2項 所 明 定 。 按 樓 頂 平 台 除 約 定 專 用 者 ， 其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費 用 ， 依 條 例 第 10條 第 1項 規 定 辦 理 外 ，
為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 其 修 繕 、 管 理 、 維 謢 費 用 ， 應 依
條 例 第 10條 第 2項 規 定 辦 理 」。為 本 署 93年 5月 18日 營 建
管 字 第 0930031236號 函 （ 如 附 件 1） 所 明 釋 。  

三 、   次 據 「 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出 席 ， 以 出 席 人 數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占 出 席 人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之 同 意 行 之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1條 所 明 定 ，
上 開 條 文 所 稱 出 席 人 數 ， 應 以 該 次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簽
名 簿 之 人 數 為 依 據 。 」 為 本 署 100年 10月 17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00064825號 書 函 （ 如 附 件 2） 所 明 釋 。  

四 、  來 函 所 詢 事 宜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如 仍 有 疑 義 ， 涉 屬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 係 屬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權 責 ， 宜 請 檢 具 具 體 詳
實 資 料 逕 向 建 築 物 所 在 地 主 管 機 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30.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12887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貴 社 區 106 年 決 議 通 過 64 部 電 梯 更 新 案
， 諸 多 違 反 違 反 社 區 規 約 不 符 法 制 等 之 疑 義 一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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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復 臺 端 106 年 11 月 20 日 陳 情 函 。  

二 、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出 席 ， 以 出 席 人 數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占 出 席 人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之
同 意 行 之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1 條 所 明 文 ， 故
有 關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依 上 開 條 文 辦 理 ， 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應 踐 行 條 例 第 30 條 至 第 32 條 及
第 34 條 規 定 程 序，始 有 效 力。另 按「 另 按 本 署 88 年 5 月
6 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592 號 函 釋 規 定 有 關『 重 大 』或『
一 般 』 修 繕 、 維 護 及 改 良 之 認 定 ， 應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為 之 ， 如 認 定 產 生 異 議 ， 亦 應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中
議 決 ， 故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 重 大 修 繕 或 改 良 』 之 認 定 ， 其
相 關 費 用 支 付 及 分 擔 ， 應 依 上 開 條 例 規 定 及 函 釋 說 明 辦
理 」 為 本 署 96 年 6 月 12 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60030622 
號 函 （ 如 附 件 ） 說 明 二 所 明 釋 ， 故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 重 大
修 繕 或 改 良 」 之 認 定 依 上 開 函 釋 辦 理 。 倘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第三十二條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依前條規定未獲致決議、出席區分所有

權人之人數或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未達前條定額者，召集

人得就同一議案重新召集會議；其開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出席

人數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三人並五分之一以上及其區分所

有權比例合計五分之一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

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合計過半數之同意作

成決議。 

前項決議之會議紀錄依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送達各區分

所有權人後，各區分所有權人得於七日內以書面表示反對意

見。書面反對意見未超過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

比例合計半數時，該決議視為成立。 

第一項會議主席應於會議決議成立後十日內以書面送達全

體區分所有權人並公告之。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16.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06915號  

主 旨 ： 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之 疑 義 1案 ， 復 請 查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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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 一 、   復 貴 事 務 所 106 年 2 月 1 日 曾 建 師 字 第
201700201001號 函 。    

二 、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出 席 ， 以 出 席 人 數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占 出 席 人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之
同 意 行 之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依 前 條 規 定 未 獲 致
決 議 、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人 數 或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未 達 前 條 定 額 者 ， 召 集 人 得 就 同 一 議 案 重 新 召 集 會 議
； 其 開 議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出 席 人 數 外 ，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三 人 並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出 席 ， 以 出 席 人 數 過 半 數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占 出 席 人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合 計 過 半 數 之 同 意 作 成 決 議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1條 及 第 32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故
所 詢 之 疑 義 ，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三 、   另 「 … … ， 故 針 對 『 同 一 議 案 』 重 新 召 集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始 有 條 例 第 32條 之 適 用，於 重 新 召 集 之 會 議 中
， 自 不 得 以 臨 時 動 議 提 出 新 議 案 ， 亦 無 法 依 該 條 文 規 定
作 成 決 議 。 」 為 本 署 96 年 9 月 11 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60049231號 函 已 有 明 示 ， 特 予 敘 明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5.17.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24568號  

主 旨：有 關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報 備 事 項 處 理 原 則 第 8點 執 行 疑 義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局 106年 4月 20日 新 北 工 寓 字 第 1060701777號 函 。    

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報 備 事 項 處 理 原 則 第 4點 及 第 8點 已 分 別 明
定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申 請 報 備 之 申 請 人 應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負 責 人 。 報 備 事 項 係 依 本 條 例 第
32條 規 定 重 新 召 集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所 得 決 議 者，除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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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第 5點 至 第 7點 規 定 之 文 件 外，應 依 出 席 未 達 定 額 或 未
獲 致 決 議 之 情 形 ， 再 檢 具 其 他 文 件 ， 格 式 如 附 件 一 之 一
、 附 件 六 之 一 及 附 件 六 之 二  ， 合 先 敘 明 。    

三 、  次 據「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依 前 條 規 定 未 獲 致 決 議 、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人 數 或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未 達 前
條 定 額 者 ， 召 集 人 得 就 同 一 議 案 重 新 召 集 會 議 ； 其 開 議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出 席 人 數 外 ，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三 人 並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出 席 ， 以 出 席 人 數 過 半 數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占 出 席 人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合 計 過 半 數 之 同 意 作 成 決 議 。 」 、 「 前 項
決 議 之 會 議 紀 錄 依 第 34條 第 1項 規 定 送 達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後 ，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得 於 7日 內 以 書 面 表 示 反 對 意 見
。 書 面 反 對 意 見 未 超 過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半 數 時 ， 該 決 議 視 為 成 立 。 」 、 「 第 1項 會
議 主 席 應 於 會 議 決 議 成 立 後 10日 內 以 書 面 送 達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並 公 告 之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應 作 成
會 議 紀 錄 ， 載 明 開 會 經 過 及 決 議 事 項 ， 由 主 席 簽 名 ， 於
會 後 15日 內 送 達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並 公 告 之。」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32條 第 1項 、 第 2項 、 第 3
項 及 第 34條 第 1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 故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依 條 例 第 32條 第 1項 作 成 決 議 時 ， 其 決 議 之 成 立 ， 須 踐
行 同 條 文 第 2項 規 定 之 程 序，並 依 同 條 文 第 3項 規 定，會
議 主 席 應 於 會 議 決 議 成 立 後 十 日 內 以 書 面 送 達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並 公 告 之 。    

四 、  貴 局 來 函 所 詢 事 宜 ， 涉 屬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 係 屬 貴 管 權 責
， 請 依 有 關 規 定 ， 本 於 職 權 核 處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5.17.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27572號  

主 旨 ： 關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於 召 開 相 關 選 務 工 作 與 管 理 委 員
改 選 相 關 疑 義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 據 立 法 委 員 施 義 芳 國 會 辦 公 室 106年 5月 4日 義 立 字 第
106037號 函 辦 理 兼 復 貴 管 理 委 員 會 106年 5月 2日 （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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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蓮 管 字 第 1060502001號 函 。    

二 、   按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9條 所 明 定 ， 合 先 敘 明 。    

三 、   查 「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 以 下 簡 稱 個 資 法 ） 規 定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 以 下 簡 稱 管 委 會 ） 對 住 戶 個 人 資 料
之 蒐 集 或 處 理 ， 如 於 「 住 宅 行 政 」 （ 代 號 401） 特 定 目
的 內 ， 並 符 合 法 定 情 形 之 一 （ 如 ： 法 律 明 文 規 定 、 與 當
事 人 有 契 約 或 類 似 契 約 之 關 係 等 ） ， 得 於 蒐 集 之 特 定 目
的 必 要 範 圍 內 利 用 該 等 個 人 資 料 （ 個 資 法 第 5條 、 第 19
條 、 第 20條 1項 參 照 ） 。 （ 二 ） 管 委 會 如 對 住 戶 個 人 資
料 為 蒐 集 、 處 理 或 利 用 ， 自 應 符 合 上 述 規 範 ......」 為 法
務 部 104年 10月 19日 法 律 決 字 第 10400664920號 書 函 （
如 附 件 1） 所 明 示 。    

四 、  依「 另 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因 故 無 法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 ， 得 以 書 面 委 託 配 偶 、 有 行 為 能 力 之 直 系 血 親 、 其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承 租 人 代 理 出 席 ； 受 託 人 於 受 託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占 全 部 區 分 所 有 權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或 以 單 一
區 分 所 有 權 計 算 之 人 數 超 過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數 五 分 之 一
者 ， 其 超 過 部 分 不 予 計 算 。 』 為 條 例 第 27條 第 3項 所 明
定 ， 故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因 故 無 法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
， 得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 以 書 面 委 託 配 偶 、 有 行 為 能 力 之
直 系 血 親 、 其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承 租 人 代 理 出 席 ， 該 委
託 書 內 容 應 敘 明 該 次 會 議 之 時 間 、 委 託 人 與 受 託 人 之 姓
名 ， 並 明 確 表 達 委 託 關 係 ， 至 於 該 委 託 書 是 否 應 敘 明 受
託 人 身 分 乙 節 ， 條 例 並 無 明 文 ， 惟 管 理 委 員 會 不 得 以 委
託 書 未 符 格 式 或 未 加 蓋 管 理 委 員 會 章 ， 據 以 否 定 其 委 託
效 力 。  」 為 本 署 102 年 6 月 5 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1020034488號 書 函 （ 如 附 件 2） 所 明 釋 。    

五、  另 查 內 政 部 96年 9月 19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960805976號
函 （ 如 附 件 3） 已 明 示 ： 「 至 於 上 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出 席 委 託 書 ， 係 針 對 該 次 會 議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無 法 出 席 時
之 委 託 ， 其 內 容 當 敘 明 該 次 會 議 之 時 間 及 受 託 人 （ 代 理
人 ） 之 姓 名 ， 另 公 寓 大 廈 規 約 範 本 訂 有 『 會 議 出 席 委 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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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 之 格 式 ， 可 供 參 考 。 」    

六 、   又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依 前 條 規 定 未 獲 致 決 議 、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人 數 或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未 達 前
條 定 額 者 ， 召 集 人 得 就 同 一 議 案 重 新 召 集 會 議 ； 其 開 議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出 席 人 數 外 ，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三 人 並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出 席 ， 以 出 席 人 數 過 半 數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占 出 席 人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合 計 過 半 數 之 同 意 作 成 決 議 。 』 、 『 前 項
決 議 之 會 議 紀 錄 依 第 三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送 達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後 ，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得 於 七 日 內 以 書 面 表 示 反
對 意 見 。 書 面 反 對 意 見 未 超 過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半 數 時 ， 該 決 議 視 為 成 立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2條 第 1項 及 第 2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故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對 於 訂 定 規 約 及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議 案
， 召 開 第 一 次 會 議 未 獲 致 決 議 時 ， 召 集 人 自 得 就 同 一 議
案 重 新 召 集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其 決 議 之 成 立 ，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辦 理 。 」 、 「 針 對 『 同 一 議 案 』 重 新 召 集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始 有 條 例 第 32條 之 適 用，於 重 新 召 集
之 會 議 中 ， 自 不 得 以 臨 時 動 議 提 出 新 議 案 ， 亦 無 法 依 該
條 文 規 定 做 成 決 議。」分 別 為 本 署 96年 5月 7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60023118號 書 函 （ 如 附 件 4） 及 96年 9月 11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60049231號 函 （ 如 附 件 5） 所 明 釋 。  

七 、  來 函 所 詢 事 宜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及 函 釋 說 明 辦 理 。 如
尚 有 個 案 執 行 之 疑 義 ， 請 檢 具 具 體 資 料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0.20.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2105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依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2條 規 定 召 開 第 二 次 會 議 決 議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10月 12日 函 （ 本 署 收 件 日 期 106年 10月 16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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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依 前 條 規 定 未 獲 致 決 議 、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人 數 或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未 達 前 條
定 額 者 ， 召 集 人 得 就 同 一 議 案 重 新 召 集 會 議 ； 其 開 議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出 席 人 數 外 ，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三 人 並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出
席 ， 以 出 席 人 數 過 半 數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占 出 席 人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合 計 過 半 數 之 同 意 作 成 決 議 。 前 項 決 議 之 會
議 紀 錄 依 第 三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送 達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後 ，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得 於 七 日 內 以 書 面 表 示 反 對 意 見 。
書 面 反 對 意 見 未 超 過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半 數 時 ， 該 決 議 視 為 成 立 。 第 一 項 會 議 主 席
應 於 會 議 決 議 成 立 後 十 日 內 以 書 面 送 達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並 公 告 之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稱 條 例 ）
第 32條 所 明 示，故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表 示 反 對 意 見 依 上 開 條
文 辦 理。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應 踐 行 條 例 第 30
條 至 第 32條 及 第 34條 規 定 程 序，始 有 效 力。另 按「 … …
如 因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產 生 執 行 疑 義 ， 除 得 再 召 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作 成 決 議 外 ，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循 司 法 程 途 徑 解 決。」為 本 署 96年 9月 5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60048019號 書 函 所 明 文，倘 涉 爭 議，係 屬 私 權，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06.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4658號  

主 旨：有 關 臺 端 函 詢  管 委 會 及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相 關 決 議 是 否
合 法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10月 23日 函 。  

二 、   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8條 執 行 之 疑 義 乙 案 ， 檢
附 本 部 98年 12月 7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80081970號 函（ 附 件
1） 供 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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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另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出 席 ， 以 出 席 人 數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占 出 席 人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之 同 意 行 之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稱 條 例 ） 第
31條 所 明 文，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應 踐 行 條 例 第 30條 至 第 32條 及 第 34條 規 定 程 序
， 始 有 效 力 。 四 、 又 按 「 規 約 除 應 載 明 專 有 部 分 及 共 用
部 分 範 圍 外 ， 下 列 各 款 事 項 ， 非 經 載 明 於 規 約 者 ， 不 生
效 力 ： 四 、 違 反 義 務 之 處 理 方 式 。 」 為 條 例 第 23條 第 2
項 第 4款 所 明 文 。 另 本 部 94年 7月 28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940084983號 函（ 如 附 件 2）說 明 三 ︰「 … … 故 不 宜 以
住 戶 未 繳 交 公 共 基 金 或 管 理 費 或 其 他 負 擔 之 費 用 為 由
， 剝 奪 其 一 般 昇 降 機 或 緊 急 昇 降 機 等 共 用 部 分 使 用 之 權
， 影 響 其 生 活 利 用 上 不 可 或 缺 之 權 利 。 」 故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違 反 義 務 之 處 理 方 式 依 上 開 條 文 及 函 釋 辦 理
。 倘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第三十三條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未經依下列各款事項辦理者，

不生效力： 

一、專有部分經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約定為約定共用部分者，

應經該專有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同意。 

二、公寓大廈外牆面、樓頂平臺，設置廣告物、無線電台基

地台等類似強波發射設備或其他類似之行為，設置於屋

頂者，應經頂層區分所有權人同意；設置其他樓層者，

應經該樓層區分所有權人同意。該層住戶，並得參加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陳述意見。 

三、依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成立之約定專用部分變更時，

應經使用該約定專用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但該約

定專用顯已違反公共利益，經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

訴請法院判決確定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四條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作成會議紀錄，載明開會經過及決議

事項，由主席簽名，於會後十五日內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並

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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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會議紀錄，應與出席區分所有權人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

之委託書一併保存。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5.17.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24568號  

主 旨：有 關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報 備 事 項 處 理 原 則 第 8點 執 行 疑 義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局 106年 4月 20日 新 北 工 寓 字 第 1060701777號 函 。    

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報 備 事 項 處 理 原 則 第 4點 及 第 8點 已 分 別 明
定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申 請 報 備 之 申 請 人 應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負 責 人 。 報 備 事 項 係 依 本 條 例 第
32條 規 定 重 新 召 集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所 得 決 議 者，除 檢
具 第 5點 至 第 7點 規 定 之 文 件 外，應 依 出 席 未 達 定 額 或 未
獲 致 決 議 之 情 形 ， 再 檢 具 其 他 文 件 ， 格 式 如 附 件 一 之 一
、 附 件 六 之 一 及 附 件 六 之 二  ， 合 先 敘 明 。    

三 、  次 據「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依 前 條 規 定 未 獲 致 決 議 、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人 數 或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未 達 前
條 定 額 者 ， 召 集 人 得 就 同 一 議 案 重 新 召 集 會 議 ； 其 開 議
除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出 席 人 數 外 ， 應 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三 人 並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出 席 ， 以 出 席 人 數 過 半 數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占 出 席 人
數 區 分 所 有 權 合 計 過 半 數 之 同 意 作 成 決 議 。 」 、 「 前 項
決 議 之 會 議 紀 錄 依 第 34條 第 1項 規 定 送 達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後 ，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得 於 7日 內 以 書 面 表 示 反 對 意 見
。 書 面 反 對 意 見 未 超 過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半 數 時 ， 該 決 議 視 為 成 立 。 」 、 「 第 1項 會
議 主 席 應 於 會 議 決 議 成 立 後 10日 內 以 書 面 送 達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並 公 告 之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應 作 成
會 議 紀 錄 ， 載 明 開 會 經 過 及 決 議 事 項 ， 由 主 席 簽 名 ， 於
會 後 15日 內 送 達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並 公 告 之。」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32條 第 1項 、 第 2項 、 第 3
項 及 第 34條 第 1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 故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依 條 例 第 32條 第 1項 作 成 決 議 時 ， 其 決 議 之 成 立 ， 須 踐
行 同 條 文 第 2項 規 定 之 程 序，並 依 同 條 文 第 3項 規 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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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主 席 應 於 會 議 決 議 成 立 後 十 日 內 以 書 面 送 達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並 公 告 之 。    

四 、  貴 局 來 函 所 詢 事 宜 ， 涉 屬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 係 屬 貴 管 權 責
， 請 依 有 關 規 定 ， 本 於 職 權 核 處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08.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6936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陳 情 「 社 區 管 委 會 違 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等
情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 奉 交 下 法 務 部 106年 10月 31日 部 人 權 字 第 106001813
10號 號 書 函 辦 理 。  

二 、  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應 作 成 會 議 紀 錄 ， 載 明 開 會 經 過
及 決 議 事 項 ， 由 主 席 簽 名 ， 於 會 後 十 五 日 內 送 達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並 公 告 之 。 前 項 會 議 紀 錄 ， 應 與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簽 名 簿 及 代 理 出 席 之 委 託 書 一 併 保 存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簡 稱 本 條 例 ）第 34條 所 明 定，有 關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紀 錄 未 送 達 之 效 力 疑 義 一
節，內 政 部 95年 2月 14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950800702號
函 已 有 明 釋 。  

三 、   次 依 「 利 害 關 係 人 於 必 要 時 ， 得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規 約 、
公 共 基 金 餘 額 、 會 計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財 務 報 表 、 欠 繳
公 共 基 金 與 應 分 攤 或 其 他 應 負 擔 費 用 情 形 、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及 前 條 會 議 紀 錄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不
得 拒 絕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職 務 如 下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決 議 之 內 容 不 得 違 反 本 條 例 、 規 約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 」 、 「 有 下 列 行 為 之 一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以 上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或 履 行 義 務 、 職 務 ； 屆 期 不 改 善
或 不 履 行 者 ， 得 連 續 處 罰 ： ......三 、 管 理 負 責 人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無 正 當 理 由 違 反 第 35條 規 定 者。四、管
理 負 責 人、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無 正 當 理 由 未 執 行 第 36
條 第 1款、第 5款 至 第 12款 所 定 之 職 務，顯 然 影 響 住 戶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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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者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召 集 人 、 臨 時 召 集 人 、
起 造 人 、 建 築 業 者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住 戶 、 管 理 負 責 人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有 第 47條、第 48條 或 第 49條 各 款
所 定 情 事 之 一 時 ，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利 害 關 係 人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得 列 舉 事 實 及 提 出 證 據 ， 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理 。 」 為 本 條 例 第 35條 、 第 36條 、
第 37條、第 48條、第 59條 所 明 定，臺 端 所 詢 事 宜，涉 屬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 係 屬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權 責 ， 宜 請 檢 具 具 體
詳 實 資 料 逕 向 建 築 物 所 在 地 主 管 機 關 洽 詢 。  

 

第三十五條 利害關係人於必要時，得請求閱覽或影印規約、公共基金

餘額、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欠繳公共基金與應分

攤或其他應負擔費用情形、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及前條會議紀

錄，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不得拒絕。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8.04.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48438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5條 規 定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7月 25日 函 (本 署 收 件 日 期 106年 7月 28日 )
。   

二 、   按 「 利 害 關 係 人 於 必 要 時 ， 得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規 約 、 公
共 基 金 餘 額 、 會 計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財 務 報 表 、 欠 繳 公
共 基 金 與 應 分 攤 或 其 他 應 負 擔 費 用 情 形 、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及 前 條 會 議 紀 錄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不 得
拒 絕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職 務 如 下 ： 一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之 執 行 。 」 、 「 十 三 、 其 他 依 本 條 例 或
規 約 所 定 事 項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決 議 之 內 容 不 得
違 反 本 條 例 、 規 約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 」 分 別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5條 、 第 36條 第 1款 、 第 13款 、 第
37條 所 明 定，另 按「 管 理 委 員 會 事 務 執 行 方 法，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為 條 例 第 29條 第 2項 所 明 定 ， 故 於 不 違 反 條 例 第 35條 規
定 之 前 提 下 ， 針 對 該 閱 覽 或 影 印 之 程 序 、 時 間 及 其 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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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務 之 執 行 方 法 ， 管 理 委 員 會 得 依 規 約 之 規 定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執 行 。 」 為 本 署 96年 12月 5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60066744號 函 說 明 三 所 明 示（ 如 附 件 ）。故 所
述 有 關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申 請 閱 覽 、 複 製 事 宜 ，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及 函 示 說 明 辦 理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9.04.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55208號  

主 旨 ： 有 關 貴 事 務 所 來 函 詢 問 公 寓 大 廈 住 戶 調 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代 理 出 席 委 託 書 之 相 關 疑 義 乙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 奉 交 下 法 務 部 106 年 08 月 23 日 法 律 決 字 第
10600625740 號 書 函 副 本 及 法 律 決 字 第 10600625741
號 移 文 單 辦 理 。   

二 、   按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下 稱 本 條 例 ）第 35條 規 定：「 利
害 關 係 人 於 必 要 時 ， 得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規 約 、 公 共 基 金
餘 額 、 會 計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財 務 報 表 、 欠 繳 公 共 基 金
與 應 分 攤 或 其 他 應 負 擔 費 用 情 形 、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及 前 條 會 議 紀 錄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不 得 拒 絕 。
」 ， 已 有 明 定 。   

三 、   次 據 「 『 ......本 件 來 函 所 詢 ， 利 害 關 係 人 於 必 要 時 ，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紀 錄 （ 按 ： 依 貴 部 【 註
：指 內 政 部 】96年 5月 21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9600800379
號 函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紀 錄 包 含 本 條 例 第 34條 第 2項
規 定 之 簽 名 簿 及 代 理 出 席 之 委 託 書 ）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依 本 條 例 第 35條 規 定 提 供 閱 覽 或 影 印，而 涉 及
對 個 人 資 料 之 利 用 ， 自 應 優 先 適 用 該 條 規 定 ， ......』 故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5條 利 害 關 係 人 於 必 要 時，得 請 求
影 印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紀 錄 與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並 無 牴
觸 。 三 、 另 關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紀 錄 蒐 集 及 註 記 相 關 個
人 資 料 是 否 均 屬 必 要 一 節，卷 查 本 部 營 建 署 102年 4月 11
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22907363號 書 函 就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及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出 席 簽 到 名 冊 應 記
載 事 項 已 有 明 釋 。 至 關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提 供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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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及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出 席
簽 到 名 冊 供 利 害 關 係 人 閱 覽 或 影 印 時 ， 是 否 有 提 供 該 等
個 人 資 料 供 查 詢 使 用 之 必 要 ， 仍 應 就 查 詢 使 用 之 目 的 ，
參 照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第 19條、第 20條 非 公 務 機 關 對 個 人
資 料 之 蒐 集 、 處 理 及 利 用 之 規 定 ， 另 須 注 意 該 法 第 5條
之 規 定 ， 個 人 資 料 之 蒐 集 處 理 或 利 用 ， 應 尊 重 當 事 人 之
權 益 ， 依 誠 實 及 信 用 方 法 為 之 ， 不 得 逾 越 特 定 目 的 之 必
要 範 圍 ， 並 應 與 蒐 集 之 目 的 具 有 正 當 合 理 之 關 聯 。 」 為
內 政 部 102年 5月 7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1020182411號 函
（ 如 附 件 ） 所 明 釋 。 如 仍 有 疑 義 ， 涉 屬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
係 屬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權 責 ， 宜 請 檢 具 具 體 詳 實 資 料 逕 向 建
築 物 所 在 地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6.28.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39032號  

主 旨 ： 關 於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6月 22日 函 。   

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應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推 選 管 理 負 責 人 。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稱 條 例 )第 29條 第 1項 及 第 2項 定 有 明 文 ， 另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職 務，同 條 例 第 36條 亦 有 規 定。所 詢 有 關 主 任 委
員 權 限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乙 節 ，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三 、   復 按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得 委 任 或 僱 傭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登 記 證
或 認 可 證 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或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執
行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 、 「 從 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業 務 之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或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違 反 第 四 十 二 條 規 定 ，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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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領 得 登 記 證 、 認 可 證 或 經 廢 止 登 記 證 、 認 可 證 而 營 業
， 或 接 受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委 任 或 僱 傭 執 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服
務 業 務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勒 令 其 停 業 或 停
止 執 行 業 務 ， 並 處 新 臺 幣 四 萬 元 以 上 二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拒 不 遵 從 者 ，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罰 。  」 為 條 例 第 42條
、第 50條 所 明 定。故 執 行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應 依 上 揭 條 文 辦
理 。   

四 、   又 按 「 有 關 『 重 大 』 或 『 一 般 』 修 繕 、 維 護 及 改 良 之 認
定 ， 應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為 之 ， 如 認 定 產 生 異 議 ， 亦
應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中 議 決。」為 本 署 88年 5月 6日 88
營 署 建 字 第 09592號 函 所 明 示 (如 附 件 一 )。故 有 關 重 大 或
一 般 修 繕 、 維 護 及 改 良 之 認 定 ， 應 依 上 開 函 釋 辦 理 。   

五 、   關 於 函 詢 利 害 關 係 人 疑 義 乙 案 ， 本 部 營 建 署 93年 8月 11
日 台 內 營 字 第 0930085722號 函 (如 附 件 二 ) 已 有 明 釋 ，
請 依 上 開 函 釋 辦 理。另 按「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第 35條 之 規 定，其 立 法 目 的 係 賦 予 利 害 關 係 人
， 得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規 約 等 相 關 資 料 之 權 利 ， 自 不 得 以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決 議 限 制 其 權 利 。 … … 故 於 不 違 反 條 例
第 35條 規 定 之 前 提 下，針 對 該 閱 覽 或 影 印 之 程 序、時 間
及 其 相 關 事 務 之 執 行 方 法 ， 管 理 委 員 會 得 依 規 約 之 規 定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執 行。」為 本 部 94年 9月 7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940085732號 函 說 明 二 、 說 明 三 (如 附
件 三 )所 明 示，故 其 相 關 事 務 執 行 方 法，依 前 揭 函 釋 辦 理
。 倘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0.12.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64391號  

主 旨 ： 有 關 管 理 委 員 會 依 據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及 規 約 實 務 管 理
疑 義 1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府 106年 9月 29日 府 商 使 字 第 1060190809號 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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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按 「 管 理 委 員 會 ： 指 為 執 行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及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工 作 ，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選 任 住 戶 若
干 人 為 管 理 委 員 所 設 立 之 組 織 。 」 、 「 公 寓 大 廈 應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推 選 管 理 負 責 人 。 」 、 「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公 寓 大 廈 未 組 成 管 理 委 員 會
且 未 推 選 管 理 負 責 人 時 ， 以 第 二 十 五 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互
推 之 召 集 人 或 申 請 指 定 之 臨 時 召 集 人 為 管 理 負 責 人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無 法 互 推 召 集 人 或 申 請 指 定 臨 時 召 集 人 時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得 申 請 直 轄 市 、 縣  (市 )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住 戶 一 人 為 管 理 負 責 人 ， 其 任 期 至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 推
選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互 推 召 集 人 為 止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3條 第 9款 、 第 29條 第 1項 、 第 2
項 、 第 5項 所 明 定 ， 應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合 先 敘 明 。   

三 、   次 依 「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應 由 召 集 人 於 開 會 前 十
日 以 書 面 載 明 開 會 內 容 ， 通 知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但 有 急
迫 情 事 須 召 開 臨 時 會 者 ， 得 以 公 告 為 之 ； 公 告 期 間 不 得
少 於 二 日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30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故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開 會 通 知 ，
自 應 依 前 揭 條 文 規 定 辦 理 。 惟 開 會 通 知 方 式 ， 條 例 並 無
相 關 規 定 。 」 為 本 署 96 年 6 月 25 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60032796號 書 函 （ 如 附 件 1） 所 明 示 。   

四 、   據 「 規 約 ：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增 進 共 同 利 益 ， 確
保 良 好 生 活 環 境 ，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共 同 遵 守
事 項 」 、 「 共 用 部 分 及 其 相 關 設 施 之 拆 除 、 重 大 修 繕 或
改 良 ， 應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為 之 。 」 、 「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 基 地 或 附 屬 設 施 之 管 理 使 用 及 其 他 住 戶 間 相
互 關 係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以 規 約 定 之 。 」 為 條 例
第 3條 第 12款 、 第 11條 第 1項 及 第 23條 第 1項 所 分 別 明 定
。   

五 、   按 「 利 害 關 係 人 於 必 要 時 ， 得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規 約 、 公
共 基 金 餘 額 、 會 計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財 務 報 表 、 欠 繳 公
共 基 金 與 應 分 攤 或 其 他 應 負 擔 費 用 情 形 、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140 

議 紀 錄 及 前 條 會 議 紀 錄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不 得
拒 絕 」為 條 例 第 35條 所 明 定，又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0條 規
定 ： 「 本 條 例 第 26條 第 1項 第 4款 、 第 35條 及 第 36條 第 8
款 所 稱 會 計 憑 證 ， 指 證 明 會 計 事 項 之 原 始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指 日 記 帳 及 總 分 類 帳 ； 財 務 報 表 ， 指 公 共 基 金 之 現
金 收 支 表 及 管 理 維 護 費 之 現 金 收 支 表 及 財 產 目 錄 、 費 用
及 應 收 未 收 款 明 細 。 」 ， 已 有 明 定 ， 且 依 「 ......又 按 『
管 理 委 員 會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為 條 例 第 29條 第 2項
所 明 定，故 於 不 違 反 條 例 第 35條 規 定 之 前 提 下，針 對 該
閱 覽 或 影 印 之 程 序 、 時 間 及 其 相 關 事 務 之 執 行 方 法 ， 管
理 委 員 會 得 依 規 約 之 規 定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執 行。』為 本 部 94年 9月 7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940085732
號 函（ 如 附 件 ）所 明 釋。故 條 例 第 35條 規 定 之『 會 計 憑
證 』，依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0條 規 定，指 證 明 會 計 事 項 之
原 始 憑 證。至 於 條 例 第 35條 規 定 內 容 以 外 由 管 理 委 員 會
負 責 保 管 之 資 料 ， 其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之 相 關 事 宜 ， 得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或 規 約 規 定 之。」為 本 署 96年 12
月 5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60066744號 函 （ 如 附 件 2） 所 明
釋 。   

六 、   又 「 另 依 內 政 部  89 年  5 月  29 日 台  89 內 營 字 第  
8983520 號 函 說 明 三 所 釋：『 … … 如 因 規 約 決 議 事 項 效
力 有 所 爭 執 時 ， 自 宜 由 當 事 人 循 召 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依 規 約 變 更 （ 修 訂 ） 規 約 方 式 或 循 司 法 程 序 解 決 之 。 』
， 故 所 詢 有 關 規 約 內 容 之 爭 議 ， 請 依 上 開 函 釋 辦 理 。 」
為 本 署  103年 1月 23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30001802號 函
（ 如 附 件 3） 所 明 示 。   

七 、   依 條 例 第 59條 之 1第 1項 規 定 ：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為 處 理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 得 聘 請 資 深 之 專 家 、
學 者 及 建 築 師 、 律 師 ， 並 指 定 公 寓 大 廈 及 建 築 管 理 主 管
人 員 ， 組 設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 」 來 函 所 詢
事 宜 ， 如 有 爭 執 ， 係 屬 私 權 ， 宜 請 陳 情 人 洽 貴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來 函 所 詢 事 宜 ， 涉 屬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 係 屬 貴 管 權 責 ，
請 依 有 關 規 定 ， 本 於 職 權 核 處 逕 復 陳 情 人 。  

 



141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08.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6936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陳 情 「 社 區 管 委 會 違 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等
情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 奉 交 下 法 務 部 106年 10月 31日 部 人 權 字 第 106001813
10號 號 書 函 辦 理 。  

二 、  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應 作 成 會 議 紀 錄 ， 載 明 開 會 經 過
及 決 議 事 項 ， 由 主 席 簽 名 ， 於 會 後 十 五 日 內 送 達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並 公 告 之 。 前 項 會 議 紀 錄 ， 應 與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簽 名 簿 及 代 理 出 席 之 委 託 書 一 併 保 存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簡 稱 本 條 例 ）第 34條 所 明 定，有 關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紀 錄 未 送 達 之 效 力 疑 義 一
節，內 政 部 95年 2月 14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950800702號
函 已 有 明 釋 。  

三 、   次 依 「 利 害 關 係 人 於 必 要 時 ， 得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規 約 、
公 共 基 金 餘 額 、 會 計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財 務 報 表 、 欠 繳
公 共 基 金 與 應 分 攤 或 其 他 應 負 擔 費 用 情 形 、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及 前 條 會 議 紀 錄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不
得 拒 絕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職 務 如 下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決 議 之 內 容 不 得 違 反 本 條 例 、 規 約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 」 、 「 有 下 列 行 為 之 一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以 上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或 履 行 義 務 、 職 務 ； 屆 期 不 改 善
或 不 履 行 者 ， 得 連 續 處 罰 ： ......三 、 管 理 負 責 人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無 正 當 理 由 違 反 第 35條 規 定 者。四、管
理 負 責 人、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無 正 當 理 由 未 執 行 第 36
條 第 1款、第 5款 至 第 12款 所 定 之 職 務，顯 然 影 響 住 戶 權
益 者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召 集 人 、 臨 時 召 集 人 、
起 造 人 、 建 築 業 者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住 戶 、 管 理 負 責 人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有 第 47條、第 48條 或 第 49條 各 款
所 定 情 事 之 一 時 ，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利 害 關 係 人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得 列 舉 事 實 及 提 出 證 據 ， 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理 。 」 為 本 條 例 第 35條 、 第 36條 、
第 37條、第 48條、第 59條 所 明 定，臺 端 所 詢 事 宜，涉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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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案 事 實 認 定 ， 係 屬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權 責 ， 宜 請 檢 具 具 體
詳 實 資 料 逕 向 建 築 物 所 在 地 主 管 機 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15.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8950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11月 6日 函 (本 署 收 件 日 期 106年 11月 7日 )
。  

二 、   按 「 專 有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之 一 部 分 ， 具 有 使 用 上 之 獨
立 性 ， 且 為 區 分 所 有 之 標 的 者 。 」 、 「 共 用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專 有 部 分 以 外 之 其 他 部 分 及 不 屬 專 有 之 附 屬 建
築 物 ， 而 供 共 同 使 用 者 。 」 、 「 公 寓 大 廈 之 起 造 人 於 申
請 建 造 執 照 時 ， 應 檢 附 專 有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標 示 之 詳 細 圖 說 及 規 約 草 約 。 於 設
計 變 更 時 亦 同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稱 條 例 ）
第 3條 第 3款、第 4款 及 第 56條 第 1項 所 明 文，有 關 專 用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之 認 定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辦 理 。  

三 、   另 按 「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各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使 用 人 為 之 ， 並
負 擔 其 費 用 。 」 、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為 之 。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負 擔 。 其
費 用 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專 有 部 分 之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 其
維 修 費 用 由 該 共 同 壁 雙 方 或 樓 地 板 上 下 方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共 同 負 擔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事 由 所 致 者，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負 擔。」為 條 例 第 10條
第 1項、第 2項 及 第 12條 所 明 定，故 所 詢 部 分 之 修 繕 請 依
前 揭 條 例 辦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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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又 按「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應 定 期 將 公 共 基 金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住 戶 應 分 擔 或 其 他 應 負 擔 費 用 之 收 支 、 保
管 及 運 用 情 形 公 告 ， 並 於 解 職 、 離 職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改 組
時 ， 將 公 共 基 金 收 支 情 形 、 會 計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財 務
報 表 、 印 鑑 及 餘 額 移 交 新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新 管 理 委 員 會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拒 絕 前 項 公 告 或 移 交 ， 經 催 告
於 七 日 內 仍 不 公 告 或 移 交 時 ， 得 報 請 主 管 機 關 或 訴 請 法
院 命 其 公 告 或 移 交。」為 條 例 第 20條 所 明 文，故 有 關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公 告 或 移 交 依 上 開 條 文 辦 理 。  

五 、   再 按 「 利 害 關 係 人 於 必 要 時 ， 得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規 約 、
公 共 基 金 餘 額 、 會 計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財 務 報 表 、 欠 繳
公 共 基 金 與 應 分 攤 或 其 他 應 負 擔 費 用 情 形 、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及 前 條 會 議 紀 錄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不
得 拒 絕。」為 條 例 第 35條 所 明 示，故 利 害 關 係 人 於 必 要
時 ， 得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  

六 、   再 按 「 … … 條 例 之 精 神 著 重 於 『 住 戶 自 治 』， 故 前 開 規
定 繳 納 相 關 費 用 分 擔 方 式 ， 不 宜 由 公 部 門 介 入 訂 定 。 …
… 」 為 本 署 92年 3月 7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22903648號 書
函 業 已 函 示 在 案 。 如 有 個 案 費 用 分 擔 方 式 之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第三十六條 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如下： 

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 

二、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 

三、公寓大廈及其周圍之安全及環境維護事項。 

四、住戶共同事務應興革事項之建議。 

五、住戶違規情事之制止及相關資料之提供。 

六、住戶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之協調。 

七、收益、公共基金及其他經費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八、規約、會議紀錄、使用執照謄本、竣工圖說、水電、消

防、機械設施、管線圖說、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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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文件、

印鑑及有關文件之保管。 

九、管理服務人之委任、僱傭及監督。 

十、會計報告、結算報告及其他管理事項之提出及公告。 

十一、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設施設備之點收及

保管。 

十二、依規定應由管理委員會申報之公共安全檢查與消防安

全設備檢修之申報及改善之執行。 

十三、其他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事項。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8.04.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48438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5條 規 定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7月 25日 函 (本 署 收 件 日 期 106年 7月 28日 )
。   

二 、   按 「 利 害 關 係 人 於 必 要 時 ， 得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規 約 、 公
共 基 金 餘 額 、 會 計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財 務 報 表 、 欠 繳 公
共 基 金 與 應 分 攤 或 其 他 應 負 擔 費 用 情 形 、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及 前 條 會 議 紀 錄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不 得
拒 絕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職 務 如 下 ： 一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之 執 行 。 」 、 「 十 三 、 其 他 依 本 條 例 或
規 約 所 定 事 項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決 議 之 內 容 不 得
違 反 本 條 例 、 規 約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 」 分 別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5條 、 第 36條 第 1款 、 第 13款 、 第
37條 所 明 定，另 按「 管 理 委 員 會 事 務 執 行 方 法，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為 條 例 第 29條 第 2項 所 明 定 ， 故 於 不 違 反 條 例 第 35條 規
定 之 前 提 下 ， 針 對 該 閱 覽 或 影 印 之 程 序 、 時 間 及 其 相 關
事 務 之 執 行 方 法 ， 管 理 委 員 會 得 依 規 約 之 規 定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執 行 。 」 為 本 署 96年 12月 5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60066744號 函 說 明 三 所 明 示（ 如 附 件 ）。故 所
述 有 關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申 請 閱 覽 、 複 製 事 宜 ，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及 函 示 說 明 辦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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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6.28.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39032號  

主 旨 ： 關 於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6月 22日 函 。   

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應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推 選 管 理 負 責 人 。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者 ，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對 外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稱 條 例 )第 29條 第 1項 及 第 2項 定 有 明 文 ， 另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職 務，同 條 例 第 36條 亦 有 規 定。所 詢 有 關 主 任 委
員 權 限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乙 節 ，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三 、   復 按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得 委 任 或 僱 傭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登 記 證
或 認 可 證 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或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執
行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 、 「 從 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業 務 之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或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違 反 第 四 十 二 條 規 定 ， 未
經 領 得 登 記 證 、 認 可 證 或 經 廢 止 登 記 證 、 認 可 證 而 營 業
， 或 接 受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委 任 或 僱 傭 執 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服
務 業 務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勒 令 其 停 業 或 停
止 執 行 業 務 ， 並 處 新 臺 幣 四 萬 元 以 上 二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拒 不 遵 從 者 ，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罰 。  」 為 條 例 第 42條
、第 50條 所 明 定。故 執 行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應 依 上 揭 條 文 辦
理 。   

四 、   又 按 「 有 關 『 重 大 』 或 『 一 般 』 修 繕 、 維 護 及 改 良 之 認
定 ， 應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為 之 ， 如 認 定 產 生 異 議 ， 亦
應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中 議 決。」為 本 署 88年 5月 6日 88
營 署 建 字 第 09592號 函 所 明 示 (如 附 件 一 )。故 有 關 重 大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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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修 繕 、 維 護 及 改 良 之 認 定 ， 應 依 上 開 函 釋 辦 理 。   

五 、   關 於 函 詢 利 害 關 係 人 疑 義 乙 案 ， 本 部 營 建 署 93年 8月 11
日 台 內 營 字 第 0930085722號 函 (如 附 件 二 ) 已 有 明 釋 ，
請 依 上 開 函 釋 辦 理。另 按「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第 35條 之 規 定，其 立 法 目 的 係 賦 予 利 害 關 係 人
， 得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規 約 等 相 關 資 料 之 權 利 ， 自 不 得 以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決 議 限 制 其 權 利 。 … … 故 於 不 違 反 條 例
第 35條 規 定 之 前 提 下，針 對 該 閱 覽 或 影 印 之 程 序、時 間
及 其 相 關 事 務 之 執 行 方 法 ， 管 理 委 員 會 得 依 規 約 之 規 定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執 行。」為 本 部 94年 9月 7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940085732號 函 說 明 二 、 說 明 三 (如 附
件 三 )所 明 示，故 其 相 關 事 務 執 行 方 法，依 前 揭 函 釋 辦 理
。 倘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09.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02976號  

主 旨：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職 責 之 疑 義 1案，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1月 11日 申 請 函 。    

二 、   按 「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職 務 如 下 ： 一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之 執 行 。 二 、 共 有 及 共 用 部 分 之 清 潔 、 維 護 、 修
繕 及 一 般 改 良 。 … … 五 、 住 戶 違 規 情 事 之 制 止 及 相 關 資
料 之 提 供 。 … … 十 三 、 其 他 依 本 條 例 或 規 約 所 定 事 項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6條 第 1款 、 第 2款 、 第 5款 及
第 13款 所 明 文 規 定，故 所 詢 有 關 管 理 委 員 會 職 責 之 疑 義
，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三 、  另 有 關 竊 盜 疑 義 問 題 ， 非 本 署 職 掌 業 務 ， 請 另 向 當 地 警
政 主 管 機 關 洽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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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09.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03280號  

主 旨 ： 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相 關 疑 義 1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會 106年 1月 11日 元 智 管 委 字 第 106001011002號 函
。    

二 、   按 「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職 務 如 下 ： 一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之 執 行 。 … … 五 、 住 戶 違 規 情 事 之 制 止 及 相 關 資
料 之 提 供 。 … … 十 三 、 其 他 依 本 條 例 或 規 約 所 定 事 項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6條 第 1款、第 5款 及 第 13款 所
明 文 規 定 ， 故 所 詢 之 疑 義 ，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如 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三 、  另 有 關 不 動 產 交 易 之 疑 義 ， 非 本 署 職 掌 業 務 ， 請 另 洽 桃
園 市 政 府 詢 問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8.14.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51551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6條 第 1款 規 定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8月 7日 函 (本 署 收 件 日 期 106年 8月 9日 )。   

二 、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指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共 同 事 務 及
涉 及 權 利 義 務 之 有 關 事 項 ， 召 集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所 舉
行 之 會 議 。 」 、 「 規 約 ：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增 進
共 同 利 益 ， 確 保 良 好 生 活 環 境 ，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共 同 遵 守 事 項。」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第 3條 第 7款 及 第 12款 所 明 定 ， 故 規 約 之 訂 定 或 修 訂
， 應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 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應 踐 行 條 例 第 30條 至 第 34條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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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程 序 ， 合 先 述 明 。 另 按 「 …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職 務 如 下
： 一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之 執 行 。 … … 九 、 管
理 服 務 人 之 委 任 、 僱 傭 及 監 督 。 … … 十 三 、 其 他 依 本 條
例 或 規 約 所 定 事 項 。 」 、 「 有 下 列 行 為 之 一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以 上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或 履 行 義 務 、 職 務 ； 屆 期 不 改 善
或 不 履 行 者 ， 得 連 續 處 罰 ： … … 四 、 管 理 負 責 人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無 正 當 理 由 未 執 行 第 36條 第 1款、第 5款
至 第 12款 所 定 之 職 務，顯 然 影 響 住 戶 權 益 者。」分 別 為
條 例 第 29條 第 2項 、 第 36條 第 1款 、 第 9款 、 第 13款 及 第
48條 第 4款 所 明 定 ， 故 所 詢 疑 義 ，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如 尚 有 個 案 執 行 之 疑 義 ， 請 檢 具 具 體 相 關 資 料 ，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4.18.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1005950號  

主 旨 ： 關 於 臺 端 詢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復 臺 端 106年 4月 7日 電 話 陳 情 事 項 (本 署 民 眾 陳 情 案 件 辦
理 表 )。    

二、  按 本 署 98年 12月 4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80080035號 函 說 明
二 ： 「 …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會 若 依 規 約 規 定 選 任 ；
或 規 約 未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選 任 ， 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依 條 例 規 定 程 序 召 集 者 ， 即 具 法 律 效 力 ，
尚 無 涉 是 否 經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報 備 。 」 ， 是 以 ， 倘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選 任 依 規 約 規 定 ， 或 規 約 未 規
定 者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選 任 始 具 效 力 ， 不 以 向 縣
市 政 府 申 請 報 備 為 要 件 ， 且 應 依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之 規
定 執 行 管 理 委 員 之 職 務 。 至 於 未 依 前 述 規 定 程 序 選 任 之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會 ， 所 生 之 執 行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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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按 「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及 管 理 負 責 人 之 任 期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之 規 定 ， 任 期 一 至 二 年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負 責 人 、 負 責 財 務 管 理 及 監 察 業 務 之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其 餘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 但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未 規 定 者 ， 任 期 一 年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負 責 人 、 負 責 財 務 管 理 及 監 察 業 務 之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其 餘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 」 為 公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稱 條 例 )第 29條 第 3項 所 明 定，故 有 關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之 任 期 及 其 連 任 次 數 ， 當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辦 理 。    

四 、  另 按「 管 理 委 員 會 ： 指 為 執 行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及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工 作 ，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選 任 住 戶
若 干 人 為 管 理 委 員 所 設 立 之 組 織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職 務 如 下 ： 一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之 執 行 。 二
、 共 有 及 共 用 部 分 之 清 潔 、 維 護 、 修 繕 及 一 般 改 良 。 三
、 公 寓 大 廈 及 其 周 圍 之 安 全 及 環 境 維 護 事 項 。 … … 十 一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及 其 附 屬 設 施 設 備 之 點 收 及
保 管 。 十 三 、 其 他 依 本 條 例 或 規 約 所 定 事 項 。 」 、 「 有
下 列 行 為 之 一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以 上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或 履 行
義 務 、 職 務 ； 屆 期 不 改 善 或 不 履 行 者 ， 得 連 續 處 罰 ： 四
、 管 理 負 責 人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無 正 當 理 由 未 執 行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一 款 、 第 五 款 至 第 十 二 款 所 定 之 職 務 ， 顯
然 影 響 住 戶 權 益 者。」為 條 例 第 3條 第 9款、第 36條 及 第
48條 第 4款 所 明 定 ， 故 管 理 委 員 會 應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
執 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工 作 。 倘 尚 有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疑 義
， 請 檢 具 具 體 相 關 資 料 ， 逕 向 當 地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08.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6936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陳 情 「 社 區 管 委 會 違 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等
情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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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依 奉 交 下 法 務 部 106年 10月 31日 部 人 權 字 第 106001813
10號 號 書 函 辦 理 。  

二 、  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應 作 成 會 議 紀 錄 ， 載 明 開 會 經 過
及 決 議 事 項 ， 由 主 席 簽 名 ， 於 會 後 十 五 日 內 送 達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並 公 告 之 。 前 項 會 議 紀 錄 ， 應 與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簽 名 簿 及 代 理 出 席 之 委 託 書 一 併 保 存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簡 稱 本 條 例 ）第 34條 所 明 定，有 關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紀 錄 未 送 達 之 效 力 疑 義 一
節，內 政 部 95年 2月 14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950800702號
函 已 有 明 釋 。  

三 、   次 依 「 利 害 關 係 人 於 必 要 時 ， 得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規 約 、
公 共 基 金 餘 額 、 會 計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財 務 報 表 、 欠 繳
公 共 基 金 與 應 分 攤 或 其 他 應 負 擔 費 用 情 形 、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及 前 條 會 議 紀 錄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不
得 拒 絕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職 務 如 下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決 議 之 內 容 不 得 違 反 本 條 例 、 規 約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 」 、 「 有 下 列 行 為 之 一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以 上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或 履 行 義 務 、 職 務 ； 屆 期 不 改 善
或 不 履 行 者 ， 得 連 續 處 罰 ： ......三 、 管 理 負 責 人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無 正 當 理 由 違 反 第 35條 規 定 者。四、管
理 負 責 人、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無 正 當 理 由 未 執 行 第 36
條 第 1款、第 5款 至 第 12款 所 定 之 職 務，顯 然 影 響 住 戶 權
益 者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召 集 人 、 臨 時 召 集 人 、
起 造 人 、 建 築 業 者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住 戶 、 管 理 負 責 人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有 第 47條、第 48條 或 第 49條 各 款
所 定 情 事 之 一 時 ，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利 害 關 係 人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得 列 舉 事 實 及 提 出 證 據 ， 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理 。 」 為 本 條 例 第 35條 、 第 36條 、
第 37條、第 48條、第 59條 所 明 定，臺 端 所 詢 事 宜，涉 屬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 係 屬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權 責 ， 宜 請 檢 具 具 體
詳 實 資 料 逕 向 建 築 物 所 在 地 主 管 機 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15.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950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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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貴 大 樓 管 委 會 對 消 防 改 善 一 再 延 誤 遭 罰 款
之 費 用 支 付 之 疑 義 一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11月 6日 函 （ 本 署 收 件 日 期 106年 11月 6日
） 。  

二 、   按 「 七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指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共 同 事
務 及 涉 及 權 利 義 務 之 有 關 事 項 ， 召 集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所 舉 行 之 會 議 。 … 十 二 、 規 約 ：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增 進 共 同 利 益 ， 確 保 良 好 生 活 環 境 ，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共 同 遵 守 事 項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職 務 如
下 ： 一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之 執 行 。 … 七 、 收
益 、 公 共 基 金 及 其 他 經 費 之 收 支 、 保 管 及 運 用 。 ‧‧‧十 二
、 依 規 定 應 由 管 理 委 員 會 申 報 之 公 共 安 全 檢 查 與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檢 修 之 申 報 及 改 善 之 執 行 。 」 、 「 有 下 列 行 為 之
一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以 上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或 履 行 義 務 、 職 務
； 屆 期 不 改 善 或 不 履 行 者 ， 得 連 續 處 罰 ： … 四 、 管 理 負
責 人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無 正 當 理 由 未 執 行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一 款 、 第 五 款 至 第 十 二 款 所 定 之 職 務 ， 顯 然 影 響 住
戶 權 益 者。」分 別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條 第 7款、第
12款、 第 36條 第 1款 、第 7款、 第 12款 及 第 48條 第 4款 所
明 文 規 定 ， 倘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第三十七條 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之內容不得違反本條例、規約或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8.04.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48438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5條 規 定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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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復 臺 端 106年 7月 25日 函 (本 署 收 件 日 期 106年 7月 28日 )
。   

二 、   按 「 利 害 關 係 人 於 必 要 時 ， 得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規 約 、 公
共 基 金 餘 額 、 會 計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財 務 報 表 、 欠 繳 公
共 基 金 與 應 分 攤 或 其 他 應 負 擔 費 用 情 形 、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及 前 條 會 議 紀 錄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不 得
拒 絕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職 務 如 下 ： 一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之 執 行 。 」 、 「 十 三 、 其 他 依 本 條 例 或
規 約 所 定 事 項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決 議 之 內 容 不 得
違 反 本 條 例 、 規 約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 」 分 別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5條 、 第 36條 第 1款 、 第 13款 、 第
37條 所 明 定，另 按「 管 理 委 員 會 事 務 執 行 方 法，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為 條 例 第 29條 第 2項 所 明 定 ， 故 於 不 違 反 條 例 第 35條 規
定 之 前 提 下 ， 針 對 該 閱 覽 或 影 印 之 程 序 、 時 間 及 其 相 關
事 務 之 執 行 方 法 ， 管 理 委 員 會 得 依 規 約 之 規 定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執 行 。 」 為 本 署 96年 12月 5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60066744號 函 說 明 三 所 明 示（ 如 附 件 ）。故 所
述 有 關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申 請 閱 覽 、 複 製 事 宜 ，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及 函 示 說 明 辦 理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9.08.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56907號  

主 旨 ： 關 於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申 請 組 織 報 備 、 書 面 委 託 及 管 理
委 員 會 職 務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未 署 明 日 期 函 (本 署 收 件 日 期 106年 8月 31日 )。   

二 、   按 「 …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若 依 規 約 規 定 選 任 ； 或 規
約 未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選 任 ， 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依 條 例 規 定 程 序 召 集 者 ， 即 具 法 律 效 力 ， 尚 無
涉 是 否 經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報 備 。 」 、 「 … … 是 以 報
備 證 明 僅 係 行 政 作 業 文 件 ， 申 請 報 備 文 件 如 有 不 實 之 情
事 ， 主 管 機 關 自 得 視 實 際 情 形 通 知 其 所 有 人 ， 作 成 註 銷
該 證 明 文 件 之 標 示 。 … … 」 為 本 部 營 建 署 98年 12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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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80080035號 函 (如 附 件 一 )說 明 二 及 三
所 明 示 ， 故 有 關 行 政 機 關 受 理 組 織 報 備 之 效 力 及 應 行 之
作 為 ， 依 上 揭 函 釋 辦 理 。   

三 、   另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因 故 無 法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
， 得 以 書 面 委 託 配 偶 、 有 行 為 能 力 之 直 系 血 親 、 其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承 租 人 代 理 出 席 ； 受 託 人 於 受 託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占 全 部 區 分 所 有 權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或 以 單 一 區 分
所 有 權 計 算 之 人 數 超 過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數 五 分 之 一 者 ， 其
超 過 部 分 不 予 計 算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27條 第 3項 所 明 定 ， 又 按 「 … … 依 上 開 條 文 須
由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本 人 以 『 書 面 』 方 式 委 託 他 人 代 理
出 席 ， 始 具 效 力 ， 如 他 人 代 理 出 席 未 出 具 書 面 委 託 ， 自
無 法 納 入 該 會 議 出 席 人 數 之 計 算 。 另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配
偶 ， 非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本 人 ， 自 不 得 代 替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出
具 書 面 委 託 ， 且 其 代 理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時 ， 須 出
具 書 面 委 託 ， 始 符 合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 」 為 本 部 96年 1月
10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960003747號 函 所 明 示 ， 故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委 託 他 人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依
上 開 函 釋 辦 理 。   

四 、   又 有 關 民 眾 依 「 政 府 資 訊 公 開 法 」 向 政 府 機 關 申 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組 織 報 備 資 料 時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可 否 代
表 拒 絕 提 供 資 料 予 申 請 人 閱 覽 複 製 ， 本 部 97年 3月 10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970801762號 函 (如 附 件 二 )已 有 明 示
， 依 上 開 函 釋 辦 理 。   

五 、   另 所 詢 管 理 委 員 會 做 成 違 反 規 約 規 定 之 決 議 乙 案 ， 按 「
… … 依 同 條 例 第 37條 規 定，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決 議 之 內 容
不 得 違 反 本 條 例 、 規 約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 有 違
反 規 約 之 情 形 ， 涉 及 私 權 爭 執 時 ， 除 得 依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外 ， 亦 得 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方 式 ， 要 求 管 理 委
員 會 執 行 該 決 議 事 項 ， 管 理 委 員 會 無 正 當 理 由 未 執 行 該
決 議 ， 顯 然 影 響 住 戶 權 益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依 條 例 第 48條 第 4款 規 定 處 罰。… … 」為 本 署 96年 6
月 12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60030622號 函 (如 附 件 三 )函 釋
在 案 ， 請 依 前 揭 函 釋 辦 理 。 倘 尚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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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08.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6936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陳 情 「 社 區 管 委 會 違 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等
情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 奉 交 下 法 務 部 106年 10月 31日 部 人 權 字 第 106001813
10號 號 書 函 辦 理 。  

二 、  按「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應 作 成 會 議 紀 錄 ， 載 明 開 會 經 過
及 決 議 事 項 ， 由 主 席 簽 名 ， 於 會 後 十 五 日 內 送 達 各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並 公 告 之 。 前 項 會 議 紀 錄 ， 應 與 出 席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簽 名 簿 及 代 理 出 席 之 委 託 書 一 併 保 存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簡 稱 本 條 例 ）第 34條 所 明 定，有 關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紀 錄 未 送 達 之 效 力 疑 義 一
節，內 政 部 95年 2月 14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950800702號
函 已 有 明 釋 。  

三 、   次 依 「 利 害 關 係 人 於 必 要 時 ， 得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規 約 、
公 共 基 金 餘 額 、 會 計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財 務 報 表 、 欠 繳
公 共 基 金 與 應 分 攤 或 其 他 應 負 擔 費 用 情 形 、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及 前 條 會 議 紀 錄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不
得 拒 絕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職 務 如 下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決 議 之 內 容 不 得 違 反 本 條 例 、 規 約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 」 、 「 有 下 列 行 為 之 一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以 上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或 履 行 義 務 、 職 務 ； 屆 期 不 改 善
或 不 履 行 者 ， 得 連 續 處 罰 ： ......三 、 管 理 負 責 人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無 正 當 理 由 違 反 第 35條 規 定 者。四、管
理 負 責 人、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無 正 當 理 由 未 執 行 第 36
條 第 1款、第 5款 至 第 12款 所 定 之 職 務，顯 然 影 響 住 戶 權
益 者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召 集 人 、 臨 時 召 集 人 、
起 造 人 、 建 築 業 者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住 戶 、 管 理 負 責 人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有 第 47條、第 48條 或 第 49條 各 款
所 定 情 事 之 一 時 ，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利 害 關 係 人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得 列 舉 事 實 及 提 出 證 據 ， 報 直 轄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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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理 。 」 為 本 條 例 第 35條 、 第 36條 、
第 37條、第 48條、第 59條 所 明 定，臺 端 所 詢 事 宜，涉 屬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 係 屬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權 責 ， 宜 請 檢 具 具 體
詳 實 資 料 逕 向 建 築 物 所 在 地 主 管 機 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30.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12507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不 作 為 時 住 戶 如 何 保
障 自 己 權 益 之 疑 義 一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 年 11 月 18 日 函 。  

二 、   按 「 … … 且 依 同 條 例 第 37 條 規 定 ，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決
議 之 內 容 不 得 違 反 本 條 例 、 規 約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 有 違 反 規 約 之 情 形 ， 涉 及 私 權 爭 執 時 ， 除 得 依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外 ， 亦 得 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方 式 ， 要
求 管 理 委 員 會 執 行 該 決 議 事 項 ， 管 理 委 員 會 無 正 當 理 由
未 執 行 該 決 議 ， 顯 然 影 響 住 戶 權 益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
市 )主 管 機 關 依 條 例 48 條 第 4 款 規 定 處 罰。… … 」為 本
署 96 年 6 月 12 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60030622 號 函 說
明 三 所 明 文 ， 故 有 關 管 理 委 員 會 無 正 當 理 由 未 執 行 決 議
， 依 上 開 條 文 辦 理 。 倘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第三十八條 管理委員會有當事人能力。 

管理委員會為原告或被告時，應將訴訟事件要旨速告區分所

有權人。 

第三十九條 管理委員會應向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負責，並向其報告會

務。 

第四十條 第三十六條、第三十八條及前條規定，於管理負責人準用之。 

第四章 管理服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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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條 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及辦理公司

登記，並向中央主管機關申領登記證後，始得執業。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13.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2998號  

主 旨 ： 關 於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執 行 業 務 相 關 事 宜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署 106年 10月 13日 竹 檢 貴 智 106偵 7930字 第 031803
號 函 。  

二、  按「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應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及 辦
理 公 司 登 記 ， 並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領 登 記 證 後 ， 始 得 執
業。」、「 第 41條 至 前 條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及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之 資 格 、 條 件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聘 僱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之 類 別 與 一 定 人 數 、 登 記 證 與 認 可 證 之 申 請 與 核 發 、
業 務 範 圍 、 業 務 執 行 規 範 、 責 任 、 輔 導 、 獎 勵 、 參 加 訓
練 之 方 式 、 內 容 與 時 數 、 受 委 託 辦 理 訓 練 之 機 構 、 團 體
之 資 格 、 條 件 與 責 任 及 登 記 費 之 收 費 基 準 等 事 項 之 管 理
辦 法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本 條 例 ）第 41條、第 46條 所 明 定，內 政 部 已 依
上 開 規 定 訂 有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管 理 辦 法 （ 以 下 簡 稱
管 理 辦 法 ） 。  

三 、   依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應 具 有 下 列 條 件 ： 一 、 資 本 額 在 新 臺
幣 一 千 萬 元 以 上 。 二 、 置 有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四 人 以 上 ， 及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四 人 以 上 。 前 項 第 二 款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不 得
為 同 一 類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 」 、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申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時 ， 應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 一 、 申 請 書 。 二 、
資 本 額 證 明 文 件 。 三 、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與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之
名 冊 及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 四 、 受 託 管 理 維 護 計 畫 書 。 五 、
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認 為 必 要 文 件 。 」 、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於 辦 理 公 司 登 記 後 六 個 月 內 ， 應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領 登 記 證 ， 始 得 營 業 ： 一 、 申 請 書 。 二 、
原 許 可 核 准 函 。 三 、 公 司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未 依 前 項 規 定 期 限 辦 妥 申 領 登 記 證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廢 止 其 許 可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於 申 領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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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登 記 證 時 ， 其 原 許 可 申 請 書 記 載 事 項 有 變 更 者 ， 應 併
同 辦 理 變 更 許 可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遺 失 登 記 證 時 ， 應 申 請
補 發 。 」 、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之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或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離 職 或 死 亡 時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應 於 一 個 月 內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 前 項 人 員 因 離 職 或 死 亡 致 不 足 第 九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人 數 時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應 在 一 個 月 內 依 規 定
聘 用 繼 任 人 員 。 」 為 管 理 辦 法 第 9條 、 第 10條 、 第 12條
、第 17條 所 明 定。是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於 受 理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申 領 登 記 證 時 ， 現 行 係 就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提 供 之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或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勞 工 保 險 被 保 險 人 投 保
資 料 表 等 相 關 應 備 文 件 ， 並 依 上 開 規 定 進 行 書 面 形 式 審
查 。 合 先 敘 明 。  

四 、   據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執 行 業 務 ：
一 、 應 依 規 定 類 別 ， 聘 僱 一 定 人 數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認 可 證 之 繼 續 性 從 業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並 負 監 督 考 核
之 責 。 二 、 應 指 派 前 款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辦 理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三 、 應 依 業 務 執 行 規 範 執 行 業 務 。 」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違 反 第 43條 規 定 者，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予 停 業 、 廢 止 其 許 可 或
登 記 證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未
依 規 定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領 登 記 證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廢 止 其 許 可 。 受 僱 於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違 反 第 四 十 四 條 規 定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廢 止 其 認 可 證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業 務 三 個 月 以 上 三 年 以 下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千 元 以 上 一 萬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前 項 以 外 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違 反 第 四 十 五 條 規 定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廢 止 其 認 可 證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業 務 六 個 月 以 上 三 年 以
下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千 元 以 上 一 萬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3條 、 第 51條 所 明 定 。  

 

第四十二條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得委任或僱傭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證或認可證之

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或管理服務人員執行管理維護事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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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3.31.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16197號  

主 旨 ： 有 關 家 和 保 全 公 司 涉 違 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2條 及 第
43條 規 定，未 取 得 登 記 證 及 指 派 未 登 記 受 聘 之 人 員 至 貴
轄 板 橋 區 00花 園 C區 社 區 1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局 106年 3月 16日 新 北 工 寓 字 第 1060482197號 函 。    

二、  案 經 檢 視 貴 府 本 次 所 附 資 料， 並 無 敘 明 許 君 受 聘 僱 於 保
全 公 司 或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及 該 社 區 委 任 契 約 情
形 等 資 料，仍 請 依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管 理 辦 法 第 23條
規 定 ， 至 旨 揭 社 區 協 助 實 地 查 證 ， 並 檢 具 具 體 事 實 資 料
及 現 地 查 核 紀 錄 報 本 署 憑 辦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4.27.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20872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陳 為 00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申 請 登
記 證 資 料 之 疑 義 1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4月 4日 來 函 並 依 00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06年 4月 5日 函 及 106年 4月 12日 函 辦
理 。    

二、  案 經 檢 視 騰 峰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06年 4月
12日 回 覆 函 說 明 ， 有 關 新 增 及 解 聘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1節 ，
本 署 已 另 案 辦 理 ； 至 所 陳 涉 偽 造 文 書 之 疑 義 ， 係 屬 私 權
， 宜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7.17.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44188號  

主 旨 ：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事 務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逾 期 未 換 證 涉 違 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2條 規 定 1案 ， 復 請 查 照 辦 理 。  

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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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復 貴 府 106年 7月 10日 府 建 使 字 第 1060217644號 函 。   

二 、   按 「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職 務 如 下 ： 九 、 管 理 服 務 人 之 委 任 、
僱 傭 及 監 督 。 」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得 委 任 或 僱 傭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登 記 證 或 認 可 證 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或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執 行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 、 「 有 下 列 行 為 之 一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處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以 上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或 履 行 義 務 、 職 務
； 屆 期 不 改 善 或 不 履 行 者 ， 得 連 續 處 罰 ： 四 、 管 理 負 責
人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無 正 當 理 由 未 執 行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一 款 、 第 五 款 至 第 十 二 款 所 定 之 職 務 ， 顯 然 影 響 住 戶
權 益 者 。 」 、 「 從 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業 務 之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或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違 反 第 四 十 二 條 規 定 ， 未 經 領 得 登
記 證 、 認 可 證 或 經 廢 止 登 記 證 、 認 可 證 而 營 業 ， 或 接 受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委 任 或 僱 傭 執 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服 務 業 務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勒 令 其 停 業 或 停 止 執 行
業 務 ， 並 處 新 臺 幣 四 萬 元 以 上 二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拒
不 遵 從 者 ，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罰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6條 第 9款、第 42條、第 48條 第 4款 及 第 50條 所 明 文 規 定
； 另 按 「 前 項 認 可 證 有 效 期 限 為 五 年 ，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應
於 期 限 屆 滿 前 ，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換 發 認 可 證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管 理 辦 法 第 3條 第 3項 所 明 定，合 先
敘 明 。   

三 、   案 經 檢 視 貴 府 本 次 所 附 資 料 係 屬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聘 任 事 務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涉 逾 期 未 換 證 等 情 ， 違 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2條 規 定，係 屬 貴 管，請 貴 府 依 權 責 卓 處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23.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09502號  

主 旨 ： 有 關 人 民 陳 情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疑 義 1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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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復 貴 處 106年 2月 15日 北 市 都 建 寓 字 第 10632515500號 函
。    

二 、  按「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得 委 任 或 僱 傭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登 記 證 或
認 可 證 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或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執 行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執 行 業 務 ： 一 、 應 依 規 定 類 別 ， 聘 僱 一 定 人 數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認 可 證 之 繼 續 性 從 業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並 負 監 督 考 核 之 責 。 二 、 應 指 派 前 款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辦 理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三 、 應 依 業 務 執 行 規 範 執 行 業
務 。 」 、 「 從 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業 務 之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或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違 反 第 42條 規 定，未 經 領 得 登 記 證、認
可 證 或 經 廢 止 登 記 證 、 認 可 證 而 營 業 ， 或 接 受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委
任 或 僱 傭 執 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服 務 業 務 者 ， 由 直 轄 市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勒 令 其 停 業 或 停 止 執 行 業 務，並 處 新
臺 幣 四 萬 元 以 上 二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拒 不 遵 從 者 ，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罰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42條 、 第 43條 及 第 50條 所 明 定 。    

三 、   案 經 查 本 署 全 國 建 築 管 理 資 訊 系 統 000國 際 物 業 有 限 公
司 未 取 得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認 可 證 且 經 濟 部 商 業
司 該 公 司 營 業 資 料 中 並 無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業 項 目 在
案，爰 此 00國 際 物 業 有 限 公 司 是 否 執 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工 作 1節 ， 請 貴 處 依 條 例 第 50條 及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管 理 辦 法 第 23條 規 定，就 前 揭 事 宜 實 地 查 證，並
於 文 到 後 1個 月 內 檢 具 具 體 事 實 資 料 ， 送 本 署 憑 辦 。  

 

第四十三條 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應依下列規定執行業務： 

一、應依規定類別，聘僱一定人數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認

可證之繼續性從業之管理服務人員，並負監督考核之

責。 

二、應指派前款之管理服務人員辦理管理維護事務。 

三、應依業務執行規範執行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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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23.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09502號  

主 旨 ： 有 關 人 民 陳 情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疑 義 1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復 貴 處 106年 2月 15日 北 市 都 建 寓 字 第 10632515500號 函
。    

二 、  按「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得 委 任 或 僱 傭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登 記 證 或
認 可 證 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或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執 行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執 行 業 務 ： 一 、 應 依 規 定 類 別 ， 聘 僱 一 定 人 數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認 可 證 之 繼 續 性 從 業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並 負 監 督 考 核 之 責 。 二 、 應 指 派 前 款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辦 理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三 、 應 依 業 務 執 行 規 範 執 行 業
務 。 」 、 「 從 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業 務 之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或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違 反 第 42條 規 定，未 經 領 得 登 記 證、認
可 證 或 經 廢 止 登 記 證 、 認 可 證 而 營 業 ， 或 接 受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委
任 或 僱 傭 執 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服 務 業 務 者 ， 由 直 轄 市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勒 令 其 停 業 或 停 止 執 行 業 務，並 處 新
臺 幣 四 萬 元 以 上 二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拒 不 遵 從 者 ，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罰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42條 、 第 43條 及 第 50條 所 明 定 。    

三 、   案 經 查 本 署 全 國 建 築 管 理 資 訊 系 統 000國 際 物 業 有 限 公
司 未 取 得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認 可 證 且 經 濟 部 商 業
司 該 公 司 營 業 資 料 中 並 無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業 項 目 在
案，爰 此 00國 際 物 業 有 限 公 司 是 否 執 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工 作 1節 ， 請 貴 處 依 條 例 第 50條 及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管 理 辦 法 第 23條 規 定，就 前 揭 事 宜 實 地 查 證，並
於 文 到 後 1個 月 內 檢 具 具 體 事 實 資 料 ， 送 本 署 憑 辦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5.10.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100686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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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 ： 關 於 臺 端 電 話 洽 詢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4月 26日 電 話 陳 情 事 項 (106年 4月 26日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民 眾 陳 情 案 件 辦 理 表 )。    

二 、  有 關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之 定 義 、 應 遵 守 之 規 定 及 罰 則 ， 建
築 法 第 77條 之 2、第 95條 之 1及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管 理 辦 法
定 有 明 文 ， 未 經 登 記 許 可 之 室 內 裝 修 從 業 者 違 反 有 關 規
定 執 行 室 內 裝 修 業 務 等 情 形 ， 得 依 上 開 有 關 法 令 予 以 規
範 ， 本 署 前 以 104 年 11 月 19 日 營 署 密 建 管 字 第
1042918997號 書 函 復 臺 端，並 副 知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就 轄 區 內 個 案 事 實 查 明 逕 復 在 案 。 經 查 該 局 業 於 104
年 12月 22日 北 市 都 授 建 字 第 10440557500號 函 復 臺 端 。   

三 、   臺 端 於 105年 1月 5日 函 詢 麗 水 街 陳 情 案 涉 及 由 非 實 際 施
工 之 室 內 裝 修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申 請 室 內 裝 修 許 可 ， 疑 涉 有
違 反 法 令 規 定 等 情 ， 因 涉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係 屬 地 方 政 府 權
責 ， 業 另 以 本 署 105 年 1 月 15 日 營 署 密 建 管 字 第
1050000671號 移 文 單 移 請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逕 復
並 副 知 臺 端 在 案 。    

四 、   按 「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各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使 用 人 為 之 ， 並 負
擔 其 費 用 。 」 、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為 之 。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負 擔 。 其 費
用 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專 有 部 分 之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 其 維
修 費 用 由 該 共 同 壁 雙 方 或 樓 地 板 上 下 方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共 同 負 擔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負 擔 。 」 分 別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第 10條 第 1項 、 第 2項 及 第 12條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漏 水 修 繕 責 任 歸 屬 及 其 費 用 負
擔 ， 如 屬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者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第
10條 第 1項 規 定 ； 如 為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者 ，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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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上 開 條 文 第 10條 第 2項 規 定 ； 若 為 專 有 部 分 之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者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第 12條 規 定 。   

五 、   另 按 「 住 戶 應 遵 守 下 列 事 項 ： … … 二 、 他 住 戶 因 維 護 、
修 繕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或 設 置 管 線 ， 必 須 進 入 或
使 用 其 專 有 部 分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時 ， 不 得 拒 絕 。 三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因 維 護 、 修 繕 共 用 部 分 或 設 置 管
線 ， 必 須 進 入 或 使 用 其 專 有 部 分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時 ， 不
得 拒 絕 。 … … 」 、 「 前 項 第 二 款 至 第 四 款 之 進 入 或 使 用
， 應 擇 其 損 害 最 少 之 處 所 及 方 法 為 之 ， 並 應 修 復 或 補 償
所 生 損 害 。 」 、 「 住 戶 違 反 第 一 項 規 定 ， 經 協 調 仍 不 履
行 時 ， 住 戶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得 按 其 性 質 請 求
各 該 主 管 機 關 或 訴 請 法 院 為 必 要 之 處 置 。 」 、 「 有 下 列
行 為 之 一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新 臺 幣 三 千
元 以 上 一 萬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或 履 行
義 務 、 職 務 ； 屆 期 不 改 善 或 不 履 行 者 ， 得 連 續 處 罰 ： 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違 反 第 六 條 規 定 ， 主 管 機 關 受 理
住 戶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請 求 ， 經 通 知 限 期 改
善，屆 期 不 改 善 者。」為 條 例 第 6條 第 1項、第 2項、第 3
項 及 第 47條 第 3款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因 維 護 、 修 繕 或 設 置
管 線 ， 必 須 進 入 或 使 用 他 住 戶 專 有 部 分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時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辦 理 。   

六、  另 經 電 洽 臺 北 市 政 府 建 築 管 理 工 程 處 業 務 承 辦 人 員， 該
處 於 106年 3月 24日 至 大 安 區 錦 安 里 麗 水 街 21巷 6號 1樓
、2樓 辦 理 現 場 會 勘，惟 所 陳 地 址 2樓 住 戶 未 應 門 未 能 進
入 ， 故 另 於 106年 4月 28日 重 新 辦 理 會 勘 ， 同 日 2樓 住 戶
業 已 同 意 進 入 其 專 有 部 分 進 行 會 勘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03.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1060801269號

主 旨 ： 有 關 貴 公 司 違 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3條 規 定 1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依 本 部 營 建 署 案 陳 高 雄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106年 1月 11日 高 市
工 務 建 字 第 10600007800號 函 辦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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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執 行 業 務 ：
一 、 應 依 規 定 類 別 ， 聘 僱 一 定 人 數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認 可 證 之 繼 續 性 從 業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並 負 監 督 考 核
之 責 。 二 、 應 指 派 前 款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辦 理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三 、 應 依 業 務 執 行 規 範 執 行 業 務 」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違 反 第 43條 規 定 者，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予 停 業 、 廢 止 其 許 可 或 登
記 證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未 依
規 定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領 登 記 證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廢
止 其 許 可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3條 、 第 51條 第 1
項 所 明 定 ； 另 按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申 請 書 記 載 事 項 有
變 更 時 ， 應 於 一 個 月 內 檢 附 有 關 證 明 文 件 ，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變 更 登 記 ， 並 換 領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證 。  」
、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證 有 效 期 限 為 三 年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應 於 期 限 屆 滿 前 ，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換 發 登 記 證 ：  一 、 申 請 書 。  二 、 原 登 記 證 正 本 。  三
、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與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之 名 冊 及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 四、公 司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五、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認 為 必 要 文 件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管 理 辦 法 第
13條 、 第 14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先 予 說 明 。    

三、  經 查 貴 公 司 於 本 部 營 建 署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聘
用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清 冊 未 包 括 高 東 駿 君 ， 故 貴 公 司 現 指
派 未 登 記 受 聘 之 高 東 駿 君 至 高 雄 市 鳳 山 區 國 富 F型 社 區
執 行 管 理 維 護 業 務，業 違 反 上 開 條 例 第 43條 規 定，爰 依
條 例 第 51條 第 1項 規 定 ， 應 於 文 到 後 一 個 月 內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予 停 業 、 廢 止 其 登 記 證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四、  對 本 處 分 如 不 服 應 於 接 到 本 處 分 書 之 次 日 起 30日 內 繕 具
訴 願 書 送 由 本 部 向 行 政 院 訴 願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13.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04196號  

主 旨 ： 有 關 民 眾 陳 為 貴 公 司 執 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業 務 ， 違 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3條 第 3款 規 定 疑 義 1案，請 查 照 見
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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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  

一 、   依 民 眾 105年 12月 27日 及 106年 1月 17日 等 陳 情 函 辦 理 。   

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執 行 業 務 ：
一 、 應 依 規 定 類 別 ， 聘 僱 一 定 人 數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認 可 證 之 繼 續 性 從 業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並 負 監 督 考 核
之 責 。 二 、 應 指 派 前 款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辦 理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三 、 應 依 業 務 執 行 規 範 執 行 業 務 」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違 反 第 43條 規 定 者，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予 停 業 、 廢 止 其 許 可 或 登
記 證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未 依
規 定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領 登 記 證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廢
止 其 許 可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3條 、 第 51條 第 1
項 所 明 定 ； 另 按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業 務 執 行 規 範 如 下 ： 一
、 對 於 受 任 執 行 管 理 維 護 業 務 契 約 所 應 提 供 之 管 理 維 護
服 務 ， 應 善 盡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義 務 。 … … 四 、 對 於 各
項 管 理 維 護 配 合 防 範 注 意 事 項 或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之
重 大 缺 失 ， 應 坦 誠 告 知 客 戶 。 … … 七 、 受 任 執 行 管 理 維
護 業 務 ， 處 理 相 關 事 務 應 留 下 書 面 紀 錄 與 報 告 ， 建 議 事
項 應 以 書 面 為 之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管 理 辦 法 第
16條 第 1款 、 第 4款 及 第 7款 所 明 定 ， 合 先 敘 明 。    

三 、   另 依 民 眾 陳 情 函 略 以 ： 「 有 關 000社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執 行
違 反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決 議 超 收 機 車 管 理 費 1節 ， 貴 公 司 涉
違 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3條 第 3款 及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管 理 辦 法 第 16條 第 1款 、 第 4款 、 第 7款 規 定 … 」 ，
爰 此 請 貴 公 司 依 上 開 民 眾 所 陳 事 宜 ， 請 於 文 到 後 1個 月
內 提 出 書 面 陳 述 ， 並 報 本 署 憑 辦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14.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1060801915號

主 旨 ： 有 關 貴 公 司 違 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3條 規 定 1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 本 部 營 建 署 案 陳 臺 中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106年 1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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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中 市 都 住 字 第 1060005120號 函 辦 理 。    

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執 行 業 務 ：
一 、 應 依 規 定 類 別 ， 聘 僱 一 定 人 數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認 可 證 之 繼 續 性 從 業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並 負 監 督 考 核
之 責 。 二 、 應 指 派 前 款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辦 理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三 、 應 依 業 務 執 行 規 範 執 行 業 務 」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違 反 第 43條 規 定 者，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予 停 業 、 廢 止 其 許 可 或 登
記 證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未 依
規 定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領 登 記 證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廢
止 其 許 可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3條 、 第 51條 第 1
項 所 明 定 ； 另 按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申 請 書 記 載 事 項 有
變 更 時 ， 應 於 一 個 月 內 檢 附 有 關 證 明 文 件 ，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變 更 登 記 ， 並 換 領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證 。  」
、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證 有 效 期 限 為 三 年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應 於 期 限 屆 滿 前 ，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換 發 登 記 證 ：  一 、 申 請 書 。  二 、 原 登 記 證 正 本 。  三
、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與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之 名 冊 及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 四、公 司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五、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認 為 必 要 文 件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管 理 辦 法 第
13條 、 第 14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先 予 說 明 。    

三、  經 查 貴 公 司 於 本 部 營 建 署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聘
用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清 冊 未 包 括 000君 ， 故 貴 公 司 現 指 派
未 登 記 受 聘 之 000君 至 臺 中 市 西 屯 區 市 政 101社 區 執 行
管 理 維 護 業 務，業 違 反 上 開 條 例 第 43條 規 定，爰 依 條 例
第 51條 第 1項 規 定 ， 應 於 文 到 後 一 個 月 內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予 停 業 、 廢 止 其 登 記 證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四、  對 本 處 分 如 不 服 應 於 接 到 本 處 分 書 之 次 日 起 30日 內 繕 具
訴 願 書 送 由 本 部 向 行 政 院 訴 願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17.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1060802106號

主 旨 ： 有 關 貴 公 司 違 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3條 規 定 1案 ，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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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 本 部 營 建 署 案 陳 臺 中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106年 1月 26
日 中 市 都 住 字 第 1050224230號 函 辦 理 。    

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執 行 業 務 ：
一 、 應 依 規 定 類 別 ， 聘 僱 一 定 人 數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認 可 證 之 繼 續 性 從 業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並 負 監 督 考 核
之 責 。 二 、 應 指 派 前 款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辦 理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三 、 應 依 業 務 執 行 規 範 執 行 業 務 」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違 反 第 43條 規 定 者，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予 停 業 、 廢 止 其 許 可 或 登
記 證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未 依
規 定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領 登 記 證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廢
止 其 許 可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3條 、 第 51條 第 1
項 所 明 定 ； 另 按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申 請 書 記 載 事 項 有
變 更 時 ， 應 於 一 個 月 內 檢 附 有 關 證 明 文 件 ，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變 更 登 記 ， 並 換 領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證 。  」
、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證 有 效 期 限 為 三 年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應 於 期 限 屆 滿 前 ，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換 發 登 記 證 ：  一 、 申 請 書 。  二 、 原 登 記 證 正 本 。  三
、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與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之 名 冊 及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 四、公 司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五、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認 為 必 要 文 件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管 理 辦 法 第
13條 、 第 14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先 予 說 明 。    

三、  經 查 貴 公 司 於 本 部 營 建 署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聘
用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清 冊 未 包 括 000君 ， 故 貴 公 司 現 指 派
未 登 記 受 聘 之 000至 臺 中 市 南 區 領 袖 勳 章 社 區 執 行 管 理
維 護 業 務，業 違 反 上 開 條 例 第 43條 規 定，爰 依 條 例 第 51
條 第 1項 規 定 ， 應 於 文 到 後 一 個 月 內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予 停 業 、 廢 止 其 登 記 證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四、  對 本 處 分 如 不 服 應 於 接 到 本 處 分 書 之 次 日 起 30日 內 繕 具
訴 願 書 送 由 本 部 向 行 政 院 訴 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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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23.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1060012043號

主 旨 ： 有 關 貴 公 司 違 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3條 規 定 1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 本 部 營 建 署 案 陳 新 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106年 2月 8日 新 北
工 寓 字 第 1060202378號 函 辦 理 。    

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執 行 業 務 ：
一 、 應 依 規 定 類 別 ， 聘 僱 一 定 人 數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認 可 證 之 繼 續 性 從 業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並 負 監 督 考 核
之 責 。 二 、 應 指 派 前 款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辦 理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三 、 應 依 業 務 執 行 規 範 執 行 業 務 」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違 反 第 43條 規 定 者，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予 停 業 、 廢 止 其 許 可 或 登
記 證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未 依
規 定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領 登 記 證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廢
止 其 許 可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3條 、 第 51條 第 1
項 所 明 定 ； 另 按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申 請 書 記 載 事 項 有
變 更 時 ， 應 於 一 個 月 內 檢 附 有 關 證 明 文 件 ，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變 更 登 記 ， 並 換 領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證 。  」
、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證 有 效 期 限 為 三 年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應 於 期 限 屆 滿 前 ，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換 發 登 記 證 ：  一 、 申 請 書 。  二 、 原 登 記 證 正 本 。  三
、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與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之 名 冊 及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 四、公 司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五、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認 為 必 要 文 件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管 理 辦 法 第
13條 、 第 14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先 予 說 明 。    

三、  經 查 貴 公 司 於 本 部 營 建 署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聘
用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清 冊 未 包 括 000君 ， 故 貴 公 司 現 指 派
未 登 記 受 聘 之 000至 新 北 市 三 峽 區 悅 灣 悠 悅 社 區 執 行 管
理 維 護 業 務，業 違 反 上 開 條 例 第 43條 規 定，爰 依 條 例 第
51條 第 1項 規 定 ， 應 於 文 到 後 一 個 月 內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予 停 業 、 廢 止 其 登 記 證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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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 本 處 分 如 不 服 應 於 接 到 本 處 分 書 之 次 日 起 30日 內 繕 具
訴 願 書 送 由 本 部 向 行 政 院 訴 願 。    

五、  副 本 抄 送 新 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至 關 雄 衛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有 限 公 司 是 否 依 條 例 第 43條 規 定 指 派 何 君 至 旨 揭 社
區 執 行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工 作 1節 ， 請 新 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依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管 理 辦 法 第 23條 規 定，就 前 揭 事 宜
至 旨 揭 社 區 協 助 實 地 查 證 ， 並 於 文 到 後 1個 月 內 檢 具 具
體 事 實 資 料 ， 送 本 部 憑 辦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3.20.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15004號 號

主 旨 ： 有 關 貴 公 司 涉 及 違 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3條 規 定 1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 臺 中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106年 3月 9日 中 市 都 建 字 第
1060035839號 函 辦 理 ， 兼 復 貴 公 司 106年 1月 25日 怡 公
字 第 1060125號 函 。    

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執 行 業 務 ：
一 、 應 依 規 定 類 別 ， 聘 僱 一 定 人 數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認 可 證 之 繼 續 性 從 業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並 負 監 督 考 核
之 責 。 二 、 應 指 派 前 款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辦 理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三 、 應 依 業 務 執 行 規 範 執 行 業 務 」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違 反 第 43條 規 定 者，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予 停 業 、 廢 止 其 許 可 或 登
記 證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未 依
規 定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領 登 記 證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廢
止 其 許 可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3條 、 第 51條 第 1
項 所 明 定 ； 另 按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申 請 書 記 載 事 項 有
變 更 時 ， 應 於 一 個 月 內 檢 附 有 關 證 明 文 件 ，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變 更 登 記 ， 並 換 領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證 。  」
、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證 有 效 期 限 為 三 年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應 於 期 限 屆 滿 前 ，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換 發 登 記 證 ：  一 、 申 請 書 。  二 、 原 登 記 證 正 本 。  三
、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與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之 名 冊 及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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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 司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五、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認 為 必 要 文 件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管 理 辦 法 第
13條 、 第 14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先 予 敘 明 。    

三、  案 經 查 貴 公 司 本 次 雖 已 補 正 登 錄 有 效 事 務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未 來 仍 請 貴 公 司 應 注 意 認 可 證 有 效 期 限 、 換 發 日 期 、
聘 僱 一 定 人 數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認 可 證 之 繼 續 性
從 業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並 負 監 督 考 核 之 責 ， 惟 貴 公 司 暫
派 施 呈 勳 君 實 屬 缺 失 在 案 ， 爾 後 請 確 實 依 前 揭 規 定 辦 理
， 特 予 敘 明 。  

 

內政部函  106.01.05.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1060800075號

主 旨 ： 有 關 貴 公 司 違 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3條 規 定 1案 ， 請
儘 速 依 說 明 辦 理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 本 部 營 建 署 案 陳 臺 中 市 政 府 105年 12月 15日 府 授 都 住
字 第 1050274604號 函 辦 理 。    

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執 行 業 務 ：
一 、 應 依 規 定 類 別 ， 聘 僱 一 定 人 數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認 可 證 之 繼 續 性 從 業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並 負 監 督 考 核
之 責 。 二 、 應 指 派 前 款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辦 理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三 、 應 依 業 務 執 行 規 範 執 行 業 務 。 」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 違 反 第 四 十 三 條 規 定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予 停 業 、 廢 止 其 許
可 或 登 記 證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未 依 規 定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領 登 記 證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廢 止 其 許 可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43條 、 第 51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另 按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申 請 書 記 載 事 項 有 變 更 時 ， 應 於 一 個 月 內 檢 附
有 關 證 明 文 件 ，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變 更 登 記 ， 並 換 領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證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管 理 辦
法 第 13條 所 明 定 ， 先 予 說 明 。    

三、  經 查 貴 公 司 於 本 部 營 建 署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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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清 冊 未 包 括 000 君 （ 認 可 證 字 號 ：
40GA005416） ， 故 貴 公 司 現 指 派 未 登 記 受 聘 之 施 君 至
明 日 社 區 執 行 管 理 維 護 業 務，業 違 反 上 開 條 例 第 43條 規
定 ， 爰 依 條 例 第 51條 第 1項 規 定 ， 應 於 文 到 後 一 個 月 內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予 停 業 、 廢 止 其 登 記 證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四、  對 本 處 分 如 不 服 應 於 接 到 本 處 分 書 之 次 日 起 30日 內 繕 具
訴 願 書 送 由 本 部 向 行 政 院 訴 願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13.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2998號  

主 旨 ： 關 於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執 行 業 務 相 關 事 宜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署 106年 10月 13日 竹 檢 貴 智 106偵 7930字 第 031803
號 函 。  

二、  按「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應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及 辦
理 公 司 登 記 ， 並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領 登 記 證 後 ， 始 得 執
業。」、「 第 41條 至 前 條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及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之 資 格 、 條 件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聘 僱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之 類 別 與 一 定 人 數 、 登 記 證 與 認 可 證 之 申 請 與 核 發 、
業 務 範 圍 、 業 務 執 行 規 範 、 責 任 、 輔 導 、 獎 勵 、 參 加 訓
練 之 方 式 、 內 容 與 時 數 、 受 委 託 辦 理 訓 練 之 機 構 、 團 體
之 資 格 、 條 件 與 責 任 及 登 記 費 之 收 費 基 準 等 事 項 之 管 理
辦 法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本 條 例 ）第 41條、第 46條 所 明 定，內 政 部 已 依
上 開 規 定 訂 有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管 理 辦 法 （ 以 下 簡 稱
管 理 辦 法 ） 。  

三 、   依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應 具 有 下 列 條 件 ： 一 、 資 本 額 在 新 臺
幣 一 千 萬 元 以 上 。 二 、 置 有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四 人 以 上 ， 及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四 人 以 上 。 前 項 第 二 款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不 得
為 同 一 類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 」 、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申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時 ， 應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 一 、 申 請 書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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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額 證 明 文 件 。 三 、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與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之
名 冊 及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 四 、 受 託 管 理 維 護 計 畫 書 。 五 、
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認 為 必 要 文 件 。 」 、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於 辦 理 公 司 登 記 後 六 個 月 內 ， 應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領 登 記 證 ， 始 得 營 業 ： 一 、 申 請 書 。 二 、
原 許 可 核 准 函 。 三 、 公 司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未 依 前 項 規 定 期 限 辦 妥 申 領 登 記 證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廢 止 其 許 可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於 申 領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證 時 ， 其 原 許 可 申 請 書 記 載 事 項 有 變 更 者 ， 應 併
同 辦 理 變 更 許 可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遺 失 登 記 證 時 ， 應 申 請
補 發 。 」 、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之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或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離 職 或 死 亡 時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應 於 一 個 月 內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 前 項 人 員 因 離 職 或 死 亡 致 不 足 第 九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人 數 時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應 在 一 個 月 內 依 規 定
聘 用 繼 任 人 員 。 」 為 管 理 辦 法 第 9條 、 第 10條 、 第 12條
、第 17條 所 明 定。是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於 受 理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申 領 登 記 證 時 ， 現 行 係 就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提 供 之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或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勞 工 保 險 被 保 險 人 投 保
資 料 表 等 相 關 應 備 文 件 ， 並 依 上 開 規 定 進 行 書 面 形 式 審
查 。 合 先 敘 明 。  

四 、   據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執 行 業 務 ：
一 、 應 依 規 定 類 別 ， 聘 僱 一 定 人 數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認 可 證 之 繼 續 性 從 業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並 負 監 督 考 核
之 責 。 二 、 應 指 派 前 款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辦 理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三 、 應 依 業 務 執 行 規 範 執 行 業 務 。 」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違 反 第 43條 規 定 者，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予 停 業 、 廢 止 其 許 可 或
登 記 證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未
依 規 定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領 登 記 證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廢 止 其 許 可 。 受 僱 於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違 反 第 四 十 四 條 規 定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廢 止 其 認 可 證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業 務 三 個 月 以 上 三 年 以 下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千 元 以 上 一 萬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前 項 以 外 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違 反 第 四 十 五 條 規 定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廢 止 其 認 可 證 或



173 

停 止 其 執 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業 務 六 個 月 以 上 三 年 以
下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千 元 以 上 一 萬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3條 、 第 51條 所 明 定 。  

 

第四十四條 受僱於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之管理服務人員，應依下列

規定執行業務： 

一、應依核准業務類別、項目執行管理維護事務。 

二、不得將管理服務人員認可證提供他人使用或使用他人之

認可證執業。 

三、不得同時受聘於二家以上之管理維護公司。 

四、應參加中央主管機關舉辦或委託之相關機構、團體辦理

之訓練。 

 

第四十五條 前條以外之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應依下列規定執行業

務： 

一、應依核准業務類別、項目執行管理維護事務。 

二、不得將管理服務人員認可證提供他人使用或使用他人之

認可證執業。 

三、應參加中央主管機關舉辦或委託之相關機構、團體辦理

之訓練。 

第四十六條 第四十一條至前條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及管理服務人員

之資格、條件、管理維護公司聘僱管理服務人員之類別與一定

人數、登記證與認可證之申請與核發、業務範圍、業務執行規

範、責任、輔導、獎勵、參加訓練之方式、內容與時數、受委

託辦理訓練之機構、團體之資格、條件與責任及登記費之收費

基準等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13.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2998號  

主 旨 ： 關 於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執 行 業 務 相 關 事 宜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署 106年 10月 13日 竹 檢 貴 智 106偵 7930字 第 031803
號 函 。  



174 

二、  按「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應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及 辦
理 公 司 登 記 ， 並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領 登 記 證 後 ， 始 得 執
業。」、「 第 41條 至 前 條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及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之 資 格 、 條 件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聘 僱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之 類 別 與 一 定 人 數 、 登 記 證 與 認 可 證 之 申 請 與 核 發 、
業 務 範 圍 、 業 務 執 行 規 範 、 責 任 、 輔 導 、 獎 勵 、 參 加 訓
練 之 方 式 、 內 容 與 時 數 、 受 委 託 辦 理 訓 練 之 機 構 、 團 體
之 資 格 、 條 件 與 責 任 及 登 記 費 之 收 費 基 準 等 事 項 之 管 理
辦 法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本 條 例 ）第 41條、第 46條 所 明 定，內 政 部 已 依
上 開 規 定 訂 有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管 理 辦 法 （ 以 下 簡 稱
管 理 辦 法 ） 。  

三 、   依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應 具 有 下 列 條 件 ： 一 、 資 本 額 在 新 臺
幣 一 千 萬 元 以 上 。 二 、 置 有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四 人 以 上 ， 及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四 人 以 上 。 前 項 第 二 款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不 得
為 同 一 類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 」 、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申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時 ， 應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 一 、 申 請 書 。 二 、
資 本 額 證 明 文 件 。 三 、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與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之
名 冊 及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 四 、 受 託 管 理 維 護 計 畫 書 。 五 、
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認 為 必 要 文 件 。 」 、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於 辦 理 公 司 登 記 後 六 個 月 內 ， 應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領 登 記 證 ， 始 得 營 業 ： 一 、 申 請 書 。 二 、
原 許 可 核 准 函 。 三 、 公 司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未 依 前 項 規 定 期 限 辦 妥 申 領 登 記 證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廢 止 其 許 可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於 申 領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證 時 ， 其 原 許 可 申 請 書 記 載 事 項 有 變 更 者 ， 應 併
同 辦 理 變 更 許 可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遺 失 登 記 證 時 ， 應 申 請
補 發 。 」 、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之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或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離 職 或 死 亡 時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應 於 一 個 月 內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 前 項 人 員 因 離 職 或 死 亡 致 不 足 第 九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人 數 時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應 在 一 個 月 內 依 規 定
聘 用 繼 任 人 員 。 」 為 管 理 辦 法 第 9條 、 第 10條 、 第 12條
、第 17條 所 明 定。是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於 受 理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申 領 登 記 證 時 ， 現 行 係 就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提 供 之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或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勞 工 保 險 被 保 險 人 投 保
資 料 表 等 相 關 應 備 文 件 ， 並 依 上 開 規 定 進 行 書 面 形 式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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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 合 先 敘 明 。  

四 、   據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執 行 業 務 ：
一 、 應 依 規 定 類 別 ， 聘 僱 一 定 人 數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認 可 證 之 繼 續 性 從 業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並 負 監 督 考 核
之 責 。 二 、 應 指 派 前 款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辦 理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三 、 應 依 業 務 執 行 規 範 執 行 業 務 。 」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違 反 第 43條 規 定 者，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予 停 業 、 廢 止 其 許 可 或
登 記 證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未
依 規 定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領 登 記 證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廢 止 其 許 可 。 受 僱 於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違 反 第 四 十 四 條 規 定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廢 止 其 認 可 證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業 務 三 個 月 以 上 三 年 以 下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千 元 以 上 一 萬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前 項 以 外 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違 反 第 四 十 五 條 規 定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廢 止 其 認 可 證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業 務 六 個 月 以 上 三 年 以
下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千 元 以 上 一 萬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3條 、 第 51條 所 明 定 。  

 

第五章 罰則 

第四十七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

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行

義務、職務；屆期不改善或不履行者，得連續處罰： 

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集人、起造人或臨時召集人違反第

二十五條或第二十八條所定之召集義務者。 

二、住戶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四項規定者。 

三、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違反第六條規定，主管機關受理住

戶、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之請求，經通知限期改善，

屆期不改善者。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5.10.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1006869號  

主 旨 ： 關 於 臺 端 電 話 洽 詢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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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4月 26日 電 話 陳 情 事 項 (106年 4月 26日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民 眾 陳 情 案 件 辦 理 表 )。    

二 、  有 關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之 定 義 、 應 遵 守 之 規 定 及 罰 則 ， 建
築 法 第 77條 之 2、第 95條 之 1及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管 理 辦 法
定 有 明 文 ， 未 經 登 記 許 可 之 室 內 裝 修 從 業 者 違 反 有 關 規
定 執 行 室 內 裝 修 業 務 等 情 形 ， 得 依 上 開 有 關 法 令 予 以 規
範 ， 本 署 前 以 104 年 11 月 19 日 營 署 密 建 管 字 第
1042918997號 書 函 復 臺 端，並 副 知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就 轄 區 內 個 案 事 實 查 明 逕 復 在 案 。 經 查 該 局 業 於 104
年 12月 22日 北 市 都 授 建 字 第 10440557500號 函 復 臺 端 。   

三 、   臺 端 於 105年 1月 5日 函 詢 麗 水 街 陳 情 案 涉 及 由 非 實 際 施
工 之 室 內 裝 修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申 請 室 內 裝 修 許 可 ， 疑 涉 有
違 反 法 令 規 定 等 情 ， 因 涉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係 屬 地 方 政 府 權
責 ， 業 另 以 本 署 105 年 1 月 15 日 營 署 密 建 管 字 第
1050000671號 移 文 單 移 請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逕 復
並 副 知 臺 端 在 案 。    

四 、   按 「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各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使 用 人 為 之 ， 並 負
擔 其 費 用 。 」 、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為 之 。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負 擔 。 其 費
用 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專 有 部 分 之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 其 維
修 費 用 由 該 共 同 壁 雙 方 或 樓 地 板 上 下 方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共 同 負 擔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負 擔 。 」 分 別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第 10條 第 1項 、 第 2項 及 第 12條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漏 水 修 繕 責 任 歸 屬 及 其 費 用 負
擔 ， 如 屬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者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第
10條 第 1項 規 定 ； 如 為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者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第 10條 第 2項 規 定 ； 若 為 專 有 部 分 之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者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第 12條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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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另 按 「 住 戶 應 遵 守 下 列 事 項 ： … … 二 、 他 住 戶 因 維 護 、
修 繕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或 設 置 管 線 ， 必 須 進 入 或
使 用 其 專 有 部 分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時 ， 不 得 拒 絕 。 三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因 維 護 、 修 繕 共 用 部 分 或 設 置 管
線 ， 必 須 進 入 或 使 用 其 專 有 部 分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時 ， 不
得 拒 絕 。 … … 」 、 「 前 項 第 二 款 至 第 四 款 之 進 入 或 使 用
， 應 擇 其 損 害 最 少 之 處 所 及 方 法 為 之 ， 並 應 修 復 或 補 償
所 生 損 害 。 」 、 「 住 戶 違 反 第 一 項 規 定 ， 經 協 調 仍 不 履
行 時 ， 住 戶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得 按 其 性 質 請 求
各 該 主 管 機 關 或 訴 請 法 院 為 必 要 之 處 置 。 」 、 「 有 下 列
行 為 之 一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新 臺 幣 三 千
元 以 上 一 萬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或 履 行
義 務 、 職 務 ； 屆 期 不 改 善 或 不 履 行 者 ， 得 連 續 處 罰 ： 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違 反 第 六 條 規 定 ， 主 管 機 關 受 理
住 戶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請 求 ， 經 通 知 限 期 改
善，屆 期 不 改 善 者。」為 條 例 第 6條 第 1項、第 2項、第 3
項 及 第 47條 第 3款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因 維 護 、 修 繕 或 設 置
管 線 ， 必 須 進 入 或 使 用 他 住 戶 專 有 部 分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時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辦 理 。   

六、  另 經 電 洽 臺 北 市 政 府 建 築 管 理 工 程 處 業 務 承 辦 人 員， 該
處 於 106年 3月 24日 至 大 安 區 錦 安 里 麗 水 街 21巷 6號 1樓
、2樓 辦 理 現 場 會 勘，惟 所 陳 地 址 2樓 住 戶 未 應 門 未 能 進
入 ， 故 另 於 106年 4月 28日 重 新 辦 理 會 勘 ， 同 日 2樓 住 戶
業 已 同 意 進 入 其 專 有 部 分 進 行 會 勘 。  

 

第四十八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

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行義務、

職務；屆期不改善或不履行者，得連續處罰： 

一、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未善盡督促第十七條

所定住戶投保責任保險之義務者。 

二、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無正當理由未執行第

二十二條所定促請改善或訴請法院強制遷離或強制出

讓該區分所有權之職務者。 

三、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無正當理由違反第三

十五條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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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無正當理由未執行第

三十六條第一款、第五款至第十二款所定之職務，顯然

影響住戶權益者。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8.14.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51551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6條 第 1款 規 定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8月 7日 函 (本 署 收 件 日 期 106年 8月 9日 )。   

二 、   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指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共 同 事 務 及
涉 及 權 利 義 務 之 有 關 事 項 ， 召 集 全 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所 舉
行 之 會 議 。 」 、 「 規 約 ：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為 增 進
共 同 利 益 ， 確 保 良 好 生 活 環 境 ，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共 同 遵 守 事 項。」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第 3條 第 7款 及 第 12款 所 明 定 ， 故 規 約 之 訂 定 或 修 訂
， 應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 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應 踐 行 條 例 第 30條 至 第 34條 規
定 程 序 ， 合 先 述 明 。 另 按 「 …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之
選 任 、 解 任 、 權 限 與 其 委 員 人 數 、 召 集 方 式 及 事 務 執 行
方 法 與 代 理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 但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職 務 如 下
： 一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之 執 行 。 … … 九 、 管
理 服 務 人 之 委 任 、 僱 傭 及 監 督 。 … … 十 三 、 其 他 依 本 條
例 或 規 約 所 定 事 項 。 」 、 「 有 下 列 行 為 之 一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以 上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或 履 行 義 務 、 職 務 ； 屆 期 不 改 善
或 不 履 行 者 ， 得 連 續 處 罰 ： … … 四 、 管 理 負 責 人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無 正 當 理 由 未 執 行 第 36條 第 1款、第 5款
至 第 12款 所 定 之 職 務，顯 然 影 響 住 戶 權 益 者。」分 別 為
條 例 第 29條 第 2項 、 第 36條 第 1款 、 第 9款 、 第 13款 及 第
48條 第 4款 所 明 定 ， 故 所 詢 疑 義 ，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如 尚 有 個 案 執 行 之 疑 義 ， 請 檢 具 具 體 相 關 資 料 ，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洽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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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4.18.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1005950號  

主 旨 ： 關 於 臺 端 詢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復 臺 端 106年 4月 7日 電 話 陳 情 事 項 (本 署 民 眾 陳 情 案 件 辦
理 表 )。    

二、  按 本 署 98年 12月 4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80080035號 函 說 明
二 ： 「 …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會 若 依 規 約 規 定 選 任 ；
或 規 約 未 規 定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選 任 ， 且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依 條 例 規 定 程 序 召 集 者 ， 即 具 法 律 效 力 ，
尚 無 涉 是 否 經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報 備 。 」 ， 是 以 ， 倘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選 任 依 規 約 規 定 ， 或 規 約 未 規
定 者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選 任 始 具 效 力 ， 不 以 向 縣
市 政 府 申 請 報 備 為 要 件 ， 且 應 依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之 規
定 執 行 管 理 委 員 之 職 務 。 至 於 未 依 前 述 規 定 程 序 選 任 之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委 員 會 ， 所 生 之 執 行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三 、   按 「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及 管 理 負 責 人 之 任 期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之 規 定 ， 任 期 一 至 二 年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負 責 人 、 負 責 財 務 管 理 及 監 察 業 務 之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其 餘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 但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未 規 定 者 ， 任 期 一 年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負 責 人 、 負 責 財 務 管 理 及 監 察 業 務 之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其 餘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 」 為 公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稱 條 例 )第 29條 第 3項 所 明 定，故 有 關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之 任 期 及 其 連 任 次 數 ， 當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辦 理 。    

四 、  另 按「 管 理 委 員 會 ： 指 為 執 行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及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工 作 ，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選 任 住 戶
若 干 人 為 管 理 委 員 所 設 立 之 組 織 。 」 、 「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職 務 如 下 ： 一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之 執 行 。 二
、 共 有 及 共 用 部 分 之 清 潔 、 維 護 、 修 繕 及 一 般 改 良 。 三
、 公 寓 大 廈 及 其 周 圍 之 安 全 及 環 境 維 護 事 項 。 … … 十 一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及 其 附 屬 設 施 設 備 之 點 收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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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管 。 十 三 、 其 他 依 本 條 例 或 規 約 所 定 事 項 。 」 、 「 有
下 列 行 為 之 一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以 上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或 履 行
義 務 、 職 務 ； 屆 期 不 改 善 或 不 履 行 者 ， 得 連 續 處 罰 ： 四
、 管 理 負 責 人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無 正 當 理 由 未 執 行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一 款 、 第 五 款 至 第 十 二 款 所 定 之 職 務 ， 顯
然 影 響 住 戶 權 益 者。」為 條 例 第 3條 第 9款、第 36條 及 第
48條 第 4款 所 明 定 ， 故 管 理 委 員 會 應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
執 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工 作 。 倘 尚 有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疑 義
， 請 檢 具 具 體 相 關 資 料 ， 逕 向 當 地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洽
詢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7.17.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44188號  

主 旨 ：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事 務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逾 期 未 換 證 涉 違 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2條 規 定 1案 ， 復 請 查 照 辦 理 。  

說 明 ：  

一 、   復 貴 府 106年 7月 10日 府 建 使 字 第 1060217644號 函 。   

二 、   按 「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職 務 如 下 ： 九 、 管 理 服 務 人 之 委 任 、
僱 傭 及 監 督 。 」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得 委 任 或 僱 傭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登 記 證 或 認 可 證 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或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執 行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 、 「 有 下 列 行 為 之 一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處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以 上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或 履 行 義 務 、 職 務
； 屆 期 不 改 善 或 不 履 行 者 ， 得 連 續 處 罰 ： 四 、 管 理 負 責
人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無 正 當 理 由 未 執 行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一 款 、 第 五 款 至 第 十 二 款 所 定 之 職 務 ， 顯 然 影 響 住 戶
權 益 者 。 」 、 「 從 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業 務 之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或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違 反 第 四 十 二 條 規 定 ， 未 經 領 得 登
記 證 、 認 可 證 或 經 廢 止 登 記 證 、 認 可 證 而 營 業 ， 或 接 受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委 任 或 僱 傭 執 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服 務 業 務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勒 令 其 停 業 或 停 止 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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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 並 處 新 臺 幣 四 萬 元 以 上 二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拒
不 遵 從 者 ，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罰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6條 第 9款、第 42條、第 48條 第 4款 及 第 50條 所 明 文 規 定
； 另 按 「 前 項 認 可 證 有 效 期 限 為 五 年 ，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應
於 期 限 屆 滿 前 ，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換 發 認 可 證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管 理 辦 法 第 3條 第 3項 所 明 定，合 先
敘 明 。   

三 、   案 經 檢 視 貴 府 本 次 所 附 資 料 係 屬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聘 任 事 務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涉 逾 期 未 換 證 等 情 ， 違 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2條 規 定，係 屬 貴 管，請 貴 府 依 權 責 卓 處
。  

 

第四十九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

四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行義

務；屆期不改善或不履行者，得連續處罰： 

一、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利用違反第五條規定者。 

二、住戶違反第八條第一項或第九條第二項關於公寓大廈變

更使用限制規定，經制止而不遵從者。 

三、住戶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擅自變更專有或約定專用

之使用者。 

四、住戶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 

五、住戶違反第十七條所定投保責任保險之義務者。 

六、區分所有權人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未繳納公

共基金者。 

七、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違反第二十條所定之

公告或移交義務者。 

八、起造人或建築業者違反第五十七條或第五十八條規定

者。 

有供營業使用事實之住戶有前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行為，因而

致人於死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六個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

元以下罰金。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22.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112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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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 ： 有 關 貴 會 函 詢 貴 社 區 第 1 屆 委 員 會 自 89 年 3 月 成 立 至
106年 10 月 止 未 曾 改 選，該 期 間 自 詡 主 任 委 員 業 已 喪 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資 格 ， 該 屆 委 員 任 職 時 時 效 是 否 違 反 相 關
條 例 ， 其 資 格 是 否 合 法 有 效 或 另 有 規 定 之 疑 義 一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會 106 年 11 月 15 日  

二 、   按 「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及 管 理 負 責 人 之 任 期 ， 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之 規 定 ， 任 期 一 至 二 年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負 責 人 、 負 責 財 務 管 理 及 監 察 業 務 之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其 餘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 但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未 規 定 者 ， 任 期 一 年 ， 主 任 委 員 、
管 理 負 責 人 、 負 責 財 務 管 理 及 監 察 業 務 之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其 餘 管 理 委 員 ， 連 選 得 連 任 。 前 項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及 管 理 負 責 人 任 期 屆 滿 未 再 選 任 或 有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項 所 定 之 拒 絕 移 交 者 ， 自 任 期 屆 滿 日 起 ， 視
同 解 任 。 公 寓 大 廈 之 住 戶 非 該 專 有 部 分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者 ， 除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被 選 任 、 推 選 為 管 理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負 責 人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稱 條 例 )第 29 條 第 3 項、第 4
 項 及 第 5 項 所 明 文 ， 故 有 關 管 理 委 員 之 任 期 ， 依 上 開
條 文 辦 理 。  

三、  另 按「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應 定 期 將 公 共 基 金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住 戶 應 分 擔 或 其 他 應 負 擔 費 用 之 收 支 、 保
管 及 運 用 情 形 公 告 ， 並 於 解 職 、 離 職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改 組
時 ， 將 公 共 基 金 收 支 情 形 、 會 計 憑 證 、 會 計 帳 簿 、 財 務
報 表 、 印 鑑 及 餘 額 移 交 新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新 管 理 委 員 會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拒 絕 前 項 公 告 或 移 交 ， 經 催 告
於 七 日 內 仍 不 公 告 或 移 交 時 ， 得 報 請 主 管 機 關 或 訴 請 法
院 命 其 公 告 或 移 交 。 」 、 「 有 下 列 行 為 之 一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新 臺 幣 四 萬 元 以 上 二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或 履 行 義 務 ； 屆 期 不 改 善 或 不
履 行 者 ， 得 連 續 處 罰 ： 七 、 管 理 負 責 人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違 反 第 二 十 條 所 定 之 公 告 或 移 交 義 務 者 。 」 為 條
例 第 20 條 及 第 49 條 第 1 項 第 7 款 所 明 示 ， 故 有 關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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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基 金 移 交 依 上 開 條 文 辦 理 。 倘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第五十條 從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業務之管理維護公司或管理服務人員

違反第四十二條規定，未經領得登記證、認可證或經廢止登記

證、認可證而營業，或接受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

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委任或僱傭執行公寓大廈管理維

護服務業務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勒令其停業或停止

執行業務，並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拒不

遵從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7.17.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44188號  

主 旨 ：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事 務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逾 期 未 換 證 涉 違 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2條 規 定 1案 ， 復 請 查 照 辦 理 。  

說 明 ：  

一 、   復 貴 府 106年 7月 10日 府 建 使 字 第 1060217644號 函 。   

二 、   按 「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職 務 如 下 ： 九 、 管 理 服 務 人 之 委 任 、
僱 傭 及 監 督 。 」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得 委 任 或 僱 傭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登 記 證 或 認 可 證 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或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執 行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 、 「 有 下 列 行 為 之 一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處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以 上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或 履 行 義 務 、 職 務
； 屆 期 不 改 善 或 不 履 行 者 ， 得 連 續 處 罰 ： 四 、 管 理 負 責
人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無 正 當 理 由 未 執 行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一 款 、 第 五 款 至 第 十 二 款 所 定 之 職 務 ， 顯 然 影 響 住 戶
權 益 者 。 」 、 「 從 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業 務 之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或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違 反 第 四 十 二 條 規 定 ， 未 經 領 得 登
記 證 、 認 可 證 或 經 廢 止 登 記 證 、 認 可 證 而 營 業 ， 或 接 受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委 任 或 僱 傭 執 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服 務 業 務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勒 令 其 停 業 或 停 止 執 行
業 務 ， 並 處 新 臺 幣 四 萬 元 以 上 二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拒
不 遵 從 者 ，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罰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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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條 第 9款、第 42條、第 48條 第 4款 及 第 50條 所 明 文 規 定
； 另 按 「 前 項 認 可 證 有 效 期 限 為 五 年 ，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應
於 期 限 屆 滿 前 ，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換 發 認 可 證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管 理 辦 法 第 3條 第 3項 所 明 定，合 先
敘 明 。   

三 、   案 經 檢 視 貴 府 本 次 所 附 資 料 係 屬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聘 任 事 務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涉 逾 期 未 換 證 等 情 ， 違 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2條 規 定，係 屬 貴 管，請 貴 府 依 權 責 卓 處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23.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09502號  

主 旨 ： 有 關 人 民 陳 情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疑 義 1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復 貴 處 106年 2月 15日 北 市 都 建 寓 字 第 10632515500號 函
。    

二 、  按「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 得 委 任 或 僱 傭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登 記 證 或
認 可 證 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或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執 行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執 行 業 務 ： 一 、 應 依 規 定 類 別 ， 聘 僱 一 定 人 數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認 可 證 之 繼 續 性 從 業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並 負 監 督 考 核 之 責 。 二 、 應 指 派 前 款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辦 理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三 、 應 依 業 務 執 行 規 範 執 行 業
務 。 」 、 「 從 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業 務 之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或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違 反 第 42條 規 定，未 經 領 得 登 記 證、認
可 證 或 經 廢 止 登 記 證 、 認 可 證 而 營 業 ， 或 接 受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委
任 或 僱 傭 執 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服 務 業 務 者 ， 由 直 轄 市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勒 令 其 停 業 或 停 止 執 行 業 務，並 處 新
臺 幣 四 萬 元 以 上 二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拒 不 遵 從 者 ，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罰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42條 、 第 43條 及 第 50條 所 明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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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案 經 查 本 署 全 國 建 築 管 理 資 訊 系 統 000國 際 物 業 有 限 公
司 未 取 得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認 可 證 且 經 濟 部 商 業
司 該 公 司 營 業 資 料 中 並 無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業 項 目 在
案，爰 此 00國 際 物 業 有 限 公 司 是 否 執 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工 作 1節 ， 請 貴 處 依 條 例 第 50條 及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管 理 辦 法 第 23條 規 定，就 前 揭 事 宜 實 地 查 證，並
於 文 到 後 1個 月 內 檢 具 具 體 事 實 資 料 ， 送 本 署 憑 辦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4.26.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22888號  

主 旨 ： 關 於 大 部 召 開 「 保 全 業 之 保 全 人 員 工 作 時 間 審 核 參 考 指
引 」 研 商 會 議 紀 錄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 據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106 年 4 月 14 日 警 署 刑 偵 字 第
1060079946 號 函 轉 大 部 106 年 4 月 11 日 勞 動 條 2 字 第
1060130747號 函 辦 理 。    

二 、   按 「 本 條 例 未 規 定 者 ， 適 用 其 他 法 令 之 規 定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第 1條 第 2項 所 明 定，且
已 訂 有 第 4章 管 理 服 務 人 專 章 ， 本 部 已 依 條 例 第 46條 規
定 訂 有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管 理 辦 法。依 條 例 第 41條 規
定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應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及
辦 理 公 司 登 記 ， 並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領 登 記 證 後 ， 始 得
執 業。」，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如 有 違 反 條 例 第 42條
、第 43條 規 定 之 情 事 者，依 條 例 第 50條 及 第 51條 規 定 處
罰 ， 是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依 條 例 規 定 執 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業 務 ， 係 屬 特 許 行 業 ， 自 應 依 規 定 辦 理 。    

三 、   次 據 「 為 規 定 勞 動 條 件 最 低 標 準 ， 保 障 勞 工 權 益 ， 加 強
勞 雇 關 係 ， 促 進 社 會 與 經 濟 發 展 ， 特 制 定 本 法 ； 本 法 未
規 定 者 ， 適 用 其 他 法 律 之 規 定 。 雇 主 與 勞 工 所 訂 勞 動 條
件 ， 不 得 低 於 本 法 所 定 之 最 低 標 準 。 」 、 「 本 法 所 稱 主
管 機 關 ： 在 中 央 為 勞 動 部 ； 在 直 轄 市 為 直 轄 市 政 府 ； 在
縣 （ 市 ） 為 縣 （ 市 ） 政 府 。 」 、 「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公 告 之 下 列 工 作 者 ， 得 由 勞 雇 雙 方 另 行 約 定 ， 工 作 時 間
、 例 假 、 休 假 、 女 性 夜 間 工 作 ， 並 報 請 當 地 主 管 機 關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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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 不 受 第 三 十 條 、 第 三 十 二 條 、 第 三 十 六 條 、 第 三 十
七 條 、 第 四 十 九 條 規 定 之 限 制 。 一 、 監 督 、 管 理 人 員 或
責 任 制 專 業 人 員 。 二 、 監 視 性 或 間 歇 性 之 工 作 。 三 、 其
他 性 質 特 殊 之 工 作 。 前 項 約 定 應 以 書 面 為 之 ， 並 應 參 考
本 法 所 定 之 基 準 且 不 得 損 及 勞 工 之 健 康 及 福 祉 。 」 為 勞
動 基 準 法 第 1條 、 第 4條 、 第 84條 之 1所 明 定 ， 有 關 旨 揭
會 議 台 北 市 保 全 業 職 業 工 會 所 提 「 ......且 管 委 會 雖 納 入
勞 基 法 適 用 ， 但 並 無 罰 則 ， 亦 無 監 督 機 構 ， 可 能 反 而 讓
勞 工 無 法 受 到 保 障 ......」 一 節 ， 涉 關 勞 動 條 件 事 宜 ， 仍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由 大 部 卓 處 。  

 

第五十一條 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違反第四十三條規定者，中央主

管機關應通知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得予停業、廢止其

許可或登記證或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其

未依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申領登記證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廢

止其許可。 

受僱於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之管理服務人員，違反第四十

四條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

得廢止其認可證或停止其執行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業務三個

月以上三年以下或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鍰。 

前項以外之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違反第四十五條規定者，

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得廢止其認

可證或停止其執行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業務六個月以上三年

以下或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17.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1060802106號

主 旨 ： 有 關 貴 公 司 違 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3條 規 定 1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 本 部 營 建 署 案 陳 臺 中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106年 1月 26
日 中 市 都 住 字 第 1050224230號 函 辦 理 。    

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執 行 業 務 ：
一 、 應 依 規 定 類 別 ， 聘 僱 一 定 人 數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認 可 證 之 繼 續 性 從 業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並 負 監 督 考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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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責 。 二 、 應 指 派 前 款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辦 理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三 、 應 依 業 務 執 行 規 範 執 行 業 務 」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違 反 第 43條 規 定 者，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予 停 業 、 廢 止 其 許 可 或 登
記 證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未 依
規 定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領 登 記 證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廢
止 其 許 可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3條 、 第 51條 第 1
項 所 明 定 ； 另 按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申 請 書 記 載 事 項 有
變 更 時 ， 應 於 一 個 月 內 檢 附 有 關 證 明 文 件 ，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變 更 登 記 ， 並 換 領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證 。  」
、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證 有 效 期 限 為 三 年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應 於 期 限 屆 滿 前 ，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換 發 登 記 證 ：  一 、 申 請 書 。  二 、 原 登 記 證 正 本 。  三
、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與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之 名 冊 及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 四、公 司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五、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認 為 必 要 文 件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管 理 辦 法 第
13條 、 第 14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先 予 說 明 。    

三、  經 查 貴 公 司 於 本 部 營 建 署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聘
用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清 冊 未 包 括 000君 ， 故 貴 公 司 現 指 派
未 登 記 受 聘 之 000至 臺 中 市 南 區 領 袖 勳 章 社 區 執 行 管 理
維 護 業 務，業 違 反 上 開 條 例 第 43條 規 定，爰 依 條 例 第 51
條 第 1項 規 定 ， 應 於 文 到 後 一 個 月 內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予 停 業 、 廢 止 其 登 記 證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四、  對 本 處 分 如 不 服 應 於 接 到 本 處 分 書 之 次 日 起 30日 內 繕 具
訴 願 書 送 由 本 部 向 行 政 院 訴 願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14.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1060801915號

主 旨 ： 有 關 貴 公 司 違 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3條 規 定 1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 本 部 營 建 署 案 陳 臺 中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106年 1月 18
日 中 市 都 住 字 第 1060005120號 函 辦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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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執 行 業 務 ：
一 、 應 依 規 定 類 別 ， 聘 僱 一 定 人 數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認 可 證 之 繼 續 性 從 業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並 負 監 督 考 核
之 責 。 二 、 應 指 派 前 款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辦 理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三 、 應 依 業 務 執 行 規 範 執 行 業 務 」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違 反 第 43條 規 定 者，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予 停 業 、 廢 止 其 許 可 或 登
記 證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未 依
規 定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領 登 記 證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廢
止 其 許 可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3條 、 第 51條 第 1
項 所 明 定 ； 另 按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申 請 書 記 載 事 項 有
變 更 時 ， 應 於 一 個 月 內 檢 附 有 關 證 明 文 件 ，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變 更 登 記 ， 並 換 領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證 。  」
、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證 有 效 期 限 為 三 年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應 於 期 限 屆 滿 前 ，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換 發 登 記 證 ：  一 、 申 請 書 。  二 、 原 登 記 證 正 本 。  三
、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與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之 名 冊 及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 四、公 司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五、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認 為 必 要 文 件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管 理 辦 法 第
13條 、 第 14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先 予 說 明 。    

三、  經 查 貴 公 司 於 本 部 營 建 署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聘
用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清 冊 未 包 括 000君 ， 故 貴 公 司 現 指 派
未 登 記 受 聘 之 000君 至 臺 中 市 西 屯 區 市 政 101社 區 執 行
管 理 維 護 業 務，業 違 反 上 開 條 例 第 43條 規 定，爰 依 條 例
第 51條 第 1項 規 定 ， 應 於 文 到 後 一 個 月 內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予 停 業 、 廢 止 其 登 記 證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四、  對 本 處 分 如 不 服 應 於 接 到 本 處 分 書 之 次 日 起 30日 內 繕 具
訴 願 書 送 由 本 部 向 行 政 院 訴 願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03.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1060801269號

主 旨 ： 有 關 貴 公 司 違 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3條 規 定 1案 ， 請
查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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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  

一、  依 本 部 營 建 署 案 陳 高 雄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106年 1月 11日 高 市
工 務 建 字 第 10600007800號 函 辦 理 。    

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執 行 業 務 ：
一 、 應 依 規 定 類 別 ， 聘 僱 一 定 人 數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認 可 證 之 繼 續 性 從 業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並 負 監 督 考 核
之 責 。 二 、 應 指 派 前 款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辦 理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三 、 應 依 業 務 執 行 規 範 執 行 業 務 」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違 反 第 43條 規 定 者，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予 停 業 、 廢 止 其 許 可 或 登
記 證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未 依
規 定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領 登 記 證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廢
止 其 許 可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3條 、 第 51條 第 1
項 所 明 定 ； 另 按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申 請 書 記 載 事 項 有
變 更 時 ， 應 於 一 個 月 內 檢 附 有 關 證 明 文 件 ，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變 更 登 記 ， 並 換 領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證 。  」
、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證 有 效 期 限 為 三 年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應 於 期 限 屆 滿 前 ，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換 發 登 記 證 ：  一 、 申 請 書 。  二 、 原 登 記 證 正 本 。  三
、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與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之 名 冊 及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 四、公 司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五、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認 為 必 要 文 件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管 理 辦 法 第
13條 、 第 14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先 予 說 明 。    

三、  經 查 貴 公 司 於 本 部 營 建 署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聘
用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清 冊 未 包 括 000君 ， 故 貴 公 司 現 指 派
未 登 記 受 聘 之 000君 至 高 雄 市 鳳 山 區 國 富 F型 社 區 執 行
管 理 維 護 業 務，業 違 反 上 開 條 例 第 43條 規 定，爰 依 條 例
第 51條 第 1項 規 定 ， 應 於 文 到 後 一 個 月 內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予 停 業 、 廢 止 其 登 記 證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四、  對 本 處 分 如 不 服 應 於 接 到 本 處 分 書 之 次 日 起 30日 內 繕 具
訴 願 書 送 由 本 部 向 行 政 院 訴 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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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5.10.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1006869號  

主 旨 ： 關 於 臺 端 電 話 洽 詢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4月 26日 電 話 陳 情 事 項 (106年 4月 26日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民 眾 陳 情 案 件 辦 理 表 )。    

二 、  有 關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之 定 義 、 應 遵 守 之 規 定 及 罰 則 ， 建
築 法 第 77條 之 2、第 95條 之 1及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管 理 辦 法
定 有 明 文 ， 未 經 登 記 許 可 之 室 內 裝 修 從 業 者 違 反 有 關 規
定 執 行 室 內 裝 修 業 務 等 情 形 ， 得 依 上 開 有 關 法 令 予 以 規
範 ， 本 署 前 以 104 年 11 月 19 日 營 署 密 建 管 字 第
1042918997號 書 函 復 臺 端，並 副 知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就 轄 區 內 個 案 事 實 查 明 逕 復 在 案 。 經 查 該 局 業 於 104
年 12月 22日 北 市 都 授 建 字 第 10440557500號 函 復 臺 端 。   

三 、   臺 端 於 105年 1月 5日 函 詢 麗 水 街 陳 情 案 涉 及 由 非 實 際 施
工 之 室 內 裝 修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申 請 室 內 裝 修 許 可 ， 疑 涉 有
違 反 法 令 規 定 等 情 ， 因 涉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係 屬 地 方 政 府 權
責 ， 業 另 以 本 署 105 年 1 月 15 日 營 署 密 建 管 字 第
1050000671號 移 文 單 移 請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逕 復
並 副 知 臺 端 在 案 。    

四 、   按 「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各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使 用 人 為 之 ， 並 負
擔 其 費 用 。 」 、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為 之 。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負 擔 。 其 費
用 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專 有 部 分 之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 其 維
修 費 用 由 該 共 同 壁 雙 方 或 樓 地 板 上 下 方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共 同 負 擔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負 擔 。 」 分 別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第 10條 第 1項 、 第 2項 及 第 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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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漏 水 修 繕 責 任 歸 屬 及 其 費 用 負
擔 ， 如 屬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者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第
10條 第 1項 規 定 ； 如 為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者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第 10條 第 2項 規 定 ； 若 為 專 有 部 分 之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者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第 12條 規 定 。   

五 、   另 按 「 住 戶 應 遵 守 下 列 事 項 ： … … 二 、 他 住 戶 因 維 護 、
修 繕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或 設 置 管 線 ， 必 須 進 入 或
使 用 其 專 有 部 分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時 ， 不 得 拒 絕 。 三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因 維 護 、 修 繕 共 用 部 分 或 設 置 管
線 ， 必 須 進 入 或 使 用 其 專 有 部 分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時 ， 不
得 拒 絕 。 … … 」 、 「 前 項 第 二 款 至 第 四 款 之 進 入 或 使 用
， 應 擇 其 損 害 最 少 之 處 所 及 方 法 為 之 ， 並 應 修 復 或 補 償
所 生 損 害 。 」 、 「 住 戶 違 反 第 一 項 規 定 ， 經 協 調 仍 不 履
行 時 ， 住 戶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得 按 其 性 質 請 求
各 該 主 管 機 關 或 訴 請 法 院 為 必 要 之 處 置 。 」 、 「 有 下 列
行 為 之 一 者 ， 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新 臺 幣 三 千
元 以 上 一 萬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或 履 行
義 務 、 職 務 ； 屆 期 不 改 善 或 不 履 行 者 ， 得 連 續 處 罰 ： 三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違 反 第 六 條 規 定 ， 主 管 機 關 受 理
住 戶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請 求 ， 經 通 知 限 期 改
善，屆 期 不 改 善 者。」為 條 例 第 6條 第 1項、第 2項、第 3
項 及 第 47條 第 3款 所 明 定 ， 故 有 關 因 維 護 、 修 繕 或 設 置
管 線 ， 必 須 進 入 或 使 用 他 住 戶 專 有 部 分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時 ，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規 定 辦 理 。   

六、  另 經 電 洽 臺 北 市 政 府 建 築 管 理 工 程 處 業 務 承 辦 人 員， 該
處 於 106年 3月 24日 至 大 安 區 錦 安 里 麗 水 街 21巷 6號 1樓
、2樓 辦 理 現 場 會 勘，惟 所 陳 地 址 2樓 住 戶 未 應 門 未 能 進
入 ， 故 另 於 106年 4月 28日 重 新 辦 理 會 勘 ， 同 日 2樓 住 戶
業 已 同 意 進 入 其 專 有 部 分 進 行 會 勘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23.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1060012043號

主 旨 ： 有 關 貴 公 司 違 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3條 規 定 1案 ， 請
查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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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  

一 、   依 本 部 營 建 署 案 陳 新 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106年 2月 8日 新 北
工 寓 字 第 1060202378號 函 辦 理 。    

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執 行 業 務 ：
一 、 應 依 規 定 類 別 ， 聘 僱 一 定 人 數 領 有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認 可 證 之 繼 續 性 從 業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 並 負 監 督 考 核
之 責 。 二 、 應 指 派 前 款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辦 理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 三 、 應 依 業 務 執 行 規 範 執 行 業 務 」 、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違 反 第 43條 規 定 者，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予 停 業 、 廢 止 其 許 可 或 登
記 證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其 未 依
規 定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領 登 記 證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廢
止 其 許 可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3條 、 第 51條 第 1
項 所 明 定 ； 另 按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申 請 書 記 載 事 項 有
變 更 時 ， 應 於 一 個 月 內 檢 附 有 關 證 明 文 件 ，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變 更 登 記 ， 並 換 領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證 。  」
、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證 有 效 期 限 為 三 年 ，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應 於 期 限 屆 滿 前 ，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換 發 登 記 證 ：  一 、 申 請 書 。  二 、 原 登 記 證 正 本 。  三
、 事 務 管 理 人 員 與 技 術 服 務 人 員 之 名 冊 及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 四、公 司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五、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認 為 必 要 文 件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管 理 辦 法 第
13條 、 第 14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 先 予 說 明 。    

三、  經 查 貴 公 司 於 本 部 營 建 署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公 司 登 記 聘
用 之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清 冊 未 包 括 000君 ， 故 貴 公 司 現 指 派
未 登 記 受 聘 之 000至 新 北 市 三 峽 區 悅 灣 悠 悅 社 區 執 行 管
理 維 護 業 務，業 違 反 上 開 條 例 第 43條 規 定，爰 依 條 例 第
51條 第 1項 規 定 ， 應 於 文 到 後 一 個 月 內 改 正 ，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 得 予 停 業 、 廢 止 其 登 記 證 或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四、  對 本 處 分 如 不 服 應 於 接 到 本 處 分 書 之 次 日 起 30日 內 繕 具
訴 願 書 送 由 本 部 向 行 政 院 訴 願 。    

五、  副 本 抄 送 新 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至 關 雄 衛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有 限 公 司 是 否 依 條 例 第 43條 規 定 指 派 何 君 至 旨 揭 社
區 執 行 管 理 維 護 事 務 工 作 1節 ， 請 新 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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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管 理 辦 法 第 23條 規 定，就 前 揭 事 宜
至 旨 揭 社 區 協 助 實 地 查 證 ， 並 於 文 到 後 1個 月 內 檢 具 具
體 事 實 資 料 ， 送 本 部 憑 辦 。  

 

第五十二條 依本條例所處之罰鍰，經限期繳納，屆期仍不繳納者，依

法移送強制執行。 

第六章 附則 

第五十三條 多數各自獨立使用之建築物、公寓大廈，其共同設施之使

用與管理具有整體不可分性之集居地區者，其管理及組織準

用本條例之規定。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7.26.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811032號  

主 旨 ： 關 於 貴 鄉 鄉 民 代 表 會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相 關 提 案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公 所 106年 6月 16日 吉 鄉 建 字 第 1060012684號 函 。   

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 指 構 造 上 或 使 用 上 或 在 建 築 執 照 設 計 圖
樣 標 有 明 確 界 線 ， 得 區 分 為 數 部 分 之 建 築 物 及 其 基 地 。
」 、 「 多 數 各 自 獨 立 使 用 之 建 築 物 、 公 寓 大 廈 ， 其 共 同
設 施 之 使 用 與 管 理 具 有 整 體 不 可 分 性 之 集 居 地 區 者 ， 其
管 理 及 組 織 準 用 本 條 例 之 規 定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條 第 1款 及 第 53條 所 分 別 明 定，是 如 非 屬 上 開 規 定 者
， 自 無 本 條 例 之 適 用 ， 合 先 敘 明 。   

三 、   至 有 關 貴 公 司 來 函 所 述 ： 「 ...轄 內 陳 姓 住 戶 多 年 來 以 丟
冥 紙 及 乾 電 池 等 方 式 向 左 右 鄰 居 汙 染 居 住 環 境 、 街 道 及
破 壞 門 窗 ， 如 此 惡 鄰 雖 按 相 關 法 令 執 行 確 無 法 有 效 約 束
該 住 戶 脫 序 行 為 ， 並 已 嚴 重 影 響 住 戶 居 住 品 質 與 安 寧 ...
」 一 節 ， 仍 請 依 有 關 法 令 規 定 辦 理 。  

 

第五十四條 本條例所定應行催告事項，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以

書面為之。 

第五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前已取得建造執照之公寓大廈，其區分所有權

人應依第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互推一人為召集人，並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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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

人，並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 

前項公寓大廈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訂定規約前，以第六十條

規約範本視為規約。但得不受第七條各款不得為約定專用部

分之限制。 

對第一項未成立管理組織並報備之公寓大廈，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分期、分區、分類(按樓高或使用之不同等分類)

擬定計畫，輔導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

選管理負責人，並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 

第五十六條 公寓大廈之起造人於申請建造執照時，應檢附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標示之詳細圖說及

規約草約。於設計變更時亦同。 

前項規約草約經承受人簽署同意後，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訂

定規約前，視為規約。 

公寓大廈之起造人或區分所有權人應依使用執照所記載之

用途及下列測繪規定，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一、獨立建築物所有權之牆壁，以牆之外緣為界。 

二、建築物共用之牆壁，以牆壁之中心為界。 

三、附屬建物以其外緣為界辦理登記。 

四、有隔牆之共用牆壁，依第二款之規定，無隔牆設置者，

以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區分範圍為界，其面積應包括四

周牆壁之厚度。 

第一項共用部分之圖說，應包括設置管理維護使用空間之詳

細位置圖說。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九日修正施行前，領得使用

執照之公寓大廈，得設置一定規模、高度之管理維護使用空

間，並不計入建築面積及總樓地板面積；其免計入建築面積

及總樓地板面積之一定規模、高度之管理維護使用空間及設

置條件等事項之辦法，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1.18.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50083024號  

主 旨 ： 關 於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56條 執 行 疑 義 一 案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局 105年 12月 27日 高 市 工 務 建 字 第 10540270200號
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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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有 關 專 有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定 義 ， 查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3
條 第 3款 至 第 6款 已 有 明 定 。 另 依 條 例 第 7條 及 第 56條 規
定 ： 「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不 得 獨 立 使 用 供 做 專 有 部 分 。
其 為 下 列 各 款 者 ， 並 不 得 為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一 、 公 寓 大
廈 本 身 所 占 之 地 面 。 二 、 連 通 數 個 專 有 部 分 之 走 廊 或 樓
梯 ， 及 其 通 往 室 外 之 通 路 或 門 廳 ； 社 區 內 各 巷 道 、 防 火
巷 弄 。 三 、 公 寓 大 廈 基 礎 、 主 要 樑 柱 、 承 重 牆 壁 、 樓 地
板 及 屋 頂 之 構 造 。 四 、 約 定 專 用 有 違 法 令 使 用 限 制 之 規
定 者 。 五 、 其 他 有 固 定 使 用 方 法 ， 並 屬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生
活 利 用 上 不 可 或 缺 之 共 用 部 分 。 」 、 「 公 寓 大 廈 之 起 造
人 於 申 請 建 造 執 照 時 ， 應 檢 附 專 有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標 示 之 詳 細 圖 說 及 規 約 草 約
。 於 設 計 變 更 時 亦 同 。 前 項 規 約 草 約 經 承 受 人 簽 署 同 意
後 ，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訂 定 規 約 前 ， 視 為 規 約 。 ......
」 。 有 關 本 案 所 詢 之 公 寓 大 廈 其 走 廊 僅 通 往 該 戶 之 專 有
部 分 ， 無 通 往 其 他 戶 之 專 有 部 分 ， 惟 該 走 廊 設 有 昇 降 機
並 通 往 各 樓 層 ， 該 走 廊 於 起 造 人 申 請 建 造 執 照 時 是 否 得
標 示 為 專 有 部 分 一 節 ， 請 就 貴 府 以 往 實 務 執 行 經 驗 提 供
具 體 意 見 ， 俾 供 參 處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07.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02925號  

主 旨 ： 有 關 臺 端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說 明 ：  

一 、   復 奉 交 下 臺 端 106年 10月 12日 函 (本 署 收 件 日 期 106年 10
月 17日 )。  

二 、  按「 有 關 公 寓 大 廈 、 基 地 或 附 屬 設 施 之 管 理 使 用 及 其 他
住 戶 間 相 互 關 係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以 規 約 定 之 。
規 約 除 應 載 明 專 有 部 分 及 共 用 部 分 範 圍 外 ， 下 列 各 款 事
項 ， 非 經 載 明 於 規 約 者 ， 不 生 效 力 ： 一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範 圍 及 使 用 主 體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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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例 （ 以 下 稱 條 例 ） 第 23條 第 1項 、 第 2項 第 1款 所 明 文
， 至 涉 不 動 產 產 權 移 轉 及 契 約 簽 定 1節 ， 宜 檢 具 詳 細 資
料 逕 向 當 地 主 管 地 政 機 關 洽 詢 。  

三 、   另 按 「 專 有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之 一 部 分 ， 具 有 使 用 上 之
獨 立 性 ， 且 為 區 分 所 有 之 標 的 者 。 」 、 「 共 用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專 有 部 分 以 外 之 其 他 部 分 及 不 屬 專 有 之 附 屬
建 築 物 ， 而 供 共 同 使 用 者 。 」 、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經 約 定 供 特 定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使 用 者 。 」 、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專 有 部 分 經 約 定 供 共 同 使
用 者 。 」 、 「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不 得 獨 立 使 用 供 做 專 有
部 分 。 其 為 下 列 各 款 者 ， 並 不 得 為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一 、
公 寓 大 廈 本 身 所 占 之 地 面 。 二 、 連 通 數 個 專 有 部 分 之 走
廊 或 樓 梯 ， 及 其 通 往 室 外 之 通 路 或 門 廳 ； 社 區 內 各 巷 道
、 防 火 巷 弄 。 三 、 公 寓 大 廈 基 礎 、 主 要 樑 柱 、 承 重 牆 壁
、 樓 地 板 及 屋 頂 之 構 造 。 四 、 約 定 專 用 有 違 法 令 使 用 限
制 之 規 定 者 。 五 、 其 他 有 固 定 使 用 方 法 ， 並 屬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生 活 利 用 上 不 可 或 缺 之 共 用 部 分 。 」 、 「 公 寓 大 廈
之 起 造 人 於 申 請 建 造 執 照 時 ， 應 檢 附 專 有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標 示 之 詳 細 圖 說 及 規
約 草 約。於 設 計 變 更 時 亦 同。」為 條 例 第 3條 第 3款、第
4款 、 第 5款 、 第 6款 、 第 7條 及 第 56條 第 1項 所 明 文 ， 有
關 專 用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及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認 定 請 依 上 開 條 文 辦 理 。  

四 、   又 按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為 之 。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負 擔 。 其 費 用 若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 「 專 有
部 分 之 共 同 壁 及 樓 地 板 或 其 內 之 管 線 ， 其 維 修 費 用 由 該
共 同 壁 雙 方 或 樓 地 板 上 下 方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共 同 負 擔
。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負 擔 。 」 為 條 例 第 10條 第 2項 及 第 12
條 所 明 定 ， 倘 所 詢 部 分 屬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請 依 前 揭 條 例
辦 理 。 倘 涉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自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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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11.22.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060111686號  

主 旨 ： 有 關 貴 會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專 有 部 分 的 範 圍 之 疑 義 一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會 106 年 11 月 14 日  

二 、   按 「 專 有 部 分 ： 指 公 寓 大 廈 之 一 部 分 ， 具 有 使 用 上 之 獨
立 性 ， 且 為 區 分 所 有 之 標 的 者 。 」 、 「 公 寓 大 廈 之 起 造
人 於 申 請 建 造 執 照 時 ， 應 檢 附 專 有 部 分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標 示 之 詳 細 圖 說 及 規 約 草 約
。 於 設 計 變 更 時 亦 同 。 」 、 「 公 寓 大 廈 之 起 造 人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應 依 使 用 執 照 所 記 載 之 用 途 及 下 列 測 繪 規 定
， 辦 理 建 物 所 有 權 第 一 次 登 記 ： 一 、 獨 立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之 牆 壁 ， 以 牆 之 外 緣 為 界 。 二 、 建 築 物 共 用 之 牆 壁 ， 以
牆 壁 之 中 心 為 界 。  

三 、  附 屬 建 物 以 其 外 緣 為 界 辦 理 登 記 。 四 、 有 隔 牆 之 共 用 牆
壁 ， 依 第 二 款 之 規 定 ， 無 隔 牆 設 置 者 ， 以 使 用 執 照 竣 工
平 面 圖 區 分 範 圍 為 界 ， 其 面 積 應 包 括 四 周 牆 壁 之 厚 度 。
第 一 項 共 用 部 分 之 圖 說 ， 應 包 括 設 置 管 理 維 護 使 用 空 間
之 詳 細 位 置 圖 說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稱 條 例 )
第 3 條 第 3 款、第 56 條 第 1 項 及 第 3 項 所 明 文，故 有
關 專 有 部 分 ， 依 上 開 條 文 辦 理 。 如 尚 有 個 案 事 實 認 定 之
疑 義 ， 請 檢 具 具 體 資 料 ， 逕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洽 詢 。  

 

第五十七條 起造人應將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與其附屬設

施設備；設施設備使用維護手冊及廠商資料、使用執照謄本、

竣工圖說、水電、機械設施、消防及管線圖說，於管理委員

會成立或管理負責人推選或指定後七日內會同政府主管機

關、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現場針對水電、機械



198 

設施、消防設施及各類管線進行檢測，確認其功能正常無誤

後，移交之。 

前項公寓大廈之水電、機械設施、消防設施及各類管線不能

通過檢測，或其功能有明顯缺陷者，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

人得報請主管機關處理，其歸責起造人者，主管機關命起造

人負責修復改善，並於一個月內，起造人再會同管理委員會

或管理負責人辦理移交手續。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9.08.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57679號  

主 旨 ： 有 關 貴 會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57條 規 定 之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會 106年 3月 24日 天 母 之 御 堂 字 第 10600005號 函 (
本 署 收 件 日 期 106年 9月 4日 )。   

二 、   按 「 起 造 人 應 將 公 寓 大 廈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與 其
附 屬 設 施 設 備 ； 設 施 設 備 使 用 維 護 手 冊 及 廠 商 資 料 、 使
用 執 照 謄 本 、 竣 工 圖 說 、 水 電 、 機 械 設 施 、 消 防 及 管 線
圖 說 ， 於 管 理 委 員 會 成 立 或 管 理 負 責 人 推 選 或 指 定 後 七
日 內 會 同 政 府 主 管 機 關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管 理 負
責 人 現 場 針 對 水 電 、 機 械 設 施 、 消 防 設 施 及 各 類 管 線 進
行 檢 測 ， 確 認 其 功 能 正 常 無 誤 後 ， 移 交 之 。 前 項 公 寓 大
廈 之 水 電 、 機 械 設 施 、 消 防 設 施 及 各 類 管 線 不 能 通 過 檢
測 ， 或 其 功 能 有 明 顯 缺 陷 者 ，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管 理 負 責 人
得 報 請 主 管 機 關 處 理 ， 其 歸 責 起 造 人 者 ， 主 管 機 關 命 起
造 人 負 責 修 復 改 善 ， 並 於 一 個 月 內 ， 起 造 人 再 會 同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管 理 負 責 人 辦 理 移 交 手 續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57條 所 明 定。如 尚 有 個 案 執 行 之 疑 義，請 檢 具 具
體 相 關 資 料 ，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洽 詢 或 尋
求 當 地 消 保 官 協 助 維 護 自 身 消 費 權 益 。 如 尚 有 個 案 執 行
之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第五十八條 公寓大廈起造人或建築業者，非經領得建造執照，不得辦

理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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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之起造人或建築業者，不得將共用部分，包含法定

空地、法定停車空間及法定防空避難設備，讓售於特定人或

為區分所有權人以外之特定人設定專用使用權或為其他有

損害區分所有權人權益之行為。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22.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09842號  

主 旨 ： 有 關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法 定 停 車 位 之 疑 義 1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臺 端 106年 2月 14日 106真 函 字 第 004號 函 。    

二 、   按 「 公 寓 大 廈 之 起 造 人 或 建 築 業 者 ， 不 得 將 共 用 部 分 ，
包 括 法 定 空 地 、 法 定 停 車 空 間 及 法 定 防 空 避 難 設 備 ， 讓
售 於 特 定 人 或 為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以 外 特 定 人 設 定 專 用 使
用 權 或 為 其 他 有 損 害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權 益 之 行 為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58條 第 2項 （ 原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45條 第 2項 ， 即 92年 12月 31日 修 正 為 第 58條 第 2項 規 定
） 所 明 文 規 定 ， 故 所 詢 之 疑 義 ， 請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 倘
有 個 案 認 定 疑 義 ， 請 檢 具 相 關 具 體 資 料 ， 逕 向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洽 詢 。  

 

第五十九條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集人、臨時召集人、起造人、建築業

者、區分所有權人、住戶、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

員有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或第四十九條各款所定情事之

一時，他區分所有權人、利害關係人、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

員會得列舉事實及提出證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

理。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6.01.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1060031795號  

主 旨 ： 有 關 貴 會 函 詢 公 寓 大 廈 住 戶 於 樓 地 板 開 孔 做 室 內 梯 ， 及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或 規 約 可 否 限 制 住 戶 不 得 開 設 餐 廳
事 宜 疑 義 乙 案 ，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會 106年 5月 18日 鴻 運 函 字 第 1060518-2號 函 。   

二 、   關 於 公 寓 大 廈 內 單 一 建 號 且 屬 單 一 專 有 部 分 之 中 間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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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地 板 構 造 ， 其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或 拆 除 、 重 大 修 繕 、
改 良 等 規 定 ， 本 部 104 年 5 月 19 日 台 內 營 字 第
1040808216號 函 業 已 明 示 (如 附 件 1)， 合 先 敘 明 。   

三 、   按 「 住 戶 為 維 護 、 修 繕 、 裝 修 或 其 他 類 似 之 工 作 時 ， 未
經 申 請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核 准 ， 不 得 破 壞 或 變 更 建 築 物 之 主
要 構 造 。  」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住 戶 、 管 理 負 責
人 、 主 任 委 員 或 管 理 委 員 有 第 四 十 七 條 、 第 四 十 八 條 或
第 四 十 九 條 各 款 所 定 情 事 之 一 時 ， 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利
害 關 係 人 、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得 列 舉 事 實 及 提 出
證 據 ， 報 直 轄 市 、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處 理 。 」 、 「 … … 建
築 物 之 主 要 構 造 ， 為 基 礎 、 主 要 樑 柱 、 承 重 牆 壁 、 樓 地
板 及 屋 頂 之 構 造 。 」 、  「 建 築 物 應 依 核 定 之 使 用 類 組
使 用 ， 其 有 變 更 使 用 類 組 或 有 第 九 條 建 造 行 為 以 外 主 要
構 造 、 防 火 區 劃 、 防 火 避 難 設 施 、 消 防 設 備 、 停 車 空 間
及 其 他 與 原 核 定 使 用 不 合 之 變 更 者 ， 應 申 請 變 更 使 用 執
照 。 但 建 築 物 在 一 定 規 模 以 下 之 使 用 變 更 ， 不 在 此 限 。
前 項 一 定 規 模 以 下 之 免 辦 理 變 更 使 用 執 照 相 關 規 定 ， 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定 之 。 」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條 例 ） 第 16條 第 3項 、 第 59條 及 建 築
法 第 8條 、 第 73條 第 2項 及 第 3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 故 有 關
於 住 戶 為 維 護 、 修 繕 、 裝 修 或 其 他 類 似 之 工 作 ， 應 依 上
揭 條 文 辦 理 。 如 尚 有 個 案 執 行 之 爭 議 ， 係 屬 私 權 ， 宜 洽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組 設 之 公 寓 大 廈 爭 議 事 件 調
處 委 員 會 處 理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四 、   另 貴 會 函 詢 關 於 公 寓 大 廈 得 否 以 規 約 限 制 經 營 行 業 乙
案，檢 送 本 署 96年 3月 19日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0960013284號
書 函 （ 如 附 件 2） 供 參 ， 復 請 查 照 。  

 

第五十九條之一 直轄市、縣 (市) 政府為處理有關公寓大廈爭議事件，

得聘請資深之專家、學者及建築師、律師，並指定公寓大廈

及建築管理主管人員，組設公寓大廈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會。 

前項調處委員會之組織，由內政部定之。 

第六十條  規約範本，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十六條規約草約，得依前項規約範本制作。 



201 

第六十一條 第六條、第九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二十條、第二

十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及第五十九條所定主管機

關應處理事項，得委託或委辦鄉（鎮、市、區）公所辦理。 

第六十二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